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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的民間監察公平選舉委員會，向　閣下提交「民間監察公平選舉」調查報告。本報告主要陳述和羅列2004立法會選舉欠妥及違規的投訴個案，整理傳媒報導選舉的資料，收集與選舉、投票、點票等相關人士透過熱線和電郵提供的投訴個案和票站情況。

本報告旨在搜集於9月12日立法會選舉日在投票站內，有關被指選舉安排欠妥、點票程序不當或可疑的違規、違反指引或違反公開、誠實及公平原則的事例和個案的內容、性質、類別等資料，作出初步的核查及提出可疑之處。

為確保投票、點票安排欠妥的票站，及選舉程序失當的投訴個案，都能得到適當處理和問責。本報告要求行政長官，監督負責選舉事務的相關部門和人員提交詳細的書面解釋；並就違規或觸及不公平選舉的個案，與選舉管理委員會呈上的調查報告對照和比較，向全港選民和市民正式公開交代，避免出現官員互相推卸責任，或遺漏投訴個案的處理。

由於民間調查在資源和權力上的局限性，以及選管會在調查對象和職權上的封閉性，本報告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提醒有關當局和公眾，必須要維護香港選舉的民主、公平、公正、開放、誠實等原則。任何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過程中，涉及有違這些原則的事例和個案，都應該要徹查和保證在日後的選舉不再發生。因此，為消除公眾的疑慮，修補是次選舉的過失，增強選舉過程和結果的可信性，改善選舉制度、指引、法例的漏洞，我們促請行政長官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及公開聆訊2004年立法會選舉程序欠妥及違規之處，提出改善建議及檢討現行選舉條例，為2007及2008年的選舉作好準備。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主席　朱耀明
民間監察公平選舉委員會召集人　戴耀廷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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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民間監察公平選舉委員會」（簡稱監選會）成立的緣起

1.1.1 香港特別行政區（簡稱「特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簡稱「是次選舉」）定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二日舉行投票日（簡稱「投票日」）。

1.1.2 特區政府宣稱，香港的選舉向來是公平廉潔，有一套完整的選舉法例，並有獨立的法定機構選舉管理委員會（簡稱「選管會」）和廉政公署（簡稱「廉署」），監管和確保選舉在公平、公開、公正、廉潔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

1.1.3 可是，特區政府大幅削減是次選舉的選民登記活動經費，宣傳選民登記的活動更拖延至四月才舉行。選管會走過場式進行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的諮詢工作，並沒有深入向市民推廣和介紹是次選舉，未能提高選民的登記、參與和投票意欲，也無法向選民清楚解釋選民權利、選舉制度和投票方法等。

1.1.4 有鑑於特區政府以消極和冷淡的態度對待是次選舉，早於三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簡稱「民網」）便開始聯合多個泛民主派的政黨及民間團體，發動民間選民登記活動，在街頭、學校、教會、社區鼓勵市民和年青學生積極登記做選民，珍惜選舉權利，履行公民責任。

1.1.5 五月，發生連串政治暴力行為、名嘴封咪及有選民投訴被內地人士施壓影響投票傾向等事件。在選民登記結束後，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和民網公開呼籲保障公平選舉，希望政治人物、新聞從業員和市民不會因不同政見而受威嚇或暴力侵犯。
1.1.6 針對內地官方干預香港選民的投訴，民網主席朱耀明決定成立由學者組成的「民間監察公平選舉委員會」（簡稱「監選會」）。

1.2 　監選會的工作範疇及過程

1.2.1 六月，監選會成立，邀請法律專家，學者講師擔任成員，監察九月立法會選舉過程是否公平、公正，並召開多次會議，討論和審視現有的選舉法例和選舉指引，找出漏洞。

1.2.2 監選會擔心香港受到中央政府對選舉的干預，和地方政府對選民的威嚇，即使明知以民間團體的身份，難以進行實質的監察和正式調查，但仍十分關注選民的投訴。
1.2.3 因此，監選會與香港人權監察（簡稱「人權監察」）進行協調。人權監察成立熱線直接收集和處理選民的投訴，並聯絡海外人權組織的觀察員，監察是次選舉。

1.2.4 八月二十三日，民網舉行記者會，宣布會在投票日監察選舉，並提醒非候選人刊登選舉廣告可能觸犯選舉條例。
1.2.5 九月十日，民陣、民網及人權監察發表聯合聲明，合力呼籲市民積極參與是次選舉投票，不投白票或廢票，防止最差的候選人上台。可惜，選管會主席胡國興翌日竟公開表示，即使有市民可能會投空白票，不選取任何候選人，但也是行使了公民權利，表現出對選舉制度的信心。監選會對此言論感到遺憾，認為選管會未有履行職責監管選舉。
1.2.6 九月十二日投票日，監選會委派香港大學的四十多名學生義工，在票站外進行調查，監察是次選舉有否出現不公，觀察票站的選舉安排、投票過程的保密性，選民有否使用手提電話對外聯繫或拍照等。
1.2.7 香港人權監察與亞洲人權組織「亞洲改革與民主聯盟The Alliance for Reform and Democracy」（簡稱ARDA），在投票日，派國際監察員走訪約十二個投票站，分別訪問了選民、候選人和投票站職員，並全日留意投票的統計數據。監選會參考ARDA的報告，並與人權監察協調，繼續進行監察和調查的工作。
1.2.8 由於選舉日票站內的票箱不足、投票安排和點票程序混亂，導致是次選舉過程錯漏百出，投訴不絕，既破壞神聖選票的保密性，和民主選舉的公正性，更影響選民的投票意欲，惹來候選人和選民質疑是次選舉的公信力和選舉結果的可靠性。

1.2.9 監選會留意到是次選舉的安排混亂、失誤和欠妥情況嚴重，有可能違反保密、公平、公正、誠實原則，因此決定與人權監察合作和交換資料，利用熱線、電郵公開接受投訴，整理個案，稍後會直接轉介有關當局處理，敦促政府調查及回應。
1.2.10 十月，監選會搜集經熱線、電郵和傳媒公開報導的有關是次選舉的投訴個案資料，加以整理後，委派香港大學的十多名學生義工，聯絡相關人士進行資料的核實和調查，確定和統計問題票站的地點、數目，分析投訴個案的事例是否成立。

1.2.11 十一月，監選會完成調查報告。十二月中提交給特區政府及相關部門，促請特區行政長官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及公開聆訊2004年立法會選舉程序欠妥及違規之處，提出改善建議及檢討現行選舉條例。
1.2.12 雖然，選管會同時會向當局提交調查報告，但由被投訴便是應被查問的一方，要由協助進行選舉的機構自己審查自己有沒有失當犯錯，顯然是不恰當和欠缺公信力的。
1.2.13 監選會認為，香港已有成熟條件推行普選，有健全的法治傳統維護選舉的公平、公正，而香港市民亦具備良好的質素，選民都願意參與投票活動和接受民主選舉，因此特區政府必須正視是次選舉安排的欠妥和程序失當之處，為2007及2008年的選舉作好準備，避免衝擊香港公平選舉的法理依據，影響選舉制度的公信力、破壞候選人和選民形象，不必要地為全面推行普選製造障礙。

1.3 監選會成員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召集人）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成員）　朱耀明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主席

陳健民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郭儀芬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楊艾文　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馬　嶽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
蔡子強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黃鶴鳴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執委，律師
　

鳴謝單位及人士
Anthony Law

羅沃啟　香港人權監察

香港大學學生義工
香港政策研究所特區選舉研究計劃

張賢登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執委，民主黨，新界西候選人

張國柱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執委，社工總工會，社會福利界候選人

尹兆堅　街坊工友服務社，新界西候選人
黃潤達、盧愛蘭　街坊工友服務社
李麗萍　民建聯代表
李錦文　民建聯新界西候選人代理

周嘉強　沙田區議員

黃小姐　梁耀忠議員監點票代理人

資料搜集及編輯

    蔡淑芳  謝冠東  黃嘉琪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秘書處
2 資料整理： 
2.1 財政開支
2.1.1 在2004/05年度，選舉事務處獲3.362億元撥款，較上個財政年度增加70.3%。撥款增幅較大的主因是支付籌備是次選舉所需的額外資源。

2.1.2 預算用於是次選舉的總開支約2.755億元，與2000年的立法會選舉總開支2.752億元相若。
2.1.3 當中預留1310萬元用於有時限的公務員職位開支；3580萬元用於非公務員合約員工；1.681億元用於場租、選舉安排、票站工作人員酬金、運費、郵費、印刷等其他雜項開支；還有1500萬元進行選民登記宣傳活動；1650萬元用於處理申請表，編製和發表選民登記冊及其他運作開支；400萬元用作把候選人的指定詳情印於選票上。
2.2 選民登記

2.2.1 有關地方直選，凡年滿18歲，通常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均有資格登記成為選民；至於功能界別，只有符合所屬功能界別內的選民資格的人士，才可登記成為功能界別選民。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新選民只有在本年5月16日前登記，才可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票。 

2.2.2 政府預算用1500萬元，由2004年4月3日至5月16日展開選民登記活動。主要是向全港二百多萬個住戶發出宣傳單張，安排流動登記隊，到新落成的屋邨及屋苑，為市民登記新選民或為他們更新地址，並在各電子傳媒，播放由明星歌星呼籲登記做選民的訊息。由於沒有進行全港性家訪，是次選民登記活動的開支比2000年的4060萬元少。

2.2.3 民間團體及各大政黨均發動民間選民登記活動，除街頭呼籲市民登記外，亦巡迴各大專院校宣傳、到試場外派登記表給應考生、並在各社區中心、宗教機構、學校等推動選民登記。
2.2.4 結果，是次選民登記創歷史新高，地方選區的登記選民人數為327,227人，較二零零零年增加了151,849人，即4.97%。五個地方選區選民的分布分別是：香港島為618,451人，九龍東為524,896人， 九龍西為420,259人，新界東為770,590人， 新界西為873,031人。二十八個功能界別的正式選民登記人數為199,539人，相比二零零零年增加了23,933人，即13.63%。

2.3 投訴個案：威迫登記為選民

2.3.1 五月十日，據《蘋果日報》報導，親中政黨港進聯成員兼福建省政協莊紹綏屬下的公司，被指要求員工填報已登記為選民的家屬資料，並暗示一旦拒絕會影響「飯碗」。該公司一位員工的太太透露，丈夫的上級主管召集員工做選民登記，並且即場收回填好的表格，之後又向員工派發一份該公司自行印刷的表格，要員工填寫已登記為選民的家屬姓名及登記地址。

2.3.2 選舉管理委員會回覆《蘋果日報》記者查詢時表示，現行條例無規管任何人涉嫌向他人施壓，要求對方登記做選民、又或交出選民私人資料。

2.3.3 事件有涉及違反保障個人私隱原則之嫌，被批評濫用僱主威權，形同威嚇及干預員工投票意願。

2.4 投訴個案：涉嫌冒他人簽名

2.4.1 六月，有投訴將軍澳婦女中心職員涉嫌冒他人簽名填交選民登記表格，選管會將事件交警方跟進，由東九龍總區重案組調查，拘捕一名女職員。
2.4.2 選管會主席胡國興表示，會確保選舉公平、公開、誠實及不可假冒，毋須因此禁止政黨或團體為市民登記及代交選民登記表格。他認為就算偽冒登記做選民，也不會影響選舉結果，並強調投票是保密的。

2.4.3 及後，選舉事務處再接獲市民投訴有關選民登記資料懷疑被盜用及更改的個案，並將近五百份懷疑有問題的選民登記資料，交由警方處理。
2.4.4 警務處處長李明逵稱．經調查後只有少部份有可疑需跟進，認為屬個別事件，暫無證據顯示有廣泛性違規事件。

2.4.5 九月，選舉結束後，警方經過三個月調查，認為證據不足，被捕女職員獲無條件釋放，另三名因同類案件被捕的人士，亦獲撤銷擔保。
2.4.6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表示，由於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且涉及一個親政府政黨，政府不能「當無事發生」，為平息公眾疑慮，警方應將調查結果公開，避免警方及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受質疑。
2.5 2003年區議會選舉檢討

2.5.1 根據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經驗，首次引入票站點票，運作過程曾發生選舉主任漏簽封條、票站變身混亂，還有中央與地區票站的內聯網運作不暢順，票站無法即時取得中央確認點票結果，令選舉結果延遲一至兩小時才公布。有助選人員，投訴天水圍天盛選區曾出現選舉主任漏簽封條事件。當日投票結束後，票站將四個票箱貼上封條運送至鄰區票站時，發現其中一個票箱封條遺漏簽名，選舉主任及監票專員需會商解決，事後雖然同意票箱內的選票沒有問題，但事件亦顯示票站點票一樣存在票箱運送的問題。一名選舉主任接受查詢時，更批評點票程序過於官僚，票站點票之後，地區選舉主任需按程序透過內聯網將結果通知中央選舉主任；然後等候選舉事務處確認結果，選舉事務處需向票站回覆電子郵件，確認選舉結果後，票站主任才能宣布結果。選舉當日，有部分票站等候確認點票結果的時間較點票時間多出一倍半，令多個選區發生點了票但遲遲未公布結果的情況。(太陽報 2003-11-25)

2.5.2 觀塘坪石選區當選議員陳鑑林被對手林森成投訴打開投票箱及伸手入箱內觸摸選票，林森成提出呈請。 
2.5.3 選管會在四月十五日公布2003年區議會選舉調查報告，當中提出多項改善建議，包括：

1) 加強票站主任、副主任及其他票站工作人員的訓練；

2) 舉辦更多模擬練習及工作實習坊；

3) 設立易用的參考資料，例如列明「應做」及「不應做」的指引，避免出現候選人開啟票箱、不懂處理票站調查採訪員投訴、不清楚新點票程序及慣例等情況；

4) 同意要加強宣傳，提醒選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時，核對清楚被編配的投票站；

5) 對於選民投訴受票站調查員滋擾，選管會考慮，在投票站門外張貼獲批准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或人士名單；把有關資料擺放在選舉事務處網站；提醒票站採訪員必須佩戴識別身份物件，並必須向選民清楚表示，他們完全有權拒絕接受調查。

2.5.4 在四月十九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上，議員曾鈺成要求政府交代為何在99年區議會選舉中會發現49張「未用」選票，而03年更增加至199張。總選舉主任李榮表示，按正常情況，若選民領取選票後，把選票交還票站職員，或是在票站的地上或投票間發現的選票，選舉主任便會蓋上「未用」印鑑並予以保管，這些選票理應不會投入票箱中，但不排除有數十張選票「可能」被工作人員錯誤地放入票箱中。議員認為若事件屬實，將影響選舉的可信性，要求徹查，選舉事務處其後證實，沒有一張「未用」選票是在票箱內發現的。(成報 2004-04-20)

2.5.5 去年選舉結果的公布時間較預期遲，其中一個原因是首次採用傳送點票結果這個新程序，加上中央統籌中心、選舉主任，以及票站主任之間出現溝通問題。(信報財經新聞 2004-04-16)

2.5.6 私隱專員公署表示，2003年區議員選舉中收到22宗涉選舉時不適當使用個人資料的投訴中，有3宗投訴成立，並已發出警告或勸喻，其中一宗牽涉助選團不適當利用在社區活動中得到的選民電話去拉票。是次選舉，公署提醒助選團未得當事人同意下，不得使用在與選舉無關的社區活動中得到的參加者地址及電話拉票，否則可能會違反保障私隱的原則，屢勸不改可被警告甚至檢控。在七月發出的新版《競選活動指引》，亦提醒候選人如用直接郵遞方式，在收件人沒提出要求之下發出電郵及傳真以拉票，助選團應在郵件或傳真中提供相關的選擇，容許收件人選擇以後不再接收有關郵件或傳真。（明報 2004-06-30）

2.6 選舉指引諮詢
選管會在三月二十二日公布是次選舉活動指引的初稿，諮詢公眾一個月。主要的改動和建議為：

2.6.1 投票時間為2004年9月12日上午7:30至晚上10:30。

2.6.2 選票上印有候選人資料及標誌。因此選票面積會較以往為大，地區選票面積為A3紙張；功能組別選票面積如A4紙張。

2.6.3 所有為地方選區設立的投票站會供功能界別的選民投票，並將地方選區點票工作分散在各個投票站進行，而功能界別的點票工作則在中央點票站進行。為方便點票，投票箱會由以往從票箱上方投票，改為由票箱旁邊投票，而票箱入口位會增大。
2.6.4 地區候選人提名名單最少100人，但不可多於200人，功能界別為最少10人，最多20人。

2.6.5 地區候選人按不同選區，每份候選人名單最高選舉開支限額由150萬元至250萬元。功能組別的最高選舉開支由10萬元至48萬元。

2.6.6 候選人需獲批准，才可以進入樓宇，逐戶拉票。

2.6.7 建議廣播機構在播放與任何選區或政黨等有關的選舉節目時，必須遵守「平等時間」和「不給予不公平優待」的原則；修訂有關候選人出席與選舉無關節目的規定，使這些節目不受同樣限制。

2.6.8 如候選人獲得5%或以上有效選票，可以合資格獲得資助。

2.6.9 問責主要官員可參與跟選舉有關的活動，但需遵守指引及不應用公共資源進行與選舉有關活動。政府官員則不應公開支持任何候選人。

2.7 選舉規例修訂
2.7.1 《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立法會）規例》使候選人可在選票上印上候選人的照片和標誌，或其所屬組織的名稱和標誌。
2.7.2 《選舉管理委員會（立法會選舉資助）（申請及支付程序）規例》，讓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申索資助以支付選舉開支，資助額以其有效得票每票十元計算。
2.7.3 《２００４年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修訂）規例》五月十四日刊憲。修例直接影響是次選舉的安排，包括點票程序。
1) 其中一項修訂為投票結束後分散在個別票站點算地方選區選票。選管會認為此舉可以提高點票的效率，和消除把票箱由投票站運送到點票站所引致的保安風險。
2) 修例後，功能界別的選民不必再把已填劃的選票放入信封內，而只須將選票正面向下放進投票箱內即可。功能界別的點票工作在中央點票站進行。
3) 為改善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的問題選票的處理程序，明顯無效的選票在新規例下不會再被視作問題選票來處理。這些選票不會被點算或容許提出反對。這類明顯無效的選票的例子包括正面註有「重複」或「損壞」字樣的選票、未經使用或未經填劃的選票，以及不是用由票站提供的印章填劃的選票，以及投選超過一份候選人名單的地方選區選票。
4) 投票站主任在獲選舉主任的授權下，可更改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的範圍。
2.8 選民登記後的投訴個案：威迫投票，妨礙保密
2.8.1 五月中，商台《風波裏的茶杯》節目接連收到多宗投訴，表示收到內地親友電話，指內地官員致電要求他們在港的親戚，一定要在是次選舉中，投票給包括民建聯等親中黨派。

2.8.2 一位自稱在內地開設鐘錶廠的陳先生投訴，表示有內地官員查問他的投票意向，要求他「最好投親中派，不投民主派」；又威脅說，如果投民主派，他的生意就會「有麻煩」。陳先生質疑，對方如何知道自己投票意向，那名官員說：「你們香港科技先進，可以用手機拍照……，總之我有辦法知道你投給誰。」
2.8.3 節目主持李鵬飛亦表示，有內地的地區人大接到信息，要打100個電話，呼籲香港人投票給親中人士。

2.8.4 有市民投訴在內地親戚收到語帶恐嚇的電話，指有內地官員希望他們在港親人投票時，一定要投票給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蔡素玉，否則這名內地親戚會有麻煩。

2.8.5 續有市民投訴內地官員干預是次選舉，如投親中候選人一票，其親友可從深圳官員支取三百元。  

2.8.6 前召集人劉慧卿說，其辦事處收到一名在內地做生意的市民來電，指一些在內地有勢力人士，要求他提供100名選民的名字及電話，事主發現其親戚朋友都有同樣遭遇。

2.8.7 民主黨涂謹申說，辦事處曾收到一名自稱「古惑仔」的來電，指有人向他們表示，只要登記做選民，以及9月投票給民建聯便有500元的報酬，但對方沒留下電話，暫無法跟進。

2.8.8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除獲得票站主任指示外，在有關投票站內使用流動電話、拍影片、拍照、錄音或錄影，即屬違法。同樣，任何人在投票站內向他人傳達投票，亦屬違法，最高可被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
2.8.9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人對另一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威脅他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一候選人，便屬犯罪，最高可罰款50萬元及監禁7年。

2.8.10 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主任李榮回應聽眾致電投訴手提電話可能成為被監視投票的工具時，指市民毋須擔心，因為法例規定不准在票站內使用相機。他不贊成立例禁止帶手提電話入投票間，承諾將建議交選管會考慮，並教選民若被迫以電話拍照，可以先選某候選人，拍照之後才用筆劃去原有選擇，再選另一候選人，雖然這張選票會被視為問題票，但若第二選擇清晰，選舉主任會視作有效票處理。此外，又建議選民可先拍照，再撕爛選票，另取一張新票。
2.8.11 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指出，第三代流動電話可直播投票過程，可達至「北京遙控投票」的效果，政府需要正視。他又批評李榮不應教選民做犯法行為。根據《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銷毀或污損選票的舞弊行為」規定，無合法權限而銷毀、污損選票，即屬舞弊行為。
2.8.12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胡國興回應市民投訴，內地有人企圖透過不同方法影響投票意向時，強調現行的《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有足夠能力打擊涉及選舉的舞弊行為，並強調任何的選舉拉票活動涉及暴力、威脅、賄賂，迫使或誘使他人投票支持或不支持某一候選人，均屬違法，即使該等行為發生在本港境外也屬犯法。又表明不宜立法禁止選民攜帶手提電話進入投票站，因為難以執行及擾民，更可能減低選民的投票意欲。他亦不擔心傳聞會打擊選民對選舉公正的信心，又指舞弊行為無法杜絕，最重要有清晰法例和有效執法。現行法例禁止於投票站內拍攝或使用手提電話，選民切勿以身試法。

2.8.13 面對連串投訴，雖未知是否屬實，但已令人感到香港選舉制度的廉潔公正性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人權監察促請當局主動徹查，修改法例禁止帶手提電話進入票站，以及檢討整個投票過程有否出現漏洞，減低選舉受操控的機會。同時，人權監察決定設立一條熱線電話，五月二十日起接受市民致電投訴，並呼籲市民要有勇氣公開指證威嚇事件。
2.8.14 另一方面，人權監察亦會邀請歐洲議會、亞洲自由選舉網絡的代表，聯同人權監察約30名代表，監察是次選舉的投票情，並希望選管會容許代表進入投票站實地視察，了解投票場地佈置、投票具體情形。不過，胡國興在六月十九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讓外國專家監察本港選舉做法並不可行，亦不可接受，因為選管會為唯一合法監管選舉的單位，法例已對有權進入票站的人士嚴加限制。若容許其他人進入票站，和由他人監察選管會並不合理，是藐視香港法例，因此不容外國專家隨便進入。
2.8.15 民網於六月成立民間監察公平選舉委員會，由獨立法律界人士和學者組成，促請特區政府和選舉管理委員會向內地政府機構表明，應當尊重香港的公平選舉，不要作出任何影響選舉公平的行為。並會於投票日在全港五大選區進行票站調查，監察是次選舉是否公平公正，訪問投票的市民有否在票站內看到例如使用手機等違反選舉指引的行為，觀察在禁止拉票區內有否違規行為。

2.8.16 六月二十三日廉政專員黃鴻超向傳媒證實，廉署已收到五宗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投訴，包括武力脅逼選民投票取向、種票、行賄及款待等違規行為，全屬可追查個案。個案當中有涉及內地跨境舞弊行為。由於現行選舉條例適用於在港境內或境外一切有關選舉行為，廉署定會依法辦事。副廉政專員兼執行處處長李銘澤補充，若果有選民錄下內地親友的來電，指他按指示投票給指定黨派後，對方就可收到300元賞金，否則對方可能受不好對待的對話作投訴，若有足夠證據，署方定必跟進調查。鑑於市民關注，廉署特別提早在是次選舉接受候選人登記前一個月，動用130萬元，分開三個階段展開以「守法規、重廉潔」為主題的教育宣傳工作，並且以近期市民關注事件作實例解釋，同時更設立廉潔立法會選舉網頁及廿四小時選舉查詢熱線。
2.8.17 九月十日，選管會主席胡國興在電台節目表示，接獲697宗投訴中，只有一宗涉及被威脅投票，令他感到莫名其妙。他說：「如果我打電話到烽煙節目，告訴傳媒我被人打劫，但我四處說我被劫之餘卻又不去報案，我覺得是莫名其妙，或者我告訴某些團體我給人威嚇去投票，但我又不去報案，也不知是何道理，這不知是不是一種手段。」
2.9 投票安排的新建議
2.9.1 六月八日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黎以德出席《2004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上指出，選管會決定提出一套新措施，包括：
1) 拆除投票間前面的布簾，方便票站工作人員、候選人及監察投票代理人，監察選民在投票間的情況；
2) 選民進入票站時，須關掉手提電話及不能攝影或拍照，確保投票在公平、公正下進行。同時會視乎個別投票站的佈局而在投票間以外適當距離的地面上劃上黃線，當有選民在投票間填劃選票時，其他選民不得進入或停留在黃線範圍內，以防選民的投票選擇受他人觀察。違例者一經法庭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
3) 加強宣傳提高公眾對保障投票保密的各項安排及法則的認識，在投票站內張貼顯眼標示，提醒選民不要在投票站內使用流動電話、攝影機或拍照等。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任何人如提供、索取或接受利益以誘使另一人投票予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對另一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以誘使該人投票予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7年。
2.9.2 七月十日選管會發表新的《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最新加入《選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的立法措施已納入了指引內。
1) 其中一項主要法例修訂，是把在投票站內拍照和違反選舉保密的犯法行為的最高監禁刑期，由三個月增加到六個月。
2) 簡化處理問題選票的程序，任何空白票、重複蓋印、損毀等選票，一律作廢票論；而「蓋過界」的選票，則作問題選票處理。

3) 另外，選管會提醒所有傳播機構要公平及平等對待所有候選人。傳播機構應注意任何內容，包括評論，只要是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而且可令人辨認出被促使或被阻礙當選的候選人的身分，則有關內容會被視為選舉廣告。
4) 選管會亦提醒候選人要小心處理選舉廣告的安排，若有第三者在選舉廣告中批評候選人B，而該廣告具支持候選人A的效果，製作廣告前，第三者必須得到候選人A的同意，並將開支計算入A的選舉開支內。若沒有得到任何候選人授權下進行此事，便會觸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3條。 

5) 指引提及的另一新安排，把候選人拆除於政府物業展示的選舉廣告的期限由選舉後的七天延長至十天。
2.10 中央政策組進行電話調查影響是次選舉
2.10.1 六月二十一日，多位市民致電電台節目投訴，曾接獲由中央政策組委託的米嘉道資訊策略有限公司進行電話調查，詢問近三十條問題，以民主黨、七一遊行、九一二立法會選舉等敏感政治議題為主，但問題設計有引導性，被質疑調查結果的準確性及調查的目的。
2.10.2 六月二十四日，中央政策組發表聲明，表示政府無必要亦不會作出有針對某個政黨或有政治傾向性的民調。
2.10.3 六月三十日，《明報》公布全份問卷內容，當中涉及是次選舉的問題有：
Q11. 你認為民主派提出要同中央對話，係真係想和解，抑或只係應付選舉計謀呢？
Q26. 請問你係唔係登記選民呢？
Q27. (如果係登記選民)你會唔會9 月12日舉行立法會選舉之中投票呢？ 
Q28. (如果會投票)你會投票畀民主派呀？畀親中派呀？抑或畀採取中間溫和路線候選人呢？ 
Q29. 你希望民主派9 月選舉贏到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定係希望佢地贏唔到過半數議席呢？
Q30. 你認為立法會裏面各黨各派都有均衡代表好呀？定係由民主派控制立法會好呢？ 
2.11 有關候選人的提名及資格的投訴個案

2.11.1 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四日為是次選舉提名期，有一百五十九位候選人參選。
2.11.2 政府跨部門小組動用3000萬元進行宣傳活動，包括向選民提供投票程序的資料、宣傳廉潔選舉及鼓勵已登記的選民投票。

2.11.3 八月三日，鄭經翰指商台曾以賠錢解約的金錢利益，意圖阻撓他參選立法會，涉嫌觸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到廉政公署投訴，要求廉政公署徹查。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人提供利益予另一人，或者透過第三者予另一人，作為他在選舉中不參選的誘因及報酬，即屬舞弊行為，而該行為不論在選舉前、期間或選舉後進行，均可被定罪，最高可被判罰五十萬元及監禁七年。
2.11.4 提名期後，擬出選九龍西的余承志，因按金支票未能兌現而被取消資格。
2.11.5 警務處退休電訊工程師廖日榮被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要求選舉事務處覆核資格。由於他在七月仍屬公職人員，在八月四日起才開始退休前休假，根據《立法會條例》第三十九條，訂明的公職人員不可參選。

2.11.6 候選人何偉途涉嫌在東莞嫖妓被判勞教，根據選舉法例，任何候選人在投票日前五年內，不論在香港或是任何地方，被裁定觸犯任何罪行，被判處為期不少於三個月的監禁；或在選舉當日，正因服刑而受監禁者，均會喪失提名資格。有關其參選資格，律政司認為，何偉途在內地的拘留並不等同《立法會條例》第３９條內有關候選人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資格的條文中所提到的「監禁」，因此其候選人資格仍然有效。 
2.12 非候選者刊登選舉廣告

監選會關注有非候選者刊登選舉廣告，涉嫌違反選舉條例，故提醒市民在刊登支持或不支持某候選人的廣告時，應先取得候選人的同意，否則可能違反法例。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3(1)條規定，任何人若非候選人或其代理人，在選舉中招致選舉開支即屬違法。招致選舉開支包括發表促使或阻礙候選人當選的選舉廣告。監選會召集人戴耀廷指出，法例存在灰色地帶，例如難以界定廣告中提出「踢走保皇黨」是否令某一候選人不當選。民網主席朱耀明提醒市民，不要在未經同意下，為個別候選人刊登競選廣告，以免誤墮法網。

2.13 投票權利

2.13.1 在囚人士

社區組織協會今年6月去信選舉事務處，查詢在囚人士的選舉權利。選舉事務處回覆指，根據《立法會條例》，選民在選舉當日因服刑而受監禁，即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另外，選民若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內訂明的行為，或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II部所訂的罪行或《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內訂明的任何罪行，在被定罪後三年內亦喪失選民資格。關注在囚人士權益的梁耀忠批評，法例剝削服刑人士被外界關注的權益。目前有9772名囚犯雖已登記為選民，但受法例所限而不能於選舉中投票。關注在囚人士的團體曾嘗試申請司法覆核，要求囚犯可獲投票權，但因願意成為原訴人的服刑人士已去世而觸礁。有關團體認為，服刑人士被剝奪投票權，如同剝奪他們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故促請政府修訂法例。（成報 2004-08-23）

2.13.2 殘疾人士

有行動不方便的人士，批評票站沒有斜路或其他設施方便他們投票。香港輪椅輔助隊批評政府沒有汲取過往經驗，揀選票站時忽略殘疾人士的特別需要。為了履行公民責任，一些行動不方便的人士一樣去投票：「我年年（每一屆）都來投票，每次都來。」不過，一些票站並沒有安裝方便殘疾人士的設施，好像慈雲山一個票站，門口全是梯級，坐輪椅的人士出入都靠工作人員的幫助：「可能他們以為沒有那麼多（殘疾人士）需要抬，寧願抬我們也不開設一個較方便的出口……其實慈雲山是老人屋邨，應該有很多坐輪椅的人，如果這樣（不方便），很多人都不會願意來投票。」

香港輪椅輔助隊表示，每次選舉，都有殘疾人士投訴投票不方便，但政府仍然無汲取經驗，跟政府呼籲選民踴躍投票之舉背道而馳：「所有殘疾人士都希望自己投票，不願由別人抬去投票……票站，若是只由平路或斜台組成就沒有問題，但若該處有梯級，政府應該自己想辦法，盡量鋪一條臨時斜台，其實鋪一條臨時斜台並不困難。」他批評當局揀選票站時，沒有將殘疾人士的特殊需要列作評估因素，亦沒有機制讓殘疾人士就票站設施給予意見。(亞洲電視網上新聞 2004-09-12)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胡國興表示，每區都有部分票站有方便殘疾人士投票的設施，殘疾人士有需要，可以申請到那些票站投票。　（太陽報 2004-09-12）

2.14 票站調查機構
2.14.1 獲批准的票站調查機構有六間，分別是公共事務研究學會、香港大學、香港青年協進會、香港社會及經濟研究所、香港政策研究所和荃灣青年議會。
2.14.2 選管會表示，投票是保密的，選民有權不透露投票內容，票站調查採訪員應尊重他們的權利。任何人不得規定選民透露其投票內容，否則即觸犯刑事罪行。
2.14.3 選管會呼籲所有票站調查機構，在投票結束後才公佈調查結果或意向預測，以免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
2.15 選舉安排及投票通知書

2.15.1 郵件釘裝錯誤
八月二十日，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榮承認，選管會在抽查3萬份候選人簡介的樣本中，發現12份的釘裝出現錯誤，以致部分候選人的名單與政綱出現錯配情況。他呼籲全港五個地方選區的選民，不必理會他們在這兩天收到由選舉事務處發出關於選舉安排的郵件，並會對未寄出的郵件作全面檢查，在其上蓋上「已檢查」或「inspected」的字樣以資識別，然後再把320多萬份候選人資料重新寄給選民，估計額外支出60萬費用。
2.15.2 寄出投票通知書
選舉事務處全面檢查所有候選人簡介單張後，須確保所有選舉郵件在投票日前十天，寄到給選民。九月初，三百二十萬名已登記選民會收到是次選舉的投票通知書，提醒他們往哪個投票站和如何投票。選舉郵件內有投票通知書、指定投票站的地圖、投票簡介和載有所屬選區候選人的照片、個人資料和政綱的簡介單張，以及廉政公署介紹廉潔選舉的單張。
2.15.3 選民投訴未收到選舉通知書
選舉事務處共收到約六千個與投票通知書有關的電話查詢，當中包括選民聲稱未收到選舉通知書。有選民投訴曾致電查詢，但選舉事務處回應「唔出奇及有可能寄失」，投訴人對此表示不滿，批評做法有問題，擔心選民資格有問題。選舉事務處強調，選民只需帶備身份證就可投票，若仍未收到選舉通知書可以致電28911001選舉熱線查詢票站位置。
2.16 票站安排及投票程序
2.16.1 全港設五百零一個投票站，是次選舉沿用2003年區議會選舉中首次採用的同一票站投票點票，地方選區選民和功能界別選民，亦可在同一票站投票。
2.16.2 投票結束後，絕大部份投票站改為點票站，即場點算地方選區的選票；登記選民人數少於200人的小投票站會將選票送交一個大點票站點算。選民人數少於200人的票站有7個，少於500人的票站有17個。功能界別的選票，會送到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的中央點票站點算。

2.17 點票過程

2.17.1 選管會主席胡國興七月二十四日接受《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會改善部分運作程序。過去在結束投票後，需要關閉票站處理選票，期後始開放予市民監察點票過程。此舉會令部分希望進入票站觀察點票過程的市民不明所以，是次選舉會在票站門外張貼告示，告知市民票站會在何時重開。在同一報導，胡國興又解釋，過去委任民政事務專員擔任選舉主任，所有點票結果，會透過電話向選舉主任「報數」。由於1名選舉主任要負責的票站多達100個，各票站完成點票及報數的時間都差不多，「結果就jam線，亂晒籠」。因此，選管會決定在是次選舉中，要求將點票結果報予助理選舉主任，而每個助理選舉主任管理大約10個票站，這樣就不會「jam」線，令消息可以快捷、準確地傳送。

2.17.2 在二月十六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上，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指出，新界西有一百四十多個票站，無黨派候選人難以安排百多人分別在每個票站監票。黃宏發指出，一旦進行即場點票，候選人便得知個別地區的選民是否支持他，可能引發「報復」非支持者的行為。亦有議員擔心選舉主任處理問題選票水準參差，在各票站點票，可能出現問題。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榮回覆指當局會加強點票人員的訓練工作，務求處理問題選票的準則劃一。選管會則強調，點票過程有傳媒和公眾人士監察，具高透明度。胡國興認為搬運票箱到中央點票站，過程中可能會有「蠱惑」，分區點票較可取。
2.18 點票結果

由於是次選舉首次進行分站點票。胡國興曾表示，不會出現混亂或點票標準不一的情況，因為各點票站設有多個點票分類盒，每項分類指示都非常清晰。胡國興有信心今年點票時間一定比上屆時間快，(2000年立法會選舉結果於翌日下午1時公布)，估計清晨5時前可公布各區結果。(香港商報 2004-09-11)

2.19 無效選票

2.19.1 無效選票分成六種：一) 投票給多於一份候選名單的選票，即蓋印給兩名候選名單；二) 無用印章，即用印章以外物品填寫選票；三) 未經填劃的選票，即白票；四) 批註未用的選票，即無入票箱的選票；五) 批註損壞的選票，但只要選票見到蓋印仍屬有效選票；六) 批註重複選票，即選民投兩次票，第二次的選票即無效。
2.19.2 被裁定為無效的選票仍會計入投票率之內，胡國興表示有信心今年有問題選票的比例會大幅減少。

2.19.3 一個基督徒團體「網絡聖徒」在網上發起廢票行動，在廣傳的電郵中強調，他們深信投票是公民責任、但「保皇黨不聽民意、民主派強姦民意、互相抹黑很討厭」，因此投廢票、白票是最好的選擇。

2.19.4 根據資料，過去兩次立法會選舉的廢票、白票數字有上升之勢，尤其二○○○年發生程介南涉以權謀私事件，白票的總數更急升近一倍。九八年的白票只有5,890張，但二○○○年升至11,569張，當中屬於地區直選的白票便有8,483張，較九八年的4.452張上升九成，而原為程介南的選區的港島區，白票更由912升至2157張，升幅為一點三倍。(東方日報 2004-09-07)　

2.19.5 九月十日，民陣、民網及人權監察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市民冷靜看待針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負面新聞，積極參與是次選舉投票，行使公民權利，不投白票或廢票，防止最差的候選人上台，讓當選議員獲得較高民意認受性和代表性，從而發揮監察特區政府施政的功能。

2.19.6 可惜，選管會主席胡國興翌日竟公開表示，即使有市民可能會投空白票，不選取任何候選人，但也是行使了公民權利，表現出對選舉制度的信心，說：「他有去投票，不過投了（空）白票，他不是影響我們的選舉制度，一點也沒有，是加強選舉制度，和加強市民表現出對選舉制度的信心，可能他對候選人沒有信心，這是另一個問題。」監選會對此言論感到遺憾，認為選管會未能好好履行監管選舉的職責。

3 民間監選是次選舉
3.1 民間監察選舉
3.1.1 九月十二日投票日，監選會委派香港大學的四十多名學生義工，在票站外進行調查，監察是次選舉有否出現不公，觀察票站的選舉安排、投票過程的保密性，選民有否使用手提電話對外聯繫或拍照等。(調查報告的統計結果見附錄一)
1) 是項調查由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民間監察公平選舉委員會及香港政策研究所特區選舉研究計劃合作，委派港大學生義工分別到五個地方選區的不同票站進行問卷調查及實地觀察並作報告。
2) 就票站安排的調查，有超過一成的被訪者認為無布簾遮住，有擔心會比人見到投票比邊個。至於使用手提電話、黃線的距離等則並沒有特別發現。所以絕大部份選民都見唔到有人係票站裏面做出其他認為會令到選舉唔公平唔公正▫既行為。
3) 至於選票式樣，則超過四成認為選票過大，超過五成半認為適中；七成認為選票上加上候選人所屬團體的圖案，能有效協助更快辨認到想投票支持的候選人；近四成半認為新選票較以前好；九成半認為使用蓋印章的方法於選票上表示投票意願是方便及蓋印清晰。
4) 就是次選舉的整體意見，普遍認為政府的宣傳足夠；近七成認為選委會郵寄的資料能清楚了解候選人的背景及政綱。不過，八成選民於是次選舉投票的原因，是表示為盡公民責任而投票，並非因為選委會的宣傳或支持候選人之故，由此可反映香港的選民，完全明白選舉的重要性，公民意識極強。
5) 由於調查的票站並沒有票箱不足、安排混亂等事故發生或報告，所以調查結果能正面反映選民滿意選舉事務處及選舉委員會處理及安排是次立法會選舉，並且有信心選舉事務處能維持一個公平公正選舉。由是亦可以反映，正常情況下，沒有人會質疑是次選舉。不過，由於事後才陸續發現和被揭發有票站出現亂子，這樣更加反映當局必須徹查出事的票站，才能讓選民滿意，並恢復對香港能夠推行公平選舉的信心。
3.1.2 人權組織發表報告

1) 九月十二日投票日，人權監察與亞洲人權組織ARDA，派國際監察員走訪了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及新界西等五個選區大約十二個投票站，分別訪問了選民、候選人和投票站職員，並全日留意投票的統計數據。
2) 隨後發表了一份由ARDA撰寫的報告。報告肯定港人是投入和熱衷於民主的，並強烈譴責是次選舉在行政上的種種失誤為「不可接受的無能」。報告指出，選舉過程中出現投票箱不足導致投票站要因此而關閉、投票箱在投票過程中曾經被打開，國際監察員被拒在投票站內監察選舉過程、投票站設計未能達到保密效果等問題，妨礙了選民投票及侵犯了秘密投票的原則。

3) 報告指選舉進行到中午時，投票箱已經頗滿。ARDA又接到報告，指投票站因為要替補給的投票箱進行封箱，需要暫時關閉，致令一些本來想投票的選民離去。
4) 在人權監察訪問的選民當中，發現只有少數的選民被告知要關閉手機。 

5) 就選管會在是次選舉投票站拿走投票間的布簾，以防選民用手機拍攝選票，人權監察批評票站設計不一定能防止手機拍攝，反而可能影響到投票的保密性。ARDA建議選舉委員會將來應設計一個更好的系統來確保投票程序的保密性。

6) 由於香港法律禁止國際觀察員進入投票站進行監察，ARDA認為此舉嚴重限制了觀察員有效地監察投票過程。

7) ARDA質疑香港立法會現時混合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的議會制度，是否能反映和代表民意。

8) ARDA支持在亞洲和全世界推行民主，及港人為民主投票的意願。ARDA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不但對香港而且對中國及整個亞洲地區都很重要，世界及整個亞洲區都關注是次選舉。

3.2 監選會和人權監察繼續調查工作
3.2.1 九月十八日，民網監選會決定就立法會選舉發生連串混亂事件，蒐集有關票站出現混亂的證據，並在兩個月內制訂報告提交政府及立法會，以促請當局儘快成立獨立委員會。有關調查內容不會觸及選舉結果，但若調查發現有觸及選舉結果的失誤，或發現有選舉違規情況，會轉介有關方面跟進，要求繼續調查。人權監察會重新設立投訴熱線、兩個民間團體會合作透過電話、傳真和互聯網收集資料。
3.2.2 十月，監選會搜集經熱線、電郵和傳媒公開報導的有關是次選舉的投訴個案資料，加以整理後，委派香港大學的十多名學生義工，聯絡相關人士進行資料的核實和調查，確定和統計問題票站的地點、數目，分析投訴個案的事例是否成立。
3.2.3 監選會盡力羅列資料和數據，希望能在選管會向特首提交報告時，公開發表本報告和提交給特首及立法會參考、對照，以督促有關當局正視所有投訴個案和展開獨立調查。
3.3 吳靄儀提動議要求公開研訊
3.3.1 十月二十七日，吳靄儀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對2004年立法會選舉的不當情況進行公開研訊的動議，議案內容：「本會促請行政長官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投票日的不當情況及整體混亂，並就改善及紀律處分措施提出適當的建議。」
3.3.2 吳靄儀發言時指出，立法會選舉投票當日發生前所未見的混亂情況，包括：票箱爆滿、用紙皮箱盛載選票、排隊投票、票站暫時關閉等，正如她所說：「這裏的六十位議員，每一位都會明白每一張選票都是何等寶貴。每張選票都是由選民所投，一票不能少，一票不能多。」若調查由選管會負責，是不會令市民信服，因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刻不容緩．亦是最具公信力的做法。
3.3.3 監選會十分支持吳靄儀的建議，贊同應由一名現任或退休法官擔任委員會主席，再加入其他社會人士，並設立一個秘書處協助委員會進行廣泛調查，針對各種失誤提出改善方法，以及對失職的官員作出懲處。
3.4 監選會展開調查工作的意義
3.4.1 監選會完全明白作為民間組織，欠缺資源，亦沒有權力進行監察選舉的工作，根本不可能追查是次選舉的錯漏事件，傳召證人或聯絡提供資料線索的投訴人，進行核對及搜集證供等資料確定工作，以完成具公信力的調查，和整理完整的報告書。
3.4.2 監選會無意取代具法定地位和權力的選管會，選管會可依據條例規定，在三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不過作為民間組織，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卻仍鍥而不捨地搜羅與是次選舉相關的可疑違規個案、整理剪報資料、取得人權監察的配合，協助聽取熱線投訴，再重新招募一批港大學生，堅持不懈地用不同途徑和方法，追訪可聯絡的投訴人或證人，目的是要維護對香港民主發展非常重要的選舉制度，監察政府須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公開、誠實和廉潔的原則下進行。
3.4.3 監選會留意到投票日，港人作為質素甚高的公民，即使票站混亂，要長時間排隊輪候，也決心要履行選民責任，尊重是次選舉，堅持到最後一刻也不放棄到票站投票的權利，而且在未有實質証據或調查結果前，仍然接受經由有缺陷和混亂的選舉制度中產生的立法代表，不想懷疑政府部門和選管會在是次選舉中可能存心犯錯、受到操控或有意作弊。
3.4.4 不過，對於任何破壞或損毀神聖選票的行為、侵犯投票保密的做法、違背公平、公正選舉的措施，監選會認為負責選舉的行政部門和選管會始終未能給予合理的解釋，也欠缺具公信力的調查。假如本來健全的選舉制度和法治精神，因為是次選舉的錯漏和投票日的混亂而崩潰腐爛，選民便會對選舉和選舉結果失去信心，香港形象亦會遭受破壞，事件會成為國際醜聞。而香港選舉制度更會被質疑為殘缺不堪，無法應付民主選舉，因而會被指為沒有條件儘快實行全面普選。
3.4.5 監選會要求特區政府及相關部門，就本報告內的有關投訴展開調查，並促請特區行政長官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及公開聆訊2004年立法會選舉程序欠妥及違規之處，提出改善建議及檢討現行選舉條例。

3.4.6 監選會認為，香港完全有成熟條件推行普選。本來對是次選舉，不少選民已抱怨功能界別有違平等選舉權利的原則，不滿地方選區在比例代表制下令選民在選擇候選人時感到為難和困惑，並無奈地面對各方有組織地干預和抹黑選舉。但港人仍珍惜選舉權利，仍重視手上的一票所能發揮的有限影響力。

3.4.7 無論如何，監選會只能借助微弱的民間力量，發揮輿論第四權的監察作用，促請特區政府必須正視是次選舉安排的欠妥和行政程序失當之處，儘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展開公開聆訊。

3.4.8 最後，監選會的主要訴求是：所有投訴個案都要得到合理解釋，所有見證人能在法律保障下彰顯公義，所有可疑的違規、違例事件能獲公平徹查，以消除公眾對選舉不公的疑慮，讓選民接受選舉的結果，讓參選人信服選舉的勝負。
3.5 民網電郵收到的投訴個案

監選會公開呼籲選民、各候選人、選舉代理人、監察投票和點票代理人、各票站的選舉主任及工作人員，直接向監選會提供有關2004立法會選舉的投訴個案，包括912選舉日在票站內，遇有任何選舉安排欠妥、點票程序不當或可疑的違規、違反指引或違反公開、誠實及公平原則的事件等，提供相關的證據、確實的資料或詳細講述目擊事件的經過。至十月中，經民網郵址（info@hkddn.org）收到的投訴個案共有六個。

3.5.1 電郵個案一：港島區重點程序不妥
香港島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A1301），赤柱的票站 
（投訴內容）
本人提供以下資料，有關九一二香港選區重點事宜，疑點重重，據本人得到的一手資料，很多票站根本沒有重點。

1) 西區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凌晨三點第一次點票後，所有的點票工作人員已收工離開票站。

2) 今次全港九新界最後點票完畢的票站是位於筲箕彎的一個票站，名字不便公開，但總投票有一萬四千多票的，他們是於九月十三日早上六時多完成第一次點票就全體人員收工，但我得知有候選人投訴後要作第二次點票，那時是早上七時多，那麼該票站由誰人來重點呢？

3) 又另一位於赤柱的票站，又是凌晨三點第一次點票後，所有的點票工作人員已收工離開票站。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電郵個案一：港島區重點程序不妥」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有關港島區各票站開始封箱、點票、完成點票、向中央通知點票結果、回覆確認接納點票結果、票站工作人員收拾已點算的選票、正式結束點票和收工離開票站的具體程序，及各票站最後收隊的時間資料。

2) 點票中心何時齊集全部港島區票站的點票結果，何時公布統計數據及得票率？何時接到候選人不服選舉結果的通知？何時開始重點？何時完成重點？整個港島區重點的工作程序是怎樣進行的？ 

3) 港島區的重點工序，是否分散在各票站逐一重覆點算、報數、收集、統計和公布結果？或，要等票箱運回點票中心，重新開箱點算？或，只要求各票站重新再上報數據核對，而不用重新逐張選票和逐個票站重點？重覆點票的過程是否在公開監察下進行？還是，信任所有再上報的數字，計算得票率後便公布最後結果？
4) 請告知：在西區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A1301），及位於赤柱的票站，是否確實如投訴所言，在凌晨三點第一次點票後，所有的點票工作人員已收工離開票站？

5) 請查証到底哪一個票站最後點票完畢？能否指出有沒有任何票站是脗合以下投訴人所提供的資料(不必全部脗合)，即約有一萬四多千人投票，約早上六時多完成點票，可能位於筲箕灣？
3.5.2 電郵個案二：票站安排功能界別投票程序欠妥
新界西　　屯門富泰票站 (L 2801)
投訴內容：　
你好！本人同是直選與功能組別 (教育界) 的選民。當日，本人在屯門富泰票站投票，職員先在入口處的長枱查證身份證號碼後，便給我一張地區選票，及後要我到另一張(已遠離入口處)長枱拿取功能組別選票。
奇怪的是，到達長枱職員只口頭問我屬於哪一個功能組別，並沒有再查證我的身份或身份證號碼，便給我一張教育界的選票。我再三問職員是否須要檢查身份證，職員的回答是只要我肯定自己是教育界便可。

問題一：入口處的長枱與派功能組別選票的長枱有一定的距離(已在不同的地方)，職員派選票前沒有再次核實本人的身份，只要說出自己所屬界別便派選票實欠認真，若本人當初謊說是其他界別，如社工，我相信他們同樣會給我一張社工選票。

問題二：入口處的長枱與派功能組別選票的長枱有一定的距離(已在不同的地方，其實只要有選民知道該處派功能組別選票，相信任何人上前說一句，職員都會給予選票，只要是"肯定自己是"的一句說話便可！這實在欠認真！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電郵個案二：票站安排功能界別投票程序欠妥」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發出功能組別選票時，有否核對清楚投票人是否所屬功能組別的選民？

2) 是否如投訴人所言，領取功能組別選票時，毋須再出示身份證或其他資料，而只須報上自己屬哪個界別，便可領取到該界別選票？

3) 有關如何向合資格選民發出功能組別選票的程序如何？有沒有指引？有沒有票站工作人員不清楚程序而可能犯錯？有多少宗投訴個案涉及發錯選票，或選民錯投功能組別？
3.5.3 電郵個案三：投訴是次選舉違反保密原則
投訴內容：　
基本上是次選舉，在技術上已違反秘密投票的原則，雖然我無證據說下述事件確曾發生，但政府亦無法證明此事從未發生。
首先，由於票箱僅略大於選票，加上選票由兩張Ａ４對摺，故此較重(如胡官所說)兼且筆挺，在放入票箱後將可平放箱底，於是投票的次序可從選票的次序中見出，當票站人員開箱整理選票時，大可據觀察的投票次序或手上的選民投票紀錄，得知個別選民的選擇。
再加上即場點票，即使監票人，亦可用同一方法(即據觀察的投票次序)，得知個別選民的選擇，尤其是在極少選民(如數十人)的鄉郊票站，更是可行。
而我估計今次用小票箱，正是為了使選票在箱內儘量整齊，從而減省點票前的整理時間，縮短點票時間。而副作用就如前述。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電郵個案三：違反保密原則」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選票的大小設計、對摺方法，和票箱的大小設計、投進方法，經過多少測試來決定，每個票箱的容納數量和各票站因應選民人數需要預備的票箱數目？當初是如何作出預算的票箱容納數量，及派發給每個票站所需的票箱數目？
2) 有沒有曾經想及，若一張一張選票可以整整齊齊地投放進票箱內，會出現投訴人所質疑的不夠保密問題？

3) 若將問題誇大和延伸來聯想，如此的設計再加上投票日出現了亂子，假設有人想知道投票人的投票意向，或有人想預測投票結果，又或有人存心作弊；便可以在票箱不足的混亂期間，或被打開票箱整理選票期間，又或點票前在驅趕監票代理人期間；可以知道選民投票意向，或推測得票走勢，甚或偷龍轉鳯，調走和更換票箱內的選票呢？

3.5.4 電郵個案四：投訴票站進行監票程序欠妥，要求監察點票代理人離場
資料提供人：北區區議員 潘忠賢
新界東  粉嶺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票站編號： N0401）
投訴內容：　
本人是2004年立法會選舉3號71連線的粉嶺佛教正覺蓮社學校票站監票和點票代理人。選舉當日的情況如下：

1) 票站主任並沒有在投票前通知本人到票站檢驗票箱。

2) 今次的選舉共有6隊參選，但票站僅能供4個人在票站監察，似無意准許6隊人同時有代表進行監察。

3) 在10時半票站關閉時所有的票箱 (共18個) 並沒有在點票代理人面前一一封箱，因為之前已經封好，本人並不知道是否每一次封箱都有候選人的代表在場。

4) 票站關閉，在最後一個票箱封閉後，選舉主任要求所有的點票代理人離場，大約40分鐘後再重開。

5) 重開票站點票時並沒有逐一在點票代理人面前檢查封條，工作人員自行剪開便點票。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電郵個案四：點票程序」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請說明票站由投票站改作點票站的過程？票站是否有需要短暫關閉、清場？有否因此妨礙候選人代理及公眾監察點票？
2) 投票結束時，會否通知所有監察點票代理人在場，才開始逐一封箱？

3) 怎樣通知監察點票代理人及公眾何時重開票站供監察點票？

4) 點票開始時，會否通知監察點票代理人在場，才開始逐一開箱？

5) 投訴人所報稱的票站：粉嶺佛教正覺蓮社學校（N0401），票站主任有否在監察點票過程違反指引？
3.5.5 電郵個案五：投訴選舉混亂違規，認為選舉結果無效
投訴內容：　

My opinion is that the result of this election should be INVALIDATE due to the following irregularities. Although irregularities itself doesn't necessarily imply comprise of intergity, but could harm the public's confidence in democratic election in long term. Proc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sult! Evidences includes: 
1) Some polling station was closed several times during its business hour(in HK Island), voter refused; this raise the possibility of artificially lower the voter turnout in some hotly contested districts. Given that Pro-Dem candidate lost in that district because of only 852 votes, does that make up of voter who are refused in the first place?
2) Although the tallying of ballot is finished for whole HK, some polling station refuse to release the detail of votes four days after the election is finished. Are they making up the numbers? What is taking so long? 
3) More than five polling stations has kick out canditate's agent, sometimes even with the police for half to one hour. With absence of any monitor, there i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wide open for cheating. Could we just blindly trust the intergity of those who work there?
4) Reports of falsified identities: Someone has already vote for you before you arrived! DAB political party's office has registered voter WITHOUT their consent, tehre are possibility that some NEVER know their 'abstain' vote is already cast by somebody else! 
5) In several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he counted ballot is more than number of registered voter! How does these 'extra' ballot affect the result of contest? Does it skew the result unfairly to some canditate? 
6) Systematic voter arassment by China official plus the speench of Chinese official is already international news, no country would ever accept the result of an election that is KNOWNING skewed by foreigner.
7) A list of scandals targeting of Pro-Dem, which a lot of thing has happen a few years ago, it is NOT against the rule for a smear campign, but if it is conduct by NON-HK citizen, then this is CLEARLY a foriegn influence calculated to manupilate voter's intention.
8) The precision of ballot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candidate of the same Pro-Beijing party is amazing high. Their accuracy of prediction is even higher than professional pollster(statistician) Mr. Chung! The raise the speculation that since the cover of voting booth has been removed, it give rise to the suspision that some agents are doing 'precision' counting with telescope. Moreover, there are government agents in each polling station collecting voter statistic; however, that statistic was NEVER released on government website.
9) A week before election, Pro-Dem has invited forensic Professional to investigate their headquarter,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ir official lines have been tapped. Tapping is a criminal offense.
10) Some voter is being arranged to the furthest voting booth, artificially repressing turnout. 
11) Cars after cars carrying mentally handicapped voter, a large poster of Pro-Beijing politician is visible in the vehicle, it is quite an obvious attempt of brainwashing. Has the right of choice by these citizen being deprave?
12) Because some ballot stations doesn't have enough ballot box, unmarked paper box without any locking mechanism is recruited. 'They could be switch without being notice.' Could we just blindly rely on the intergity of these who work there? 
13) There are complains that a number of ballot boxes has been opened in order to 'reshuffle the ballo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canditate's agent nor proper monitoring. How do we know not that some ballots are destoryed?  Notice the parallel between this election and Taiwan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erms of error, and how it parallel the contest of Miss HK, the hit list in radio.
（中譯）
基於以下的不當行為，我認為是次選舉的結果應予推翻。雖然此些不當行為不一定和誠信有關，但長遠會影響了公眾對民主選舉的信心。過程比結果更重要！證據包括：

1) 港島區部分票站在辦公時間內數度關閉，拒絕選民入內投票。這可能等同人為地降低部分競爭激烈的選區的投票率。而港島區一張民主派選單僅輸852票，可能就是輸在這裡。

2) 雖然全港已經點票完畢，但部分票站在選舉的四日後仍然不肯交出選民資料。他們是否捏造數字？為甚麼要這麼長時間？

3) 有超過五個票站趕走候選人的代理人，甚至警察，不准他們在場達半至一小時。缺乏監察等同製造了「造票」的機會。我們是否可以盲目相信那些票站工作人員的誠信？

4) 假身份：在你到達前已有人以你的身份投票！民建聯在未得選民同意下為他們登記。有可能有部分人不知道他的「棄權票」已經被他人用來投給某位候選人！

5) 在某些功能組別，所點的票數比登記了的選民還要多！這些多出了的選票會否影響了選舉結果？並造成對某些候選人不公平？

6) 內地官員有系統地騷擾選民及他們的放話已經是國際新聞。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接受一個明顯地被外地人干擾的選舉結果。
7) 一連串的醜聞針對著泛民主派，而其中不少醜聞是數年前發生的。雖然抹黑並不違反選舉規例，但若然這些行動是由香港以外的人發起，那就明顯是外國的干預。他們處心積慮想操控選民的投票意向。

8) 親中派部分候選人的配票準繩度極高。他們的預算的準確度比專業民意調查員（統計學家）鍾庭耀還要高！我懷疑可能是因為投票格的布幔移走了，可以讓某些人透過望遠鏡來進行精準的計數行動。此外，每個票站都有些政府人員在統計投票數據，但這些數據從未在政府網頁公布。

9) 選前一周，泛民主派邀請專家去檢查他們的總部，結果發現他們的電話線被人裝了偷聽器。偷聽是刑事罪行。

10) 有些選民被安排往最遠的投票格投票，人為地降低了投票率。

11) 一輛又一輛的車輛接載腦部有障礙的選民，而車輛上有親中派候選人的巨型海報。這明顯是想洗腦。這些選民的選擇權會否受到干擾？
12) 由於部分票站票箱不足，故要起用一些沒有記號、沒有上鎖系統的紙箱。「那些票箱可以隨意換走也沒人發現」。我們是不是盲目依靠工作人員的誠信？

13) 有投訴表示不少票箱曾經被開箱，以理順那些選票。而在開箱時並未得到候選人的代理人同意，亦沒有人監察。我們怎樣可以確保沒有選票被破壞？可以比較是次選舉和2004台灣總統選舉，以至香港小姐選舉之間的謬誤。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電郵個案五：選舉混亂違規，選舉結果無效」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請就投訴人作出上述13個疑問和質詢，給予回覆和解答？

2) 當局怎樣處理這些投訴？有沒有收到其他相類近的具體投訴？會否獨立調查或轉介給合適的部門處理投拆？有關的投訴是否成立？調查結果怎樣？
3) 請解釋如何判斷投訴個案成立與否？所有轉介個案，是否都獲得徹查和追究？是否所有投訴都能得到公平、公開和公正的處理？
3.5.6 電郵個案六：投訴選舉造勢對候選人不公
投訴內容：
1) 選舉時香港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霍震霆參加TVB獨播的國家奥運金牌運動員表演節目，並在廣大觀眾面前發言，對另一候選人公平嗎？
2) 民政事務局在選舉期間宣佈任命霍震霆為新成立的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對另一候選人公平嗎？
3) 特首在選舉期間建軍節頒發霍震霆紫荊勳章，獎勵其對運動的貢獻，對另一候選人公平嗎？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電郵個案六：選舉造勢對候選人不公」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就投訴內容涉及對其他候選人不公平的選舉造勢的質疑能否成立？

2) 有沒有相關的指引可以約束或需要嚴格遵守？
3.6 人權監察經熱線收到的投訴
協助監選會接受熱線投訴的人權監察，由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十五日，利用投訴熱線：31104588及傳真：28026012收到的投訴個案共十四個。

3.6.1 熱線個案一：票站安排欠妥
新界西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票站編號： L0701）
投訴內容：

1) 由於投訴人是候補的票站職員，他沒有去最初的簡介會，九月十二日前他只看了一套有關選舉安排的VCD。投訴人也不知道九月十二日何時才可離開票站。

2) 在九月六日，投票站副主任將選票拿回家。投訴人認為這不是正確的做法。

3) 由於票箱不足，職員多用間尺伸入票箱，用以壓平選票。

4) 一些票站職員替選民將選票擺入票箱內。

5) 當晚三時已完成點票工作。在沒有指示下，票站主任不許投訴人出外買水和食物。

6) 職員要在公佈結果後才能離去。而第二天要請大假。

7) 投訴人認為選管會與學校沒有溝通。九月十三日是上課天，當學生回校時，選票仍在禮堂內。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熱線個案一：票站安排欠妥」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怎樣招聘和提供培訓給票站工作人員，如何決定員工的值勤和當值時間？

2) 是否全部選票、選民資料、票箱及票站所需的物資，都需要預先讓票站工作人員領取回家？這些未用的選票有沒有需要保密？為何早於九月六日便要拿回家備用？怎樣確保這些選票不會被濫用、複製或作弊？
3) 負責事前保管選票的職員，屬於哪一個職級？是否該票站最高級的工作人員？有甚麼手續或程序確保選票沒有被使用？在票站開放供市民投票前，有沒有任何程序檢查選票及票箱？
4) 負責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票站編號： L0701）票站的選舉主任可否給予詳細解釋？
3.6.2 熱線個案二：票站安排欠妥
新界西   其中一間葵涌社區中心  
投訴內容：

1) 有些市民不准投票因為名冊沒有他的名字，政府稱他們已搬了家。但是他們當天出示他們沒有搬家的證明。他們更聲稱他們在1998年的選舉也可投票。

2) 投訴人看見一車載滿老人院的長者被運到票站。他們說要投“7”。

3) 不人道的待遇：── 投訴人由十二日的早上六時四十五分做到十三日早上九時正。不過點票在十三日早上一時已完成。他共做了廿七句鐘。大會只提供兩支水。

4) 票站登記的選民有四千四百個，但票箱只有四個。他認為十分不足夠。

5) 由於票箱不足，職員多用間尺伸入票箱，用以壓平選票。

6) 很多老人去錯了票站因為他們被編到與上次不同的票站。當去錯了票站後，他們都不願再投票。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熱線個案二：票站安排欠妥」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為甚麼會有選民沒有通知選舉事務處更改地址資料，但會被指已搬屋而失去選民資格？涉及這類投訴的數字有多少？若他們能証實沒有搬屋，也沒有更改地址，有沒有可能復原其選民資格，享有投票權？
2) 能否解釋為何有老人被指去錯票站，或被編到與上次不同的票站？有沒有可能出現有人曾替這些老人更改地址，而老人並不知道？
3.6.3 熱線個案三：投票安排混亂
票站地點：  不願透露
投訴內容：

投訴人說今次投票安排混亂，政府回應差勁。投票時票站有如下的問題：
1) 某些身份證號碼排隊的時間過長。

2) 票站職員沒有核對投訴人身份證上的照片，只看號碼和姓名。

3.6.4 熱線個案四：選舉違規、安排欠妥
港島區  前柴灣保良局小學  
投訴內容：
投訴人有如下的報告：

1) 票箱滿溢之後，新來的票箱並無標籤，也沒有上鎖。
2) 因為劃選民名單的紅線和點算後的選票數目不相符，投訴人懷疑有部份紅線是在投票之後補劃上。
3) 票站職員報告上頭的票數和他們的點算數字不同，使投訴人不明所以。

4) 大約凌晨二時左右，票站將點票數字報告上頭。但上頭一直沒有指示，結果投訴人一直等到早上八時。據說沒有指示的原因是電腦系統發生故障。投訴人覺得故障沒有理由會持續幾小時這麼久，以前也從沒有這情況發生。他聽說小西灣，甚至整個港島區的票站都有同樣問題。

5) 點票的時候，發現有部份印不見了。投訴人提議下一次可用鐵鍊或其他東西把投票印章繫上。
6) 投訴人說已做了多屆票站職員，整體印象覺得今次事件「特殊」，就像是一個設出來的局。
7) 投訴人以前也點過票，今次卻發現很多“1”號票蓋印特別工整，不像是由老人家蓋出來。
8) 港島區尚沒有一位票站職員敢向傳媒公開報告混亂狀況。
9) 最後，投訴人認為由警察補送票箱的安排很奇怪。難道選管會不夠職員？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熱線個案四：選舉違規、安排欠妥」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當票箱不足，要使用新運來的票箱時，已用的票箱有沒有檢查和封箱程序，以確保不再有選票投進？未用的票箱有沒有檢查票箱內沒有預先被放進選票、並貼上票站標籤及編號，加上封條和上鎖後，才供投票之用？在投票期間的檢查及封箱程序有沒有人監察？見証人是誰？有沒有票站安排欠妥、程序失當或工作人員犯規？

2) 怎樣核驗和呈報票站的投票人數和發出的選票數目？過程中能否確保不會有人作弊？
3) 請解釋點票期間，由淩晨二時至八時，造成電腦故障的原因及解釋電腦故障有沒有影選舉結果數據的可靠性？電腦故障是否主要造成選舉日延誤公布數字的原因？

4) 能否就票箱安排、選票劃上紅線、如何保管投票印章、點算選票過程、統計點票結果和上報的數字，出現的種種可疑之處作出解釋，以防過程中有被懷疑設下騙局或作弊之嫌？
5) 港島區各票站的投票人數、投票率、點票總數、第一次點票結果、各候選人得票數目、上報中央的點票結果、和第二次重點的數字有何差異？港島區票站的廢票、白票、問題票等數目若何？
3.6.5 熱線個案五：點票站安排欠妥
新界東  大埔富善邨　（票站編號： P0701）
投訴內容：

　  在早上二時三十分，投訴人已完成點票。那時，所有選舉代理人和警員都去了九展 (因為警員須將功能組別的票箱拿到九展)。此時，在票站的職員都昏昏欲睡，選票都放入了行李箱內；投票印章卻放在桌上。投訴人認為這樣很危險。

3.6.6 熱線個案六：投票安排及票站職員做法欠妥
新界西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票站編號： S1301）
投訴內容：
1) 一名選民與一名八十歲的母親去投票。票站職員叫投訴人陪同婆婆到投票間蓋印。

2) 票站職員替婆婆將選票放入選箱。投訴人認為做法不妥。

3) 投訴人投訴選管會處理投訴的方法不妥。選管會沒有說何時給投訴人一個答覆。當投訴人再三查問，他們說會於兩星期後給一個答覆。

4) 投訴人追問選管會對違反條例的職員的處理方法，選管會說考慮下次不再讓該名職員任職票站職員，投訴人認為處理手法太寬鬆。

3.6.7 熱線個案七：投訴票站外違規拉票
新界東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票站編號： P1501）
投訴內容：

有選民見到民建聯和港進聯的人，包括去年角逐區議員的譚麗霞在票站門外公開拉票，要求選民投票給“6”號。他們在外由早上七時到晚上十時。他們只著便服，所以警方沒有理會他們。投訴人稱這些非法的拉票行為影響選舉的公正。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熱線個案三：投票安排混亂」；「熱線個案五：點票站安排欠妥」；「熱線個案六：投票安排及票站職員做法欠妥」和「熱線個案七：投訴票站外違規拉票」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各票站的投票程序安排、點票程序安排、投訴個案的處理、票站工作人員的守則及懲處、拉票活動的監管等，回覆投訴人的質詢。

3.6.8 熱線個案八：監票程序欠妥及短暫逐離票站
九龍東  保良局何壽南中學 （票站編號： H0701）
投訴內容：

1) 監察點票代理人投訴：她十時十五分到場。登記後票站職員叫投訴人及其他監票人坐在場內。後來，票站主任又要求她們站到校外等候直至十時三十分。
2) 當投訴人及其他監票人進入票站後，工作人員指示她們坐在禮堂較後的地方。當被叫到上前時，票箱已封了。她們不能看到封箱的情形。

3) 點票桌的範圍外四周圍了紅色界線。票站主任命令投訴人及其他監票人站在紅格外特定的兩條相連界線外觀看，而不容到另外兩條界線外觀看，令他們不能從不同的角度監察點票。他們爭執了一會後，票站主任沒有收回指令，且態度惡劣。投訴人認為票站主任濫用權力。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熱線個案八：監票程序欠妥及短暫逐離票站」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票站主任有否請監察點票代理人短暫離開票站，無法全程監察票箱的封箱和開箱程序？

2) 劃定監票位置的界線時，在界線外監察點票是否還有限制區，是否可以在紅界線外的不同位置監察點票的過程？

3.6.9 熱線個案九：用紙皮箱盛載選票
香港島  嶺南中學　（票站編號： C0701）
投訴內容：

1) 職員要求選民將紙摺兩摺而不是一摺。投訴人質疑職員的專業性。

2) 投訴人說該票站有用紙箱載選票。

3.6.10 熱線個案十：打開票箱和擠壓選票
香港島  太古小學 　（票站編號： C2601）
投訴內容：

　  投訴人於投票日下午六時許親眼見票站職員打開票箱，用間尺按壓選票。他當時曾指責他們做法不當，唯工作人員並無理會。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熱線個案九：用紙皮箱盛載選票」及「熱線個案十：打開票箱和擠壓選票」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嶺南中學（票站編號： C0701）票站主任，有否使用紙箱盛載選票？過程如何？
2) 太古小學（票站編號： C2601）票站主任，有否打開票箱、擠壓選票？過程如何？
3) 若確實有使用紙箱，打開票箱或擠壓選票，請告知處理紙箱內選票的程序有否犯規？怎樣處理這些選票？有沒有出現選票遺失、作廢，或投票與點票數目有差異？

3.6.11 熱線個案十一：監票程序欠妥，不許代理進場
九龍西  培正小學  （票站編號： G0702）
投訴內容：

　  當票站職員在封票箱時（約十時三十分至十二時十五分），所有選舉代理人都不許進入場內。票站主任也沒有給她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熱線個案十一：監票程序欠妥，不許代理進場」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培正小學 （票站編號： G0702）票站主任，有否在封票箱期間，不許選舉代理人在場監察封箱？程序上有否欠妥或違規？
3.6.12 熱線個案十二：處理票箱程序欠妥
新界西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票站編號： S1101）
投訴內容：　  
1) 原本應有十個票箱，但投訴人見到有十六個，多了六個。當投訴人詢問時，職員稱他們也不知道。票站主任沒有回答。

2) 投訴人要求寫下票箱編號，初時不獲答應，後來經過交涉後就獲答應，惜投訴人不滿該職員的態度。

3) 在十一時三十分開始開票箱，理應在開票箱前讀出票箱編號，但是沒有。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熱線個案十二：處理票箱程序欠妥」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1)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票站編號： S1101）票站主任，怎樣處理票箱、有沒有貼上編號、和點算數目？當日收到多少新補給的票箱？票箱總數、投票情況及有關的投訴，能否給予合理的回覆。
3.6.13 熱線個案十三：投訴票箱不足，安排混亂，質疑派出及收回選票是否脗合
新界東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票站編號： Q1301）
投訴內容：

1) 票箱太細及不足夠，當投訴人在下午三時許往投票時，票箱已滿，投訴人懷疑有關安排是要蓄意減低選民的投票意欲。

2) 為選民核對身份的安排錯亂不清，例如有幾行Ｇ，令選民排錯隊，費時失事。

3) 投訴人質疑選管會未有公佈整體派出及收回的選票數目，未知兩者是否脗合。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位於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的票站（票站編號： Q1301），「熱線個案十三：投訴票箱不足，安排混亂，質疑派出及收回選票是否脗合」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3.6.14 熱線個案十四：傷殘人士投訴選舉安排混亂和不嚴謹
九龍西  香港潮連同鄉會張祝珊紀念學校 （票站編號： G0301）
投訴內容：

　  投訴人需要使用輪椅，今次為第四次就立法(局)會選舉投票，最近三次〔連本屆〕均轉到為傷殘人士特設的票站投票。

投訴人發覺今年的安排與往年不同且較混亂。

1) 往年可即時核實身份，隨即投票。今年投訴人在票站內等了約廿五至三十分鐘才收到選票。原因是選民名册〔大册〕上沒有投訴人的名字，但一位票站副主任稍後卻在另一疊紙張中找到投訴人的名字，經核證身份，職員才將該名字用紅筆補寫在大册上，讓她投票。

2) 投訴人認為往年投票站的程序相當嚴謹，外人不能進入站內。過往投訴人在站內的程序一概由票站職員協助處理，她的父親亦不能陪伴她進入投票區。但今年情況迥異，其父親可在投票區內，投票站也有非選民在流連。事後投訴人曾致電質詢選管會有關安排，職員回答是要方便家人照顧投票人士，投訴人對此解釋有保留。

3) 投訴人在投票站內見到有兩至三個票箱，被隨意地擺放在地上，沒有疊置，亦沒有收好，可見票站職員對票箱處理並不嚴謹。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位於香港潮連同鄉會張祝珊紀念學校 （票站編號： G0301），「熱線個案十四：傷殘人士投訴選舉安排混亂和不嚴謹」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3.6.15 熱線個案十五：投訴助選拉票有問題（此個案經由民網電話27826336接聽）
九龍東  淘大花園聖德肋撒幼稚園 　（票站編號： J3201）
投訴內容：

      投訴人提出三個疑問：
1) 有朋友告知，彩霞邨關注組於九月四日舉辦周年活動的聚會，約開20圍，票價每位約$125，當日陳鑑林有出席聚會，未知是否算作拉票請客。

2) 有街坊表示，陳鑑林的兄長是老人中心的幹事，也是助選團核心，涉嫌利用老人中心場地與陳鑑林開會討論選舉事宜。

3) 目睹在淘大花園聖德肋撒幼稚園票站外，有穿淺藍色恤衫西褲，貌似穿制服的工作人員，在票站外禁止拉票區，主動引路指示選民進入投票站時，細細聲叫人投給“２”號。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熱線個案十五：投訴助選拉票有問題」的投訴事宜，並作進一步解釋及調查。
3.7 民網討論區收到的意見
3.7.1 意見一：選舉不公問題

因選票在早一個星期前己由票站人員取回家，並於投票當日運回票站。在這一星期內，若有人有心作弊，實在很容易！況且有票站驅趕選舉人代理，實行黑箱作業，你可以還說這是公平嗎?（有心人　2004-09-21）

3.7.2 意見二： many problem at election station (投票站有很多問題)
I found that may be HK government allow them to do so, I went to my appointed station for election. but after I was arrived the station. I found that the station was very crowded, many people was inside the station, after I got my election form , I need to queue before I can make my selection, then I need to queue again for put the form into the election box. unfountunely, that was same queue for both. so I found that a woman called out that she haven't make her selection before the staff collect the chop back, if she don't call out, she will then make a blank selection. I don't know why the staff don't let the people queue outside the station first.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sammyccs　2004-09-19）
譯文：我發現可能是政府容許這些問題發生。我去到我所屬的票站，但發現非常擠迫，拿到選票後，我要排隊去按蓋章，然後再排隊把選票放入票箱。很不幸，這兩條隊是同一條隊。我發現有一名女性投訴她尚未蓋章就被員工拿走蓋章，如果她沒有投訴，她就要投白票了。我不明白為何票站人員不讓市民在票站外輪候。這是香港政府的責任。

3.7.3 意見三：五百人聯署要求徹查選舉違規
http://election.hopto.org/網站發起聯署要求徹查，指出此等違規事件時有發生，常見於各式傳媒，但多年來政府都不加理會，有損選舉公平形象，引起市民不滿。（HK-X-Force  2004-09-09）
3.7.4 意見四：有理由懷疑香港政府選舉舞弊
懷疑的理據如下：
1) 根據民主理論 “不相信政府”是民眾與權力之間關係中的民主精神（相信政府是專制思想的精要）。因為不相信政府才有監督政府的必要。擁有權力的政府謀私利是正常現象，所以董建華政府謀取私利是極可能的事。因之懷疑董政權會為己利舞弊是正常不過的事。
2) 根據背景現在選舉香港是親政府派與民主派之爭，由董建華政府主持選舉，在選舉中做有利親政府派取勝的見不得光的事是自然而極可能之事。現在是好像是比賽中由一方的領隊兼任裁判，懷疑這個裁判吹黑哨偏幫己隊是合理的推想。
3) 根據操作出現了趕走監督人記者情況下封票箱、沒有監督下打開選票箱、閉門點票、開票數與投票數不符等等事實。這些事實給人們充分懷疑政府在無監督下舞弊的理由。
4) 根據董建華的刻薄語言選後在親政府派取得席位多數的假像（真相是民主派得票超過60%），表示舒服安慰等話，這些涼薄語言給香港市民充的懷疑理由和空間。 （張三一言 2004-09-15）
3.7.5 意見五： 香港選舉作弊技術探討
作為一個現代人，尤其是相信民主的人必須堅持一點：不相信政府！
即使這是一個在公平公正公開情況下，你極力選舉出來的政府也不可信任。政府是一個掌權者，增權擴權是它的本能，為謀權力的私利是會做非法事、會作弊的。在選舉時監督政府防止其作弊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必盡的義務。
我沒有參與選舉事務，所以不知道其中操作情況。現按常理推究在技術上作弊的可能性。
投票作弊可能性如下：
1) 投票前有沒有事先檢驗過票箱是不是空的。若投票前沒有檢查，投票工作人員就有可能先在箱內放入政府希望他勝出的名單的有效票。（不過，從出現過封票箱時把監票者轟出去閉門封票箱事件推測，極可能沒有查證過空箱。）
2) 已投票者的投票名單記錄，在投票結束後有沒有在監督下封存。若沒有，它就給政府作弊留下空間。比如在投票前放入投票箱入的“有效偽票”是100張，則在投票記錄名單中把未投票的名單多劃100張充作已經投票數。這樣就無法查證[一]中先置偽票於空箱的作弊了。
3) 封票箱時，有沒有監督。已有事實證明其中有些票站把監督人員轟出去。
4) 運票箱時有沒有監督有進行監察院。若沒有可有可能在運票途中以事先預備好的假票箱掉換真實投票箱。 
5) 點票時有沒有監督人員在場。
若是親政府集團這樣做是理所當然。若是民主派沒盡這個責任做足上述五點是嚴種失職，起碼是民主精神不足。 （張三一言2004-09-16）

4 調查選舉安排混亂及程序欠妥的投訴個案：
4.1 調查工作：
監選會在九月十二日投票日，委派香港大學的四十多名學生義工，在票站外進行調查，監察是次選舉有否出現不公，觀察票站的選舉安排、投票過程的保密性，選民有否使用手提電話等（統計結果見附錄一）。
由於投票日的選舉安排十分混亂，投票過程及點票程序，均出現很多錯漏和明顯欠妥的地方。因此，監選會搜集及整理經傳媒公開的投訴個案（見附錄二至十），再招募十多名港大學生義工，嘗試主動聯絡當事人及證人，了解投訴個案能否成立。

4.2 票箱不足

監選會的調查員聯絡到民建聯代表李麗萍，她指出當時票站的情況為：(一)票箱面積與入口過細, 票太大, 票入箱後不能平放, 所以無法放夠1000張選票；(二) 12:00(noon) 通知選舉事務署票箱不足，但對方一直未能將新選票送往票站。(三) 2:00pm 選舉主任在李麗萍在場下打開其中兩個票箱，把在內之選票壓好， 並使用間尺按住在箱內的選票，讓其他選民將選票放票進箱內；(四) 4:00pm 較大之票箱送達票站，投票時間亦因此而加快了；(五) 有部份選民排隊超過一小時才可順利完成投票。
4.3 打開票箱

民建聯新界西候選人代理李錦文向監選會的調查員証實，當日2時-3時，票站主任在民建聯選舉代理人不在場情況下打開票箱，及以外物擠壓選票。他報稱當日於選區的民建聯代表鍾陽先生致電給他, 表示票站主任要求以紙皮箱當票箱，李錦文表示反對。其後票站主任提出要在警察及證人在場下打開票箱擠壓選票，但民建聯所有代表以公平為理由拒絕，並離開票站。當他們回到票站時，發現他們已用外物擠壓選票。票站主任亦承認民建聯代表不在場下曾打開票箱。
4.4 干預投票

沙田區議員周嘉強對監選會的調查員表示，在浸信會呂明才小學票站的居民投訴有人將安老院之老人推進投票站, 然後指示他們投特定的候選人，他已向選舉主任作出投訴。
4.5 點票程序欠妥
4.5.1 天水圍官立中學票站
梁耀忠議員監點票代理人黃小姐，向監選會的調查員提供的補充資料如下：(一)截止投票 ( 10:30pm)，選舉主任向場外的監察點票人表示投票站須轉為點票站，而在轉換其間他們不得進入，直至佈置完畢。民建聯副主席當時也在場．當他向工作人員表明身份後．卻獲安排進場。(二) 問題選票出現一模一樣的錯誤。黃小姐表示，選舉主任在11:15分才讓監察點票人進場，她進場時看見兩男子在場內，一位是民建聯監票員，而另一位則自稱從截止投票一刻開始便一直在場。她曾向選舉主任投訴，選舉主任回應封箱工作只由票站工作人員負責，不用擔心。其後，雙方沒有進一步跟進。而她在現場發現67張問題選票中，有47張是一模一樣的。
4.5.2 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1) 監選會的調查員聯絡尹兆堅及盧愛蘭，補充資料如下：(一) 當投票結束後，投票站轉作點票站時， 選舉主任以佈置為由，要求監察點票人離開。投訴人認為該段時間票站內除選舉主任外，並沒有其他人監察，安排並不妥當。 (二) 當票站佈置完畢後，監察代理人獲安排進入票站。有候選人發現一名民建聯的監察代理人早已在場，並懷疑在票站佈置其間他已在場。(三) 當時封箱的票箱被放在陰暗的角落。

2) 尹兆堅接受監選會的調查員訪問，指出當晚約十時四十五分到達祖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發現票站外聚集了一群人(約12-13人)，正等候進入。尹兆堅向等候的人查詢，對方表示選舉主任不讓他們內進。稍後尹覺得不妥，並發現學校之大門被橫鎖鎖著，但沒有鎖頭，他上前強行開門走進禮堂，卻被工作人員阻止。最終，他亦能進內，看到禮堂己有一中年男子在內，經查証後，証實是民建聯的監票代理人。及後，尹向選舉主任查詢，獲得下列之回應：（一）選舉主任否認曾在投票結束後，安排監察點票人離場。（二）當所有監察點票人（除民建聯代表） 在大門外等候時，票站內已完成封箱程序。封箱程序由民建聯代理人全程監察。

3) 監選會的調查員電話訪問另一位目擊者盧愛蘭，她所提供的補充資料與尹兆堅所說的大同小異，但在一個關鍵問題卻出現了分歧,，盧說當晚其實並沒有工作人員安排他們在校外等候票站佈置，盧表示當晚純粹是大伙兒都誤會了，以為投票尚未結束，因此一直在校門外等候.。
4) 當尹兆堅進入禮堂後，發現封好的票箱並沒有放在當眼的位置，遠離視線範圍內。選舉主任並沒有回應為何將票箱放在該處，但十分鐘後便將票箱放回當眼處。
4.5.3 新界西票站
街坊工友服務處投訴新界西共有12 個票站出現監察點票人被逐離票票站的情況。監選會的調查員曾聯絡街工發言人黃潤達，據報由街工委任的監察點票人均可作証，這12個票站為：荃灣天主教中學、葵涌郵政局、屯門山景社區會堂、屯門嶺南大學、屯門澤豐蒙恩小學、屯門三聖救世軍劉伍英中學、荔景社區會堂、東華三院姚達之小學、天水圍官立中學、屯門兆麟深培中學。 
（要求獨立調查及跟進投訴）

監選會要求當局澄清及跟進上述的投訴，並就每一個票站由投票站轉為點票站的程序作進一步解釋，深入調查在沒有候選代理人被不公平對待或趕離現場，無法監察點票，以及在沒有監察的時段內，有沒有發生違規或舞弊情況？
5 監選會對是次選舉的總體評價

5.1 應開放普選議席，保障民主、平等的基本選舉權利

5.1.1 基本的民主選舉權利

選舉是民主社會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權利，香港已具備成熟的條件邁向由全民普選產生管治特區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香港有三十個議席由普選產生，另一半議席由功能組別間選產生；按基本法規定，2007年的特首和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都可以全面由普選產生。可是，人大釋法後，扼殺香港普選的權利，違背港人治港的原則。

5.1.2 一人一票平等選舉

一人一票的普選機制，是建基於尊重個人和認同人人平等的信念。普選可以確保平等選舉，尊重選民的意願，通過公平的選舉機制和每一張選票的取態，解決政治立場的爭議和社會意見的分歧。

5.1.3 政制不符公平選舉原則

過去兩屆的特首由選舉委員會小圈子投票產生；是次選舉，地區選舉保留候選人的得票，按比例代表制分配議席，和功能組別選舉保留候選人和選民的專業界別、代表性及選舉投票權，都是對公民基本和平等選舉權利的剝削和侵犯。

5.2 選舉機制局限候選人參選和當選機會，妨礙選民的提名和投票權利

5.2.1 功能組別維護特權界別利益

功能組別選舉限制了一些選舉權給特定的界別、行業、社群或專業團體的成員，有些公民的選舉權利，將因其職業、和是否擁有功能界別代表權，而獲得較多的提名、參選和投票機會；而有些功能組別，更局限給少數特定機構或公司代表，才是合資格選民和享有投票權利。此機制令是次選舉有多達11個功能界別的候選人在並無競爭對手下，自動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其餘19個議席(17個功能界別)，由60名候選人競逐。這些毋須經過選舉，或者只有全部20萬選民才有權利選出自己界別的30名議員，會否只為個人一己或個別所屬的界別代言，維護自私或少數利益，而毋須向其他選民交代呢？現時的議會政治，便因為議決機制採用分組投票方式，令關乎公眾利益的重大決策遭到否決，反映此機制並不符合公平原則。
5.2.2 地區選舉局限參選和投票意欲

地區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方式，亦限制了候選人的參選和選民的投票意欲。是次選舉有88名候選人分35張名單，競逐五個選區的三十個議席。公平選舉應讓候選人不因資源多寡或背景，有平等參選和宣傳政綱的機會；而選民亦應該有平等投票權利，讓屬意的候選人獲選。可是比例代表制下，五區議席數目、候選名單多少，和排名次序先後，均影響候選人決定參選的地區、分開或合組名單等，造成同區因配票不均，或令同一名單排名較後的候選人沒有機會當選。全港320多萬選民，只因為區內候選人所屬政黨的選舉策略失誤或協調不足，而無法利用手上的選票投給屬意的，或趕走不合意的候選人當選為議員。
5.3 應照顧特殊需要人士的投票權利

5.3.1 應提供方便予老弱傷疾人士

尊重人民的政府和社會，是要每一處地方都能為老弱傷疾者提供方便；也要讓有特殊需要的人士，不因其個人需要特別照顧或服務，而被誤導或誘使作出非自願的決定或個人的選擇。

5.3.2 提防歧視、誤導和誘選

政府必須正視是次選舉中涉及歧視、誤導或誘騙老弱傷疾人士投票的投訴，應保障他們的選舉和投票權利，包括在票站增設臨時斜道，安排特殊服務義工隊協助傷疾人士投票，或設立巡迴票站，或特別渠道收集他們投票意向等，並須嚴格限制和規管任何人士，因提供利益或利用服務，進行助選或誘使投票。

5.4 應鼓勵選民積極投票，不輕易放棄選擇權利

5.4.1 應積極看待和具建設性地面對選舉

選管會主席胡國興認為選民投白票不要緊，因為每個選民也有其投票立場，已行使自己的權利，沒有屬意的候選人可以不選，反映選民對選舉制度有信心，只是對候選人沒信心。監選會認為胡國興法官作為選管會主席，在投票前夕作出此番言論是不恰當的，因為他狹隘地定義投票權利，同意投不作選擇的白票，減弱候選人的得票率等，卻沒有鼓勵選民應利用投票防止最差候選人當選，和最壞政治局面的出現。每一名公民手上的選票，都是意義重大，可以達到授權代表、監察政府和議員表現的作用，因此需要盡責地作出判斷、選擇和給機會不太差的候選人有機會進步和代表自己處理公眾事務。選管會主席提出投白票也無妨的論調，是變相支持選舉前有關候選人的抹黑醜聞，和認同打擊對手的破壞性選舉策略，甚至有欠公允地貶低候選人的表現和質素。但反過來，選管會對不合理選舉制度的流弊卻視若無睹，亦不願意具建設性地，全面檢討法律漏洞或不公平之處，是有失職失責之嫌。

5.4.2 選舉制度限制了候選人的提名和當選機會

事實上，一個健全的選舉制度，應該有助促進政治人才的出現，和支持熱心服務社會的領袖出選，給公眾有機會通過投票，授權代議者討論、決定和管理公眾政策和事務。所以若出現選民對候選人無從選擇或沒有信心，應針對問題改善選舉制度，讓選民和候選人都認同選舉公正和值得支持。是次選舉令選民感到無所適從，難作決定，是因為只有部份選民有權投某些功能界別候選人一票；而一些地區的選民，要配合候選人在比例代表制的局限下，作出配票及策略性投票的選擇，而無法確保屬意的候選人可以成功當選。這都是涉及選舉制度多於怪責候選人，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沿用這套選舉制度的背後理據，和指導公眾如何判斷候選人的政綱，和作出即使不是最理想，但仍可接受的較佳選擇，選管會有責任向公眾就現行選舉制度的不公，和如何投票以盡公民義務，加以說明和解釋的。
5.5 應公正處理抹黑醜聞和選舉造勢的消息
5.5.1 抹黑醜聞
廣東東莞公安部門以「嫖妓」為名，逮捕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的候選人何偉途，沒有經過法院審訊，就由公安部門宣判六個月的「收容教育」，並通過香港媒體公佈他在公安機關裡所寫具有色情內容的詳細「交代」，及涉嫌嫖妓的一些照片證據。公安在記者會上更表示，香港某些組織就何偉途案散布了很多不符合事實的言論，指稱何偉途已承認嫖娼、證據確鑿，依法律程序決定刑罰。在選舉前中央和地方公安部門的高調行動，有侵犯被補者的尊嚴和上訴反駁的權利，並有抹黑民主派參選者和影響選情之嫌。
5.5.2 抹金造勢
另一方面，2004年雅典奧運中國金牌選手在是次選舉前來港進行3天交流訪問，有借金牌選手，為親中政黨候選人造勢和影響選情之嫌。
5.5.3 應公正處理

在選舉前，不同政見的黨派進行選舉部署，有組織地蒐集和發布其他黨派參選者的黑材料。何偉途在大陸被捕後，陸續有參選人士受到恐嚇、威脅、竊聽、打擊、污衊、抹黑、暴力或粗言圍攻等。選舉當局應以公正原則，保障有意從政者的基本人權不受侵犯，任何政治見解或行為道德的是非對錯，應由執法機關嚴格調查，再經法律程序審訊制裁，讓社會公眾自行判斷和警惕行為，而不應借用不合法的手段或者侵犯私隱的方式，任意揭露醜聞或惡意揭發黑材料等。在未經公平、公開、公正的調查、辯護、審訊和判決，而作出沒有真憑實據的指控時，只會迷惑公眾、混淆視聽、侵犯人權、嚴重妨礙執法和司法公正。

5.6 要確保候選人和選民不受威嚇地參與選舉

5.6.1 要維護選舉過程不受威嚇

選舉前有電台節目主持人相繼封咪，有黑社會集團利用襲擊、恐嚇或利益收賣等手法，控制公共媒體，打擊開放的言論空間和表達意見的自由。是次選舉由選民登記到投票前夕，都發生敢言的意見領袖、有大陸親友的市民、在中資機構辦事的員工、感受不同程度的威嚇，影響參選意欲或投票意向。
5.6.2 要保障選民在沒有恐懼的自由下投票

維持整個選舉過程的公平、公正和公開，關鍵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在沒有恐懼的自由下作出選擇，因此投票意向的保密性是十分重要的。雖然廉署只收到一宗關於受到威嚇的舉報個案，但是由於當時政治氣氛緊張，最初選管會仍強調已有法例保障選民投票的保密性，甚至公開教導市民退縮地應付威嚇，毀壞選票，再另換一張；至選舉前夕，選管會主席胡國興還認為只得一宗威嚇個案，市民無須擔心，並懷疑可能是一種競選手段或策略，都是極不恰當和十分輕率的對待問題，而沒有正視個案的嚴重性。
5.6.3 應細緻安排設計投票場地的保密措施

為回應公眾人士擔心投票意向被監視，和輿論要求加強投票過程的保密性，選管會迴避了如何防範高科技拍攝或通知投票意向的做法，卻反而提出拆去投票間屏障布幕的保密設計，結果造成更無遮掩和毫不保密，讓投票過程可以被全程監控，和利用另一種高科技，有機會進行遠攝或遙控的方式，跟縱每個票站的選情，追查每個選民的投票選擇，從而有利接收到訊息的人士，可以影響選舉結果。這種以防萬一有人偷拍一張選票，結果卻變成不設防的全民均被監視的愚蠢做法，實在是不幸和令人失望的。

5.7 投票程序的事前準備和臨場應變不足

5.7.1 特區政府和有關部門未能公正地籌備選舉

是次選舉被中央視為香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選舉，特首亦對選舉結果感到舒服安樂。這予人一種只看重選舉的表面形式和結果，而沒有正視實質內容和過程。政府在進行選民登記、諮詢選舉指引時，已削減行政經費和不作主動宣傳；當民間大力推動公民選舉意識，和推高整體投票率時，政府只按規章程序辦事，甚至沒有具體監察每一個步驟、程序和工作人員的培訓、支援等，以致出現選舉的通知書出錯、寄失；選票設計和票箱容量單憑空想估算；票站工作人員經驗不足、求助無援、超時工作；選舉熱線、指引、協調和支援無助出事票站的救急；事前準備和臨場應變，都有嚴重的錯漏和不周。香港不是第一次選舉，資深有經驗的票站工作人員，不願投入是次選舉服務，原因何在？行政和程序的失當犯錯，對選民帶來的不便，直接影響選票的保密和有效性，以及影響投票率和選舉結果，能視作少許技術上的過錯，而毋須深究、調查、問責和懲處嗎？

5.7.2 中央和特區政府未能保証選舉的公平、公正和公開

是次選舉受香港各階層、特區政府、中央和國際人權組織高度重視和關注，亦被香港市民視作解決特區政府管治危機和加快民主進程的時機。正因為選舉前夕，社會政治氣氛低沉、惡劣，公眾或多或少存有懷疑和恐懼，並感受到有一股威嚇的力量，正在打擊民主訴求，干擾和妨礙選情。可是，中央和特區政府不單未能為公眾釋疑，選舉前毫不避忌地發放對一方不公的政治抺黑醜聞，和對另一方有利的選舉造勢活動。在選舉日投票和點票過程中，沒有正視選民投票保密、選民投票意欲和選票不容侵犯的原則；縱容不當的拉票活動、驅趕和限制候選人監察點票程序；沒能提供即時、準確和有效的投票數據和資料；未能清楚交代為何選舉結果出現票數不符；公布整體投票率和數據時，沒法提供個別票站的點票結果和數字；最終仍沒有公布無效問題廢票的數目；以及無法解釋選舉安排混亂錯漏的主要原因、處理開啟票箱程序的法理依據，和行政失當的責任由誰承擔等問題。有關當局如何能讓公眾信服是次選舉是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呢？

5.8 選舉的公信力、可靠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

5.8.1 安排混亂、程序欠妥，影響選舉公信力

是次選舉出現票箱不足、票站關閉、處理選票程序欠妥、候選人的監票代理被逐離場、造成點票程序不公、拖延選舉結果的發布、投票人數、發出選票和點算選票的數字不符等，種種難以接受和想像的混亂，造成選民不滿選舉安排、候選人不服選舉結果，有損香港選舉的公信力，同時也破壞了選舉的公正和有效性。
5.8.2 票站職員投訴多，選舉可靠性成疑
有關是次選舉的投訴事例，與過去最大的不同，是有相當多質疑，直接來自票站工作人員的申訴。政府不合理地要求票站主任兼顧投票和點票工作，連續三十小時工作，剝削票站職員的薪酬待遇，是極不人道的做法。是次選舉，來自票站主任的投訴極多，到底當局有否公平、公正、公開處理這些公務員內部的投訴個案？抑或只給當日全體票站工作人員一筆補償性質的津貼便了事？票站主任是當日事件的主要證人和可能犯錯的人，最清楚當日的混亂情況、票站安排、投票程序、處理票箱、應變解困、點算選票等工作，假如連票站工作人員也感到程序不妥，他們或可作出指證選舉無效的供詞，有必要逐一票站深入調查，和清楚交代事件、重組事發時序的經過，讓傳媒公眾可以監察和判斷；而不應單純提供補償津貼，因而緩和公務員之間的內部矛盾後，可能會容讓隱瞞真相、弄虛作假或放棄做證。
5.8.3 獨立調查確保選舉結果的有效性

目前已知的大部份投訴都是典型的、有見証和可追查的個案，有關當局必須認真調查和搜集當事人的證供，因此只有交由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通過公開聆訊，才能完整收集票站主任的報告，傳召相關證人交代因行政失當造成票站混亂和處理票箱程序欠妥的情況，再展開全面調查，追究高層下達指令的依據和應否問責，合理地懲處失職失責的問責官員，並提出改善建議，避免日後再次觸犯選舉過程中的疏忽、犯錯和欠妥之處。

5.9 總結－連串的錯漏和失誤，是偶發的還是有預謀的呢？
5.9.1 混亂事件不尋常地連串發生，是巧合抑或早有佈局

本報告無意從陰謀論來揣度和猜測是次選舉的錯漏和失誤，不過對於有投訴反映選舉期間出現連串不尋常的可疑事件、再配合投票和處理票箱的程序容許犯錯，可能製造舞弊和改變選舉結果的機會時，只要選民仍有不滿、候選人仍有不服、公眾仍有疑慮、投訴仍有待處理，可疑個案仍須澄清的時候，種種錯漏和失誤，是輕，還是重；是偶發、還是預謀；是巧合、還是有佈局；是可信可靠、還是疑點重重，無論如何，都有需要向全港市民清楚和詳細交代，讓全部的質詢得以辯白釋疑，讓所有投訴都能合理解釋回覆，讓一切指控可以水落石出，這樣才是尊重民主，和願意改進選舉制度的恰當做法。

5.9.2 非為推翻選舉結果或要求官員下台

本報告的目的，並不是想推翻選舉結果，或者要求高官認錯下台。不過，選舉是公眾表達意願、介入政治領域和作出抉擇的一個重要渠道。每一個選民到票站投票都是嚴肅負責的行動，手上每一張選票的投向是表達對選舉制度的信任，對候選人政治取向和代議能力的授權，而選舉結果則應該能夠反映民意的共識，接受集體決定和願意協調個人的選擇。因此，一個能為香港民主設想，和尊重港人意向的負責任政府，應該要同樣嚴肅地看待選舉和民意。至於經常將公平、公正、公開和誠實掛在嘴邊的問責官員，必須認真回應公眾的質疑，和公道處理所有投訴人提出的不滿。

5.9.3 促請盡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

最後，無論是本報告所作的有限度調查和羅列個案，抑或是選管會合法進行的正式調查和投訴個案的轉介和處理，都是無法令人信服，和完全接受的。由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投訴，展開公開的聆訊和調查，是不能迴避的。展開獨立、公平、公正、公開的調查，才能確保是次和將來的選舉，能在選情不受干預、結果不受操控，過程在公道、保密、獨立、自由的原則下進行。追求民主的香港人所盼望的未來政治體制，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選舉制度，來維持健全的管治系統。這樣才會有執法嚴明的管治班子和議會政治，支持和成立能守護公義、廉潔和誠實的公民社會，同時，也可公民願意作出交託和授權，建設平等、合理的社會秩序，和可以信賴的核心價值。

5.10 展望：建議日後工作跟進
5.10.1 檢討選舉事務處、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職權及功能

監選會認為，當局應重新檢討選舉事務處及選管會的職權及功能，避免日後的選舉事務，在封閉系統內自我監管和調查，造成運作不透明、程序不公平，甚至有可能干預選情和結果。選舉機制涉及複雜的程序，負責執行和監管的部門必須慎重地準備和安排選舉相關的事務；選舉過程的每個步驟，除選管會有法定權力規管和監察運作外，也有需要為選民提供足夠的資訊，方便公民參與和投票、確保選舉受到監管和選舉公正有效。
5.10.2 有關選舉指引、條例的修訂

就選舉指引及條例的修訂，須將含糊部份澄清，避免出現漏洞、有法不依或無從執行。同時，應加強公眾諮詢和教育，認識選舉權利、公平政治和法律的保障。是次選舉的條例和指引，並未汲取過去的選舉經驗，反而為兼顧選票的新設計、票箱大小、投票間保密性、票站轉作點票站等，導致更大的混亂和不公平。修改指引和條例的原意，是要改進選舉過程，避免混亂或含糊。法例條文的精神是應該要嚴格遵守，維持行之有效的公平處理選票程序，和投票程序等保密原則，絕不應該愈改愈糟，更不可以由選管會利用酌情權，隨意解釋條文的內容的意義。
5.10.3 有關政制改革設立普選機制的配套措施

要維護公平選舉的制度和原則，政制改革必須正視普選的訴求，讓選民、公眾能夠通過投票選賢任能，達致授權政治高層合理施政，議員代表有效議政、立法、監督政府機關落實政策和執法，實現民主、改善民生。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仍然有違公開、公平原則，加上提名、投票的過程中設下種種關卡，既削弱公民應享的權利，也打擊參選和投票意欲。政府不應繼續拖慢政改步伐，或者只是小修小補地作微細的改動，必須從大處著眼，盡快引入全面普選，為整個選舉機制安排相應的配套措施，這樣才是維護開放、公平、公正的選舉之根本。
6 附錄一：2004年立法會公平公正選舉問卷調查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民間監察公平選舉委員會 及 香港政策研究所特區選舉研究計劃

2004年立法會公平公正選舉問卷調查
統計結果

立法會選區  (全部收回的問卷總數710份)
	新界西
	香港島
	新界東
	九龍東
	九龍西
	不適用

	22.11%
	21.83%
	21.69%
	16.90%
	16.76%
	0.70%


	票站安排
1. 你有無見到係票站裏面有投票▫既人講手提電話？
無
96.48%
有
1.41%
不適用
2.11%
Total
100.00%
2. 如果有▫既話，你見唔見到有票站▫既工作人員阻止佢？
不適用
97.32%
無
1.83%
有
0.85%
Total
100.00%
3. 投票▫既時候無布簾遮住，你有無擔心會比人見到你投票比邊個？
無
87.61%
有
11.13%
不適用
1.27%
Total
100.00%
4. 你覺得投票間外▫既黃線劃得夠唔夠遠？
　 夠
52.96%
沒有留意
4.65%
不適用
35.63%
不夠
6.76%
Total
100.00%
選票樣式的問題
9. 選票的大小是否適中
適中
56.62%
太大
41.55%
太小
0.85%
不適用
0.99%
Total
100.00%
10. 選票上加上候選人所屬團體的圖案，能否有效協助你更快辨認到你想投票支持的候選人？　
能夠
70.56%
沒留意
16.20%
不能夠
10.99%
不適用
2.25%
Total
100.00%
11. 如果你曾於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投票，新選票的設計：
較以前好
44.37%
沒有留意
40.70%
不適用
9.72%
較以前混亂
5.21%
Total
100.00%
12. 使用蓋印章的方法於選票上表示投票意願是否方便?
方便
95.21%
不方便
2.82%
不適用
1.97%
Total
100.00%

	5. 你有無見到係票站裏面當有人係投票間投緊票▫既時候，有人走過咗條黃線？
無
61.27%
不適用
33.24%
有
3.24%
沒有留意
2.25%
Total
100.00%
6. 如果有▫既話，你見唔見到有票站▫既工作人員阻止佢？
不適用
88.73%
無
5.92%
有
5.35%
Total
100.00%
7. 你見唔見有人係票站裏面做出其他你認為會令到選舉唔公平唔公正▫既行為？

無
92.39%
不適用
6.34%
有
1.27%
Total
100.00%
8. 如果有▫既話，你見唔見到有票站▫既工作人員阻止佢？
不適用
98.17%
無
1.83%
Total
100.00%
13你投票時票站工作人員派發給你所使用的印章，蓋印在選票上的(是否清晰?
清晰
96.90%
不清晰
1.83%
不適用
1.27%
Total
100.00%
選舉整體的意見
14. 你覺得政府對是次選舉的宣傳是否足夠? (1-10 分，10分最高分，1分最低分，給多少分...)　
8
30.28%
7
21.27%
10
13.94%
9
10.70%
6
9.44%
5
7.18%
4
2.25%
不適用
2.11%
3
1.27%
2
0.70%
1
0.28%
7.5
0.28%
8.5
0.14%
9.5
0.14%
Total
100.00%
15. 選委會郵寄到府上的候選人資料能否讓你清楚了解候選人的背景及政綱?
能
68.17%
不能
22.39%
不適用
9.44%
Total
100.00%



	16.你於今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的原因? 
選委會宣傳得知而去投票
1
1.13%
2
97.61%
不適用
1.27%
Total
100.00%
盡公民責任
1
79.44%
2
19.30%
不適用
1.27%
Total
100.00%
支持某特定的候選人
1
18.31%
2
80.42%
不適用
1.27%
Total
100.00%
其他：
1
6.62%
2
91.83%
不適用
1.55%
Total
100.00%

	17. 你對選舉事務處及選舉委員會處理及安排今次立法會選舉的滿意度?
8
30.14%
7
25.92%
10
10.85%
6
10.56%
9
9.30%
5
8.17%
不適用
2.68%
4
0.70%
1
0.42%
3
0.42%
2
0.28%
6.5
0.14%
8.5
0.14%
9.5
0.14%
9.8
0.14%
Total
100.00%
18. 總體而言，你有沒有信心選舉事務處能維持一個公平公正選舉？


8
26.34%
10
20.42%
9
17.04%
7
13.80%
6
7.75%
5
7.46%
不適用
4.08%
4
1.41%
1
0.56%
2
0.56%
7.5
0.28%
3
0.14%
8.9
0.14%
Total
100.00%



香港政策研究所特區選舉研究計劃

中央政府對投票意向的影響

19. 請就下列事件發表您對中央的看法以及對您投票意向的影響
	19.1 針對香港關於«基本法»中07/08有無普選的爭拗, 人大常委會釋法, 宣布07年香港將不會有特首普選; 08年也無立法會全面直選
對中央的看法
1非常不贊同
12.82%
2不贊同
27.46%
3無看法
18.17%
4贊同
12.25%
5非常贊同
3.52%
不適用
25.77%
Total
100.00%
對投票意向的影響
1完全無影響
53.10%
2有部分影響
18.31%
3影響很大
13.80%
不適用
14.79%
Total
100.00%

	19.2  “四大護法”引發的何為愛國愛港人士的討論
對中央的看法
1非常不贊同
14.08%
2不贊同
20.00%
3無看法
26.48%
4贊同
10.28%
5非常贊同
2.96%
不適用
26.20%
Total
100.00%
對投票意向的影響
1完全無影響
58.59%
2有部分影響
16.76%
3影響很大
9.44%
不適用
15.21%
Total
100.00%


	19.3 內地與香港間«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落實
對中央的看法
1非常不贊同
0.70%
2不贊同
2.11%
3無看法
19.44%
4贊同
38.59%
5非常贊同
12.39%
不適用
26.76%
Total
100.00%
對投票意向的影響
1完全無影響
70.00%
2有部分影響
11.55%
3影響很大
2.68%
不適用
15.77%
Total
100.00%

	19.4 中央進一步開放內地城市自由行的數目
對中央的看法
1非常不贊同
1.13%
2不贊同
6.48%
3無看法
16.76%
4贊同
38.31%
5非常贊同
10.56%
不適用
26.76%
Total
100.00%
對投票意向的影響
1完全無影響
74.23%
2有部分影響
8.31%
3影響很大
1.41%
不適用
16.06%
Total
100.00%



	19.5總結來說, 您對中央的看法以及中央對港政策對您投票意向的影響
對中央的看法
1非常不贊同
2.25%
2不贊同
11.13%
3無看法
28.73%
4贊同
16.48%
5非常贊同
2.68%
不適用
38.73%
Total
100.00%
對投票意向的影響
1完全無影響
56.62%
2有部分影響
19.15%
3影響很大
8.31%
不適用
15.92%
Total
100.00%



個人資料

	性別
男
56.48%
女
42.39%
不適用
1.13%
Total
100.00%

	教育程度 

中學
45.07%
大學
31.83%
小學或以下
14.79%
碩士或以上
6.90%
不適用
1.41%
Total
100.00%


	你的年齡
41-50
24.79%
18-25
21.13%
31-40
17.46%
51-60
14.08%
26-30
10.70%
>60
10.42%
不適用
1.41%
Total
100.00%

	有沒有於去年區議會選舉中投票？　
有
63.80%
沒有
33.94%
不適用
2.11%
自動當選
0.14%
Total
100.00%



Q1及Q2的相關性

	Count of No.
	Q1
	　
	　
	　

	Q2
	無
	有
	不適用
	Total

	不適用
	98.83%
	80.00%
	40.00%
	97.32%

	無
	0.88%
	0.00%
	46.67%
	1.83%

	有
	0.29%
	20.00%
	13.33%
	0.85%

	Total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Q5及Q6的相關性

	Count of No.
	Q5
	　
	　
	　
	　

	Q6
	無
	沒有留意
	不適用
	有
	Total

	不適用
	91.03%
	93.75%
	89.41%
	34.78%
	88.73%

	無
	1.61%
	6.25%
	10.17%
	43.48%
	5.92%

	有
	7.36%
	0.00%
	0.42%
	21.74%
	5.35%

	Total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Q7及Q8的相關性

	Count of No.
	Q7
	　
	　
	　

	Q8
	無
	不適用
	有
	Total

	不適用
	99.70%
	77.78%
	88.89%
	98.17%

	無
	0.30%
	22.22%
	11.11%
	1.83%

	Total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監察員的書面報告：

1) 香港島西區沙宣道會堂、石塘咀體育館

問卷部份：

a) 票站安排：

· 沒有受訪者發現有人在票站內使用手提電話
· 沒有受訪者發現／認為票站有任何不公平、不公正或違規的地方

b) 選票設計方面：

· 有小部份受訪者投訴選票上供選民蓋印的圈圈太小。

c) 禁止拉區報告
沒有問題回報
2) 港島北角和富道19號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票站
禁止拉區報告：
有3個掛有香港福建聯會「義工証」的助選團派傳單；他們於個多小時後離去
3) 新界西青衣閩僑第二小學票站

a) 有不公平公正的部分
· 有一位受訪者投訴，票站人員沒有指示她將其功能組別選票摺曲
· 有人於元朗開明小學的票站門口拉票但沒有被人阻止。

· 另一票站(長亨)有人於票站講手提電話，但無人阻止。

4) 新界西荃官票站

共收回38份問卷
問卷部分
a) 票站安排：

· 沒有受訪者發現有人在票站內使用手提電話
· 沒有受訪者發現／認為票站有任何不公平、不公正或違規的地方
b) 選票設計方面：

· 大部份人認為選票比以前方便，尤其是年老的選民
· 有小部份受訪者投訴選票上供選民蓋印的圈圈太小。
c) 禁止拉區報告：

· 有宣傳車路過用大聲公宣傳

· 有些於禁止拉票區內的食肆於店外張貼候選人的海報
d) 開票報告

· 有監票代理人行入點票區的禁區 (踩界)

· 在查驗問題票時，有監票代理人用手觸摸選票並取去，立即遭點票主任喝止
· 在點票人員計算票數時，有一名監票代理人走近並用手觸摸已點的選票數次後方為點票主任發現，才予喝斥阻止
5) 九龍西基榮小學票站
問卷部分
a) 票站安排：

· 沒有受訪者發現有人在票站內使用手提電話

· 沒有受訪者發現／認為票站有任何不公平、不公正或違規的地方
b) 禁止拉區報告：
大約在投票站外兩個街口的位置有候選人用擴音器作宣傳，維持了約半分鐘
6) 九龍西美孚長者中心票站
a) 票站安排：
· 沒有受訪者發現有人在票站內使用手提電話

· 沒有受訪者發現／認為票站有任何不公平、不公正或違規的地方
b) 禁止拉區報告：
· 有工作人員接過選民的選票幫佢對摺並放入投票箱(大部份時間只是化選民摺實選票，其不會從其手上取去選票，但有數次是從選民手上取去選票。但那些選民都是目睹選票被放進票箱才離去)
· 有閒雜人等經常在禁止逗留區徘徊，通常民安隊會加以勸阻，但不見工作人員過問此類事宜。

· 有民安隊人員在票站出口位置讓一個他們認識的人內進
c) 開票報告
· 宣佈地區直選結果時，有一個自稱是HKU POP的調查員走進代理人區想聽結果，很快便有工作人員勸阻。
· 代理人踩禁區界，行來行去，企圖睇選票，起初沒有人阻止，後來才有工作人員勸阻。
· 代理人行入禁區，視禁區如無物
· 有兩位點票人員不停交談，選票分類及點算過程中均予人很不專業及很不留心的感覺。
7) 九龍東觀塘郵政局票站

禁止拉區報告：
· 行駛中的車輛張貼有候選人的廣告
· 於禁止拉票區外有一輛設有擴音器的車輛駛過，其因遇上紅燈，在禁止拉票區外停留了5秒
8) 九龍東孔教學院大成小學票站
禁止拉區報告：
· 用揚聲器或擴音器廣播
梁家傑：13:45 – 車上擴音廣播，沒有停留，只經過票站
李華明：13:55 - 車上擴音廣播，沒有停留，只經過票站
不知名人士: 14:05 - 車上擴音廣播，沒有停留，只經過票站
陳婉嫻： 18:05 - 車上擴音廣播，沒有停留，只經過票站
陳婉嫻： 19:00 – 車經過，但沒有廣播
沒有票站人員阻止
9)新界東太和票站
沒有問題回報
10) 新界東顯徑體育館票站
沒有問題回報
7 附錄二：涉及候選人或公眾向選管會作出的投訴（綜合和整理傳媒報導）
選舉事務處要九月十五日才能公布投票日的投訴數字，當日共接獲1628宗涉及選舉的投訴，較上屆投票日的1427宗，增加約一成半。而投訴個案中，有近三成是投訴選舉廣告，達480多宗。投訴投票安排的有183宗，投訴票站工作人員的170餘宗。（2004-09-15）

7.1 候選人的投訴
7.1.1 旅遊界候選人葉慶寧發表聲明，表示已就對手謝偉俊最近在電台一次廣播辯論中作出毫無根據及事實支持的指控，向選舉管理委員會作出投訴。葉認為該等指控影響他的個人形象及名譽，及刻意阻礙他當選，葉要求選舉管理委員會調查及採取所有必須的行動。　（東方日報 2004-09-03）

7.1.2 任職教師的前區議員盧旭芬強調，本身並非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成員，卻收到教協監事會主席司徒華的信件，呼籲支持民主黨新界西候選人何俊仁及張賢登團隊。盧已向選舉事務處投訴其個人資料外洩，矛頭直指教協會長、參選教育界功能組別的候選人張文光。（太陽報 2004-09-09）

7.1.3 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候選人民主黨吳永輝發表強烈譴責聲明，指責另一候選人、測量師學會前會長陳佐堅向報章發表不盡不實、不專業的民意調查結果，吳永輝決定向選舉管理委員會投訴。陳佐堅較早前向報章透露，根據其調查顯示，一百名選民中，前港大建築系教授劉秀成與他的得票率排在一、二，而且支持度相若。陳佐堅接受查詢時表示，有關調查是由他十個朋友，各自致電十個朋友，以便了解部分選民的傾向；他重申，有關調查只是為自己作形勢評估。吳永輝指出，陳佐堅的調查極不科學，誤差率極高，目的是策略性配票，呼籲測量師選民投陳佐堅一票。另一名候選人劉炳章亦不滿陳佐堅找朋友做調查，他認為，調查結果難以保持客觀。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1）

7.1.4 十八鄉鄉事會數天前在各村民政事務處告示牌上張貼通告，內容開宗明義寫上鄉事會執行委員會暨村代表大會會議上，一致通過支持張學明夥拍譚耀宗參選立法會新界西直選，並形容張學明首次參加直選，選情旗鼓相當，有待大家投下神聖一票，希望村民踴躍參加動員大會。民政事務總署發言人稱，村代表可利用告示牌張貼與村民福利有關的通告，事前毋須得到民政事務處同意；但在選舉期間，告示牌不可張貼任何與選舉有關物品，故收到查詢後，民政處隨即派員撕去通告。對於通告上列明該通告由候選人辦公室印製，會否被視為選舉廣告時，發言人表示應由選管會判斷。但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表示，收到投訴後才會處理。截止本月九日，該處共收到一百零七宗投訴，部分涉及選舉廣告。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指出，《立法會選舉程序規例》第一百三十二章一百零四條規定，候選人獲編配指定展示選舉廣告位置，但任何人士未取得所需的書面准許或授權而擅自展示選舉廣告，則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一萬元；倘持續違法，則在法庭確信屬持續違法的期間內，可加判罰款每日三百元，該等罰款亦視為選舉開支。（太陽報 2004-08-17）

7.1.5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及民主黨的鄺國全，均被指與獨立的歐志遠互相串通「拉散」對手票源，分薄「隱形」親政府陣營或獨立民主派的選票；在歐志遠否認的同時，劉、鄺二人亦聲稱沒有與歐接觸。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紀錄，歐志遠是得部分獨立民主派區議員如陳偉業、曾健成等提名參選，民主派人士稱，歐志遠已與劉皇發達成協議，由歐向獨立民主派人士「拉票」，使鄺流失票源，促使劉順利當選。不過，劉皇發助選陣營人士又指歐主力爭取「隱形」親政府陣營及委任區議員支持，「拉散」劉的票源，令鄺有機會當選。歐志遠卻一概否認，強調自己有勝算。鄺國全的競選經理李偉文則稱鄺從未與歐志遠接觸。至於仍有時間打高爾夫球及麻雀的劉皇發表示，他有信心取得二百多票，但至今無接觸過歐志遠。　（太陽報 2004-08-24）

7.1.6 有報章報道，引述單仲偕批評對手譚偉豪(圖右)曾經叫人不要參加七‧一遊行，令到譚偉豪大為不滿，發傳真至各大報館，否認說過此話，認為報道有誹謗之嫌，會向選管會投訴單仲偕及有關報紙，並且保留法律追究權利。此外，對於有選民批評單仲偕，在民主黨與業界立場有矛盾時，仍會根據黨的意見投票，單仲偕在有關報道中認為有關批評是「抹黑」。（星島日報 2004-08-25）

7.1.7 龍門居業主立案法團主席陳雲生投訴，何俊仁的助選團漠視該屋不容許選舉宣傳的規定，並無視警告繼續進行宣傳活動。陳雲生指出，龍門居立案法團早於98年入伙時，已通過在選舉期間，不容許任何政黨或候選人在屋內做家訪、派發單張或使用「大聲公」的規定，並把規定通知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可惜何俊仁的助選團卻違反規例。　（文匯報 2004-08-31）

7.1.8 競逐連任的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鄭家富，聯同同一選舉名單的候選人蔡耀昌，於將軍澳地鐵站內拉票，違反地鐵公司早前向候選人發出的指引，地鐵職員見狀即時勸喻，但鄭毫不理會，繼續違規拉票半個小時始行離開。地鐵公司共收到數宗乘客及市民投訴，不滿鄭家富拉票活動造成滋擾。地鐵發言人呼籲候選人遵守指引。（東方日報 2004-08-27）

7.2 涉及選舉宣傳的投訴
7.2.1 民主黨八月二十七日，在《明報》、《信報》及《蘋果日報》刊登針對自由黨的廣告，批評自由黨「轉反對雙普選」、「誓死保皇」等，自由黨召開記者會高調反擊民主黨抹黑，並指民主黨在負面新聞不斷的情況下，希望借此「不君子行為」轉移視線，自由黨表示痛心和遺憾。負責民主黨選舉策略的心戰室發言人羅致光強調，廣告不是抹黑或負面宣傳，他形容廣告所載的都是公眾已知悉的事實，他們只是鋪陳出來，讓市民判斷。　（明報 2004-08-28）

7.2.2 市民林先生昨向東方報業集團投訴稱，昨日上午十一時，在觀塘裕民坊一個報攤購買《太陽報》時，發現面夾附一份《大班匯報》的選舉宣傳刊物。他為此感到氣憤。觀塘的報販馮先生亦投訴指，昨日有發行商要求他們在報章中夾附一份該區某一候選名單的宣傳單張，他對這種做法感到反感。鄭經翰承認曾透過《蘋果日報》發行商德強記向報販分發宣傳單張，希望發售報章時能「順便」派發單張，據悉，德強記又囑咐報販將單張放入《蘋果日報》內，有報販對此要求是「敢怒不敢言」。但鄭強調並無要求報販將他的選舉單張夾附在報刊內出售，因為做法不妥當。東方報業集團發言人亦稱，鄭經翰和陶君行名單的所為，東方報業集團絕不同意，也絕不能接受，並認為兩人鑽空子利用報販作選舉宣傳，是不道德的做法。發言人促請選舉管理委員會研究和調查鄭經翰和陶君行名單的做法，是否已觸犯有關選舉條例，並作恰當處理。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表示，報章夾附立法會候選人傳單的做法如同聘人派傳單一樣，需要計算開支，此做法並無違反選舉條例，有關候選人須在六十日內呈報；若該發行商或報販為義務幫手，亦須以捐贈的名義申報。德強記早前曾發信要報販每人捐一元為鄭經翰參選登廣告支持，後來有報販組織感困擾，最終要取消。　（太陽報 2004-09-10）

7.2.3 有觀塘區報販承認，前日早上《蘋果日報》發行商德強記職員分發報章時，「順手」放下一疊鄭經翰和陶君行名單的宣傳單張，要求報販將單張放在書報攤讓途人取閱，不少報販都拒絕，並在昨晨交收報紙時向德強記退回那些宣傳單張。他指夾單張的手續費每張兩角，對方「唔肯畀錢」，現被揭穿，「大家都好做啦！」東方報業集團發言人昨表示：鄭經翰和陶君行的所為，東方報業集團絕不同意，也絕不能接受，並認為兩人鑽空子利用報販作選舉宣傳，是不道德的做法。發言人再次促請選舉管理委員會研究和調查鄭經翰和陶君行的做法，是否已經觸犯有關選舉條例，並作恰當處理。（太陽報 2004-09-11）

7.2.4 有報販在未得東方報業集團同意下，把民主黨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的競選單張夾在《東方日報》出售，《東方日報》發行商青揚發展有限公司發覺後馬上制止，有關報販已即時抽起單張，並向東方報業集團致歉。　（東方日報 2004-09-12）

7.2.5 新界東候選人湯家驊也致電節目「投訴」，稱有政黨在地鐵站刊登政黨廣告，涉嫌違反選舉廣告的指引。「胡官」表示，未收到有關的投訴，並叫湯家驊可以向當局正式投訴。說說，身為候選人的湯家驊又竟然表示，不知道為何在街上拉票時不可以在附近掛橫額。（文匯報 2004-09-12）

7.2.6 新界東7.1連線名單其中一位候選人劉慧卿昨日投訴，指早前獲地政總署批准於沙田及將軍澳等地掛上宣傳旗幡及街板，但昨日甫掛上即被食環署拆走。劉慧卿批評：「離晒譜！呢次選舉都冇氣氛，街頭連支旗都唔多見。」她指被拆走的宣傳品更不獲發還，令他們大失預算，由於是最後一天，來不及趕工補製。政府發言人回應指，是由民政事務總署及地政總署統一處理所有掛街頭選舉宣傳品的申請，若街板所掛位置與獲批的申請不符，會由地政總署及食環署跟進拆除，並指劉慧卿只申請在官地擺放桌椅，沒有申請掛板，因此被拆走，若候選人有不滿，可向選舉事務處投訴。　（蘋果日報 2004-09-12）

8 附錄三：懷疑涉及選舉舞弊，由廉署調查跟進的投訴（綜合和整理傳媒報導）
廉政專員黃鴻超表示，廉署在今屆立法會選舉共收到87宗選舉投訴，較上屆選舉增加14%。當中77宗屬可跟進調查個案，投訴的指控包括22宗賄賂選民；14宗涉及投票罪行；14宗涉及發布有關候選人的虛假或誤導陳述，以及7宗發布選舉廣告假稱獲得支持。他指投訴涉及的罪行性質普遍輕微，反映選舉依舊廉潔公正。（2004-09-15）

8.1 有關候選人的虛假或誤導陳述
候選人向選舉主任申報任何資料都必須誠實；若蓄意申報虛假資料，有可能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8.1.1 民主黨的九龍西現任議員涂謹申又被揭發以高於市價的租金，租用自己名下的物業作辦事處，然後申請公帑租金津貼，而他從未向立法會申報擁有該物業的公司權益。涂謹申貴租爛屋過程 
1) 97年3月，涂謹申與吳永輝成立匯標有限公司，各持百分之五十股權，他今屆的選舉樁腳陳家偉為董事，但他一直未有向立法會及區議會申報這家公司的存在。97年7月，匯標以一百零八萬四千元購入該單位，涂未向立法會申報物業由其公司擁有。  

2) 98年6月至01年7月31日，匯標把該單位的大廳以每月$6,800租予涂，由陳家偉出任經手收銀人。涂向立法會申請租金津貼，但沒有申報利益關連。  

3) 00年1月至03年12月31日，匯標再把單位的B房連廣告位租給油尖旺區議員葉樹安，亦由陳家偉任經手收銀人。葉每月向區議會申領租金津貼$3,500。  

4) 00年1月至04年3月31日，匯標再把單位的A房及廣告位租給油尖旺區議員黎自安，由陳家偉任經手收銀人。黎每月向區議會申領租金津貼$3,500。 （東周刊 2004-08-25）
8.1.2 立法會九龍東候選人陳婉嫻，被指過去四年任期內，與另外兩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國強和梁富華，以平均每月二萬多元租用工聯會在觀塘的培訓中心部分地方作為議員辦事處，但有關地方卻被工聯會用作上課等用途。 (壹週刊 2004-09-01)

8.1.3 民主黨九龍東候選人李華明被傳媒揭發，利用未領取商業登記證的「幻影」廣告印刷公司印製宣傳品，再向立法會申領津貼。李華明光顧的「K-One」印刷公司，至今開業才一個月，但李華明早在年初已向立法會申報光顧該公司，分別於1月及7月申領逾9萬元的實報實銷津貼。而「K-One」的負責人陳惠達，被查出原來是李華明地區辦事處的前社區幹事，年初雖被解僱，但目前仍是民主黨黨員，李華明涉嫌作虛假聲明，有利用公帑「補貼自己友」之嫌。　（香港商報 2004-09-02）
8.2 選舉舞弊、違規助選、拉票或教唆投票
依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11及12條，任何人向他人提供利益；或向任何人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誘使或酬謝他人或第三者，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均屬違法。有關指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7年。
8.2.1 福建社團聯會被指以廉價甚至不收費午宴，招待出席立法會選舉民建聯港島候選人誓師大會的支持者，其中出席西貢海鮮宴的福建鄉親，在旅遊巴上更獲派蔡素玉的競選單張。（蘋果日報 2004-09-07）   民建聯發表聲明，指他們在活動結束後隨即離開，並沒有參與有關活動，亦已就事件向選舉管理委員會備案。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的聲明指出，前日舉行的「福建社團助選誓師大會」是由他們承擔責任，與民建聯及民建聯港島區候選人完全無關，但曾邀民建聯港島區候選人參加此次活動，而有關活動費用亦已正式列入民建聯港島區候選人的活動經費中。 （香港商報 2004-09-07）

8.2.2 有市民昨日致電電台，指稱民建聯港島區候選人蔡素玉涉嫌賄選，梁女士指其「麻雀腳」收到蔡素玉派發的宣傳單張，內夾附一張換領一打西餅的餅卡。（成報 2004-09-12）湯家驊透露，最近收到義工投訴，指新界東有鄉村選民投票後收到餅卡，他現正蒐集多些資料，希望盡快查明真相。　（明報 2004-09-20）
8.2.3 市民曾先生的八十三歲姨媽患有輕度的老人癡呆症，入住北角英皇道主愛護老院。曾先生在選舉日如常探望姨媽，抵達院舍才發現姨媽不在，職員說她去了投票。曾先生非常錯愕：「我從來都冇幫佢登記做選民，當日先知原來院長幫佢登記，重教佢投票畀蔡素玉。」  主愛護老院院長林姑娘 表示自己是福建人，院舍中不少院友也是福建人。投票當天電視直播選舉新聞，「我問院友投福建人得唔得，佢話得，我先帶佢去，唔清楚就唔會帶。四十一個院友，帶四、五個去，多數投蔡素玉。我舊年（區議會選舉）都有帶佢投票喇。」林姑娘承認事先沒有徵詢院友親人意見。　（蘋果日報 2004-09-18）
8.2.4 一名在深圳工作的港人向本報透露，內地官員透過港商組織，要求會員於四月底出席一「重要會議」，更指明所有港商及香港僱員均需出席，根據本報得到的一份內部文件，出席該會議的官員包括副鎮長、經發辦主任及稅務局等官員，「工作人員話開會講最新經濟、稅務措施，其實係拉票大會，副鎮長講明唔好投票畀民主黨，要支持愛國愛港人士。」投訴人又稱，黨官指示與會者要動員親友投票給愛國愛港人士，他說沒有深究香港選舉形勢，但日前東莞公安展示何偉途赤裸上身的照片令他震驚，「咁樣打擊民主黨實在太離譜，我要揭發內地官員點樣打壓民主黨。」該深圳港商組織一名女職員承認四月底曾召開會議談及立法會選舉問題，但她不願透露如何處理會上收到的選民登記表格，「幾十份表格，我交晒畀上頭。（蘋果日報 2004-09-11）
8.2.5 有電視台記者在元朗十八鄉投票站門外，拍攝到多輛私家房車來回接載年老選民去投票，有些更在車頭展示個別候選人的宣傳單張。各房車的司機，全部穿橙色袖白色身的T，像制服一樣，車團往返次數相當頻密，每隔數分鐘便接載數位村民到達票站。當該些村民投票完畢後，制服黨亦隨即「招呼」村民返回原先的私家車，接載村民回家。現場所見，部分車輛的擋風玻璃上放有某候選人的宣傳單張，但當「制服黨」見到有記者上前拍照時，他們便隨即拿開該些單張。有選民坦言，助選團要求市民支持該候選人，更在村口明言︰「投我們吧，我們有車去。」不過，該選民並不認為這是接送的交換條件。另外，亦有乘坐免費私家車的年長選民表示並不認識司機，只知道車輛可到票站便上車；部分年長選民又坦言，根本不知道應該投哪位候選人，收到誰人的宣傳單張，便會投該候選人。　（星島日報 2004-09-13）
8.2.6 九龍東選民吳志成昨天接受本報記者詢問時說，他於下午四時十五分正在藍田德田社區會堂票站排隊等候投票，看見隔鄰一名身穿橙衫男子，走到前面一名長者身邊，狀似提供協助，吳起初不以為意，但與對方靠近時聽到該男子對長者說：「個印蓋在二號（陳鑑林名單）就得啦！」該男子其後卻沒有投票，自行離開投票站。吳先生說：「當時我感到十分奇怪，為什麼他進入票站但不投票？其後我回家並駕車外出，駛至社區會堂時，看見該名男子正接受訪問，便停車上前看過究竟，發現該名男子姓柯，我懷疑他是區議員，因為他經常在區內有活動。」吳先生表示，他返回投票站向選舉主任投訴，但對方沒有積極採取行動。他說，據他了解，還有一位女選民目睹類似事件。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3）
8.2.7 鄭經翰助選團昨天表示，收到慈雲山同事投訴，指有些婆婆投票後出來對別人說，投了票給「二號」鄭經翰，但鄭的名單編號「三號」，懷疑遭人誤導；另一批則說投了給民主派「二號」胡志偉，但胡的名單編號為「一號」。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3）
8.2.8 石籬票站一名票站人員稱，他們在投票日前數天要自行往位於太古坊的選舉事務處收取空白選票，負責派發選票的都是疑似暑期工的年輕人，她目睹不止一次選舉事務處職員多派了選票，需由票站人員主動交回，她擔心如有票站人員存心舞弊，大可擅自拿走派多了的選票，在投票當日作弊。該票站人員並指出，石籬票站在投票日深夜完成第一輪點票後，選票竟然沒有放入公文袋封存，而全部擱在上，站內並沒警員及候選人代理在場，若有人干擾選票，易如反掌。　（蘋果日報 2004-09-15）

9 附錄四：懷疑涉及暴力、刑事，由警方調查跟進的投訴
警方在選舉期間共收到 715宗投訴，較上屆上升2 . 55倍。

由七月中至選舉前，已處理300宗投訴，逾半是涉及刑毀與噪音滋擾投訴，其中50多宗刑毀案中，3人先後被捕落案；噪音投訴方面，警方只以口頭警告。

選舉日，警方在每個投票站均有至少一名警員駐守，視乎設投票站大小而再分配人手。如遇有事故發生，每個總區均有一套應變方案處理，且每個地區均有警方衝鋒隊及機動部隊作支援。當天收到的投訴主要是投訴噪音、阻塞交通和票站外輕微糾紛，警方表示性質屬輕微。

9.1 電郵遭駭客入侵、電話遭竊聽
9.1.1 候選人譚香文表示，她用來與選民溝通的電子郵件發送系統已經遭到大陸駭客的攻擊，駭客每小時進入她的電子郵件網頁兩三次，並且不斷閱讀和消除她的電子郵件。對此，她感到非常吃驚並認爲這是有政治動機的行爲。　（南華早報2004-09-03）

9.1.2 民主黨在選舉前夕，懷疑該黨中區政府總部辦事處的電話遭竊聽，經委託專家檢查，發現該黨新界東候選人黃成智房間的電話線，確已被人安裝竊聽儀器，該黨多名候選人也發現手提電話疑似遭竊聽。民主黨副主席何俊仁表示，他們一直懷疑中區辦事處的電話被竊聽，經委託專家檢查，專家報告發現多處疑點，再經仔細確認，結果發現該黨新界東候選人黃成智房間的電話線電壓比正常低五成，顯示已被人安裝竊聽儀器。另外，該派多名候選人也懷疑手提電話遭竊聽。電話專家表示，一般電話線有正、負兩極，通常使用者都不會分辨，兩極電話線接錯位也不會影響電話功能，而民主黨的十多部電話卻發生罕見的「對晒位」，從技術層面來看，電話是有被人刻意將電話線對好正、負極位置，以便竊聽。據消息人士表示，民主黨辦事處及多名候選人的電話都可能被竊聽，建議大家儘量避免使用電話討論選情的敏感話題，例如何偉途事件，民主派商討反抹黑的行動，也刻意不在該辦事處開會。　（蘋果日報 2004-09-11）

9.2 刑毀
9.2.1 九龍東選區位於樂富樂東樓票站對開，屯門啟發徑的票站對開，有政黨候選人彩旗遭人刑毀。　（大公報 2004-09-13）
9.2.2 選舉前兩週，泛民主派候選人劉慧卿的寓所於8月29日遭神秘賊撬毀窗戶潛入，因當時無人在家，隔日後才獲保安公司通知。據港警調查後發現暫無財物損失，警方指神秘賊犯案手法專業，劉自言感到困擾：「選舉前的敏感時刻發生這樣的事，是否想恐嚇我？跟上次我辦事處擲糞同縱火相似！自4年前開始至今已經3次遭人潛入住所。前兩次分別是2000年7月及今年4月。劉慧卿表示，過去發生的案件一直都沒有查獲神秘賊，29日又再發生同類事件。「連串事件令我對香港制度同治安失去信心！」她指出，家中堆積不少選舉文件，雖然暫時沒有發現文件失竊，但她最擔心神秘入屋者已經將部份文件偷拍了。據劉慧卿表示，自從四年前首次發生失竊案，已經在家中安裝直駁保安公司的警鐘系統。多名警員30日傍晚到該住所調查發現客廳窗戶曾遭撬毀，但因為輕輕掩上，驟眼看來並無異樣。警方稱犯案者手法專業，進出自如，事後在單位套取指模搜集證據。據劉慧卿事後表示，最蹊蹺之處是入屋者在雜物房取出一對襪子放在木臺上，不知道對方究竟是何用意。（蘋果日報 2004-08-31）
9.3 威嚇、暴力傷人
9.3.1 立法會九龍東候選人鄭經翰在秀茂坪商場外拉票時，被多名反對人士包圍批評，當時剛巧有警車巡邏經過，警方遂介入調停。他下午在同一地點拉票時，甫抵達已見一批反對人士在場等候，並再次包圍和指責他，斥他為「漢奸」、「走狗」、「賣國賊」等，高峰時人數多達百多人，雙方支持者更曾出現輕微推撞，由於警方一早在場戒備，所以未有發生衝突。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01）

9.3.2 新界東「七一連線」候選人的民主黨黃成智，於上水派傳單時被人襲擊，右手手腕扭傷，其助理的牙骹則要包紮，成為今屆選舉首宗暴力事件。（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0）
9.3.3 聽眾甘先生指上月25日與某候選人理論，遭自稱黑社會的人士毆打，他已報警處理，警方並安排他認人，他質疑當局指稱只有一宗受威嚇投訴的論據。胡國興指對案件不知情，但相信警方會調查背後主事人，並該聽眾不用擔心。（成報 2004-09-12）

9.3.4 民主黨立法會候選人黃成智早前在上水拉票時，遭一名無業漢襲擊，無業漢更毀壞「長毛」梁國雄的選舉宣傳板，當場被捕，兼被控襲擊及刑事壞罪。精神報告顯示無業漢患有嚴重精神病，控方原打算不提檢控，讓他進入精神病院治療，不過無業漢堅拒，並要求控方繼續檢控，避免要進入精神病院。　（明報 2004-09-24）裁判官指被告所犯罪行嚴重須判監，但考慮精神科專家報告後，判被告醫院令兩個月接受治療。被告劉華亮，五十八歲，兩份精神科報告指被告適宜答辯，控方亦同意報告建議，法庭可引用《精神健康條例》處理，辯方律師取得被告指示後，他堅持承認控罪。【案件編號：FLCC2675/04】 （蘋果日報 2004-09-24）

9.4 阻街、滋擾、違反交通安全等
9.4.1 新界東候選人，七．一連線的鄭家富與蔡耀昌，昨晨九時被上班一族投訴，指他們在繁忙時間，在九龍塘地鐵站連接九鐵的行人通道拉票，對趕上班人士造成滋擾，阻塞通道。對於被指摘「阻街」，鄭家富即場回應：「，阻街？你眼見咩就影低佢睇囉。」鄭家富數日前也曾被投訴在將軍澳拉票，涉違反候選人的選舉指引。　（東方日報 2004-09-03）
9.4.2 新界東三號「7.1連線」名單候選人黃成智、九龍東三號名單候選人鄭經翰及陶君行，均被發現在無佩戴安全帶的情況下，企在私家車及吉普車上向市民拉票。警方發言人昨透露，任何私家車司機或乘客，如不佩戴安全帶，已觸犯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警方可作出票控，定額罰款為三百二十元。多名違規候選人幸好昨日並無遇上警員才逃過一劫，但若有市民投訴，警方會作出跟進。發言人強調，任何私家車司機都有責任確保乘客安全及佩戴安全帶。有警官透露，候選人不佩戴安全帶除會被票控外，若因而造成交通意外，司機更可能被控不小心駕駛罪名。　（太陽報 2004-09-13）
9.4.3 將軍澳彩明苑昨日更發現有新界東三號「7.1連線」名單的助選團，利用小朋友協助宣傳，他們站在馬路旁的安全島上向市民派發傳單，有路過的市民批評候選人此舉罔顧兒童安全，又質疑有關行為事前有否得到小孩的父母同意。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指引，年紀太輕的學生不宜參加選舉活動，因為無人看管的兒畫易引起場面控制問題，尤其是在人多地方，對兒童及其他人都可能構成危險，故選管會強烈勸喻小學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參加選舉活動。（太陽報 2004-09-13）

10 附錄五：涉及選舉安排混亂及程序欠妥的投訴（票站資料）
根據選舉事務處的數字顯示，投票日的投訴個案，高於上屆立法會選舉及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多達1628宗，較上屆立會選舉增加7.4%。其中投票站主任接獲431宗投訴，與上屆相若，但選舉主任則接獲670多宗，較上屆增加百多宗，投訴處理中心亦接獲500多宗投訴。（星島日報 2004-09-24）
政制事務局長林瑞麟在立法會回應吳靄儀動議時表示，選管會在11月初會向行政長官提交選舉混亂的中期調查報告，並會交代截至十月二十三日，選管會接獲的投訴，包括：五宗涉及八個投票站在投票期間打開投票箱、十五宗涉及五個投票站使用紙皮箱盛載選票；十五宗涉及三十一個投票站在轉化為點票站時，有候選人及其代理人代表被投站票主任趕離投票站。
10.1 票箱不足
10.1.1 投訴輪候時間長－港島區英華女學校（票站編號：A0301）
1) 票站由於票箱嚴重不足，聚集了大批前往投票的選民。在替補票箱運到票站後，由於一時疏導不了等候的人群，超過50人要排隊投票，平均每人要等45分鐘才能投票，選民一度鼓噪。　（大公報 2004-09-13）

2) 有投訴指投票日晚上10:30截止投票時間將近，票站仍有過百名選民等候投票，票站關門之前，人龍延伸至校外的行人道，到了10時半，票站人員將人龍截斷，因此過百人被迫擠在面積細小的票站內。有選民排隊排了一小時以上才可以投票，這種情況不能接受，有些人看見人龍就不耐煩，乾脆放棄投票；亦有選民不滿地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為甚麼搞成這樣子，太差了！」民主派的支持者表示，由於收到民主派選情告急，所以趕來投票，以致造成擠迫。一名太太表示，她下午路過時，已見到很多人排隊，而她一家人晚上到來時，已是混作一團，她：「這麼多年都未曾見過，十幾年在這個票站投票，次次都是工作人員多過選民，今次嘩！未試過，好犀利呀！」　（新報 2004-09-13）

3) 政府委任的選舉大使薛家燕亦是在英華票站投票，她早上11時到票站，但因人太多折返，要到晚上10時15分才能成功投票。英華女學校票站共有登記選民7005人，昨日共有3000人到票站投了票。但當局只開放了英華的接待處作投票站，整個站只有400平方呎，容納2個取選票及4個填選票處，選民要輪隊入站、填票、投票。因太多人輪隊投票，有選民投訴填選票時，感到背後輪候的人可看到自己填票。票站主任李小姐截票後回應說，對有選民投不到票表遺憾。　（明報 2004-09-13）

4) 任職金融界的張先生表示，昨日先後3次到票站，最先是早上11時，然後是晚上9時45分，但兩次都見逾百人排隊，決定先返家。但當他在投票時間將結束時第3次到達票站，卻發現票站已「截龍」，最後錯失投票機會。　（明報 2004-09-13）

5) 到晚上，該票站外亦然大排長龍，選民楊先生晚上九時以為投票人潮疏落，不料到投票站竟然還有一至二百人在排隊，十分愕然，約一個半小時後，楊先生才能入到票站，在晚上十時四十五分始完成投票離開。楊先生對於選舉安排感到非常不滿，因為立法會選舉並非首次，沒有任何理由會做成選民輪候逾句鐘的場景，「香港是現代化城市，又不是第一次搞選舉，點會做到咁差。」　（星島日報 2004-09-13）

6) 陳先生形容票站安排一塌糊塗，票站工作人員透露早於中午十二時因票箱快滿向選舉總部求助，但至下午四時許仍未有新票箱送抵票站，而投票站太細，經常有二百多人在輪候投票，有選民更指要輪候兩小時。陳先生質疑票箱不足是政府欲拉低投票率，「唔益民主派」，他已致電選委會投訴。　（東方日報 2004-09-13）

7) 早上已出現人龍，票站主任曾要求擴充票站，但一直未有人手和設施配合。票站收到後備票箱後，選民仍平均要等45分鐘；傍晚7時，人龍接近100人。晚上，學校開放停車場，再加開投票間，並採取分流措施，先安排選民確認身份，再等候投票。有市民不滿分流措施混亂，一度鼓噪。選管會主席胡國興傍晚在現場向市民道歉及解釋。　（經濟日報 2004-09-13）

8) 「票站應變得太遲！」彭先生和家人在票站外等候投票，他說：「我在下午5點已經來過，但當時見到人龍，所以晚上再來投票，也想不到仍有這麼多人。」　（經濟日報 2004-09-13）

9) 黃小姐在票站外等候超過45分鐘，批評這次投票的安排非常失敗：「現在是市民重視選舉，政府的態度輕視。」她目睹職員用間尺插入投票箱壓票，令她擔心選票會被損毀。　（經濟日報 2004-09-13）

10) 港島英華女校因票站太小，但容納兩個櫃位登記，結果票站一度擠滿300、400名輪候投票的選民。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4）
10.1.2 民主黨的區議員范國威透露，鴨洲海怡花園、麗港城同樣出現票箱不足情況。　（香港商報 2004-09-13）

10.1.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書院　（票站編號：M0201）
1) 位於元朗水邊圍信義書院的票站亦出現票箱不足的情況。民建聯候選人譚耀宗的選舉代理人陳樹生引述票站主任說，八個票箱到下午二時已用剩一個，票站多次致電選舉事務處要求補給，但未有回覆。票站主任建議用普通的紙箱代替，但譚耀宗拒絕，堅持要正規票箱運到才可繼續投票。到下午四時，有兩個票箱運抵投票站。　（大公報 2004-09-13）

2) 新界西民建聯候選人譚耀宗監票代理陳樹生稱，元朗安信街信義書院票站內最少8個票箱，昨晨開始已陸續出現「塞爆」情況，其間選民將選票投入標箱時，都感到不便，須以間尺協助將選票塞入票箱內。他稱，曾經最少3次作出投訴，但未獲積極回應，及後再發現票站內約有6個票箱「爆滿」。陳樹生續稱，票站主任曾建議暫時以紙皮箱充當票箱，但陳樹生與譚耀宗商議後，都不能接受而作出反對，其間票站運作仍然維持正常。及至下午四時許，待兩個額外票箱運至票站後，問題才告解決。　（香港商報 2004-09-13）
10.2 打開票箱
10.2.1 調景嶺彩明苑寶覺中學票站　(票站編號：Q0801)
1) 票站職員涉嫌以票箱「爆滿」為由著選民離開，並在候選人代表缺席下打開票箱。新東「7.1連線」候選人湯家驊表示，昨天下午五時許他在調景嶺附近拉票時，有選民向他投訴，指有票站職員以票箱「爆滿」，暫時無法投票，著他們先行離開。他前往票站查詢，發現選民在票站內大排長龍，票站職員已先後打開過兩個票箱，希望將疊起的選票壓平，增加容量，其中一個已重新接受投票。他警告票站職員，只有在所有候選人有代表在場下才可開票箱。職員聲稱在徵得「上頭」同意才開票箱，但拒絕透露誰是「上頭」，又否認著選民離開。雙方爭論期間，選舉事務處職員將兩個新票箱運到，但隨即發現沒有鎖可將兩個票箱鎖好，擾攘十多分鐘後票站才恢復正常運作。湯家驊不肯評論會否作出投訴甚至選舉呈請，但質疑花了港府大量金錢卻造成世界大笑話，「我們作為香港人覺得羞恥」。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3）

2) 有選民投訴，票站工作人員臨時用紙箱作投票箱，但胡國興澄清，新票箱以紙皮包，因而引起選民誤會。　（經濟日報 2004-09-13）

3) 將軍澳選區是其中一個重災區，有選民須輪候近一小時才能進入投票站，部份意興闌珊未有投票便離去。四十多歲的朱先生一家六口聯同親戚昨午五時許到寶覺中學投票竟不得入內，票站職員對他說票箱爆滿，要求他一小時候才回來投票，「咁樣做咪即係趕客。」朱先生其後更不滿地說。其親戚更目睹職員竟將票箱內的選票倒往一個膠袋內，「咁都得，選票好冇保障喎。」　（蘋果日報 2004-09-13）

4) 候任立法會議員四十五條關注組湯家驊表示，在該票站內親眼目睹有選票被隨意放在桌上，無人理會，若掉在地上被弄污，便會變成廢票，而票站職員在候選人代表缺席下打開票箱，會影響選舉公正，他將在立法會復會後在政制事務委會跟進，要求當局交代。民主黨鄭家富更考慮提出選舉呈請。此外，在事發接近兩天後，選舉事務處終於承認授權將軍澳寶覺中學票站的選舉主任，在監察員或警員監督下打開票箱整理選票。對於候選人質疑開箱時他們沒有代表在場，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表示，法例並無規則必須有候選人代表在場，監察員不一定是候選人的代表（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5）

5) 在將軍澳寶覺小學票站內，有選舉主任在未有選舉代理人監察下，兩度擅自打開票箱，將選票放在上，以便將選票放在一起，騰出票箱備用，選舉公正性受到質疑。其後當有新票箱運抵時，竟然未有配鎖，票站職員回應時更指，欠缺足夠人手購買，令湯家驊深表不滿，直斥「咁大個政府，用成百幾萬去宣傳，票箱竟然冇鎖？櫃桶底都應該擺備用啦！」他稱不排除稍後提出選舉呈請，質疑點票結果。　（成報 2004-09-15）

6) 選舉事務處表示，立法會選舉投票當日，將軍澳一個票站由於票箱不足，在得到選舉事務處授權下，票站主任是在監察員或警員監督下，打開票箱整理選票。發言人又指，監察員無須是候選人的代表。
7) 林瑞麟堅持選管會有法定權力，容許票站主任在有需要及有見證人在場時，打開票箱整理選票及重新密封。選舉事務處及後補充，見證人必須是候選人代理人或警員。不過，港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質疑「開箱」可能違法，因為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第48條，投票站主任「必須投票箱保持鎖上和封上」，卻沒說過可以隨便開箱。張達明指即使當局以出現票箱爆棚為由，酌情打開票箱整理，但事前亦應先召集各候選人或其代理人監察開箱過程，否則便會有欠公平公正。
10.2.2 自由黨的劉健儀表示，亦接獲通知有2個票站，由候選人代理監視下開箱整理選票，他認為不是個好的解決辦法。　（香港商報 2004-09-13）

10.3 擠壓選票
10.3.1 柴灣明德小學票站以螺絲批擠壓選票（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4）
10.3.2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票站編號：H2402）預備的4個投票箱，首兩個載了200多張選票已滿瀉﹙原先預計每個可載600張選票﹚。動用第三個票箱時，票站人員開始用燒烤叉伸入票箱，壓平選票。下午2至3時，票站要求多3個票箱，但傍晚6時多，補給票箱仍未抵達。　（經濟日報 2004-09-13）
10.3.3 民建聯葉國謙表示，新界西有2個票站需要在候選人代理監視下，由選舉主任開箱「壓」票，讓票箱可容納更多選票。　（香港商報 2004-09-13）

10.4 亂放選票
10.4.1 剛當選的議員吳靄儀說，日前收到一名調景嶺投票站的市民投訴，前往了解後發現票站內有選票放在上，旁邊只有一名警員看守：「選票唔係應該票箱咩，點可以咁兒戲！　（蘋果日報 2004-09-14）

10.4.2 沙田第一城呂明才小學、上環郵政局和將軍澳順德聯誼會梁華潔小學等多個票站都因全部票箱爆滿，而要開箱把選票移到另一票箱，其間選票「無遮無掩」地放在桌面。　（明報 2004-09-13）
10.5 用紙皮箱
10.5.1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票站編號：Q0601)
1) 選民勞先生向電台投訴稱，昨午到將軍澳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投票時，票站人員指票箱爆滿，要求他將選票投入紙皮箱，他事後覺得安排有問題。　（新報 2004-09-13）

2) 選民盧小姐向本報投訴，由於票站內的白色票箱已裝滿，她在下午投票時，被安排將選票投入一個啡色的紙皮箱，該紙皮箱並沒有上鎖，她直指難以接受以紙皮箱載選票的做法。她說：「換了選票也沒人知，不夠保密。」她質疑這麼大的一次選舉，政府沒理由連票箱也不夠。　（明報 2004-09-13）

3) 九龍東民主黨候選人李華明昨午在將軍澳馮晴紀念小學投票站，發現職員用紙皮箱代替投票箱，「選舉咁耐以，我都係第一次見用紙皮箱，咁鬼兒戲，簡直離譜。選舉事務處完全低估今次投票率。」　（蘋果日報 2004-09-13）投票日下午2時多，他到位於馮晴小學的票站投票，親眼看到票站職員將紙皮箱改裝成票箱，職員表示由於票箱已爆滿，在沒有辦法下才用紙皮箱，他亦唯有照投。　（明報 2004-09-15）李華明質疑選舉事務處否認曾有票站使用紙皮箱盛載選票的講法，他指親眼目睹在將軍澳馮晴紀念小學的票站使用紙皮箱盛載選票，更表示可到法庭作證。（成報 2004-09-16）

10.6 關閉票站
10.6.1 港島區上環郵政局（票站編號：A1201）

1) 票站因六個票箱全部爆滿，一度在下午3:45-4:30暫停給選民投票，等候選舉委員會運送三個新票箱，估計有150名選民受影響。港島區選舉主任黃保華說，今年選票尺寸更改，以致放入票箱時較鬆散，與原先估計可容納的選票有距離。民主黨主席楊森說，上環郵政局票站曾停止運作一個小時，票站工作人員更著選民稍後再來投票，他現場所見，有一至兩個選民因此回家。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3）

2) 投票的廖小姐表示要一個小時後才能投票，她要到附近的餐廳消磨時間。　（東方日報 2004-09-13）

3) 有投訴指曾封閉票站45分鐘，不准選民內進投票，當時投票人數2000人，直指有關安排「匪夷所思」，嚴重影響選民投票意欲。　（成報 2004-09-15）

4) 在投票開始三小時後，已察覺票箱不夠，並已即時通知選舉事務處，但至當日下午4:00才有新的票箱送來，其間需要封閉票站四十五分鐘　（新報 2004-09-15）
10.6.2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票站編號：Q1301)
1) 將軍澳梁潔華小學票站公布在傍晚六時半至七時半，竟然只有一個選民投票，而在前後的兩個小時各有四、五百人投了票，票站職員表示，是因為傍晚缺箱，所以只讓一人投票。　（星島日報 2004-09-13）
2) 負責監察該區的民主黨選舉代理人范國威昨晚表示，據他所知，將軍澳選區最少有三個投票站發生票箱不足的情況，分別是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寶覺中學及順德聯誼會梁潔華小學。他昨午四時許到馮晴紀念小學視察，發現十個票箱已爆滿，至於寶覺中學及梁潔華小學的票箱則於傍晚六時爆滿，票站職員則叫選民暫時離開，及後寶覺中學票站的職員更在未有選舉代理人在場下開箱擠壓選票，「咁樣做好唔妥當，選票有效性成疑。」　（蘋果日報 2004-09-13）
3) 蔡先生昨日到將軍澳梁潔華小學投票，等了近一小時才能入內投票：「安排好差，如果唔係履行公民責任，我真係唔想投票就走。」 鄭牧師昨日到將軍澳梁潔華小學投票：「今次擠爆票箱事件係天大笑話，好可笑，影響香港國際形象，令外國人覺得香港咁差。」　（蘋果日報 2004-09-13）　
10.6.3 黃大仙社區中心（票站編號：H0101）
1) 黃大仙社區中心票站要召警員到場，等候運來的票箱才可繼續讓選民投票。　（大公報 2004-09-13）
2) 在下午2時多已發現票箱不夠用，並向選舉事務處要求多8個票箱。下午約4時，11個直選票箱和1個功能組別票箱已滿；4時多有警員運來4個上屆直選的舊箱應急。　（經濟日報 2004-09-13）
10.6.4 新界東亦有多票站出現票箱「爆滿」，選民須大排長龍的情況，其中「大站」沙田第一城及坑口均傳出曾短暫停止運作。（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3）

10.7 選民資格
10.7.1 取銷選民資格或去錯票站

1) 鄺小姐表示，她在去年區議會還可以投票，但今次收不到投票通知書，致電選管會熱線查詢，被告知因為地址錯誤被取消選民資格。胡官回應表示，當局會徹查事件。　（文匯報 2004-09-12）

2) 政府在市民換領智能身份證時，在未有知會市民的情況下，擅自更改選民登記地址，令部分選民不能在自己登記住址的地方投票，在未能確認是否能在原選區投票下，最終只能往另一選區投票。讀者黃小姐是選民，登記的地址是沙田區，昨日到所屬票站投票時，被票站職員告之其投票地區應是九龍東的票站。由於黃小姐4年前的立會選舉已在沙田區投票，對於突然要「轉區」投票大惑不解，而在票站內有其他選民亦遇到同樣問題。黃小姐原希望維持在新界東投票，但選舉事務處職員只重覆她要往九龍東票站投票，未承諾她可以在新界東投票，最終她只有由沙田前往九龍東的票站投票，但事件已擾攘數小時。當她投票後離開票站時，選舉事務處職員才致電予她，表示她可以返回新界東投票，但因她已投票而作罷。她指換領智能身份時所填寫的資料，並沒有列明選舉事務處會因而更改其選民登記資料，她批評選舉事務處擅自更改其選民資料，職員在她查詢時又不能確認她能否在原票站投票，令其費時失事。　（香港商報 2004-09-13）

3) 在新界西一票站任票站人員的張先生透露，前日有逾百名選民來投票時，才發現到錯票站：「我問佢先知，原來佢十幾年都呢個站投票，無留意張投票通知書，今年無端端俾政府編去另一個票站，佢都好嬲咁話唔再去投票！我諗好多人都係因為咁無去投票！」至截稿前，選委會發言人未就有關事件作回應。　（蘋果日報 2004-09-14）

10.7.2 冒名投票－九龍東寶達秀茂坪天主教小學（票站編號：J1001）
1) 昨午二時許，五十五歲姓葉男子到寶達秀茂坪天主教小學票站投票，當他取出身份證給選舉助理核實身份時，助理突然說：「你今朝已經投票咯，我認得身份證個樣添！」葉發現自己在選民名冊上的名字，已被劃上一條幼線，代表已領取選票，葉懷疑身份遭人盜用，遂向選舉主任投訴，但不果，他只好報警。警員到場調查，列「盜竊」案處理，暫時未有人被捕。　（東方日報 2004-09-13）

2) 期間一名姓區女子亦到該票站投票，她發現選舉助理在核對身份時，錯誤刪除選舉名冊上排在她名字前面的另一人，她即時喝止，並向選舉主任投訴；選舉主任了解後，輕描淡寫說：「對唔住咯，手民之誤之嘛！」隨即用鉛筆在錯刪的名字旁畫上記號，警員獲悉事件，立即向區了解情況。區質疑以鉛筆畫記號，容易被人修改，而選民名單全是英文，若不懂英文的選民遇到類似情況，可能難以察覺被人「掉包」，她懷疑葉的遭遇與此有關；此外，她亦是功能組別選民，有兩張選票，但票站內無人提示，她自行提出後，才獲得另一張選票，她打算向廉署作出投訴。　（東方日報 2004-09-13）

3) 站內的「監察投票代理人」譚偉良稱，除了上述兩宗事故外，票站職員曾在地上拾得一張已蓋章的選票，選舉主任以該票不在箱內宣布作廢。另有仍居在原址的選民投訴，到達票站投票時，被指地址搬遷，因此無法投票。　（東方日報 2004-09-13）
10.7.3 冒名投票－港島利東社區會堂 (票站編號：D0501)
1) 梁先生前晚八時許到港島利東社區會堂投票，但職員卻稱他已投票：「佢話名單上我個名已經劃，即係投票，重話兩個職員做監察，唔會錯！我朝早要返工，有工卡可以做證。」在梁的堅持下，中心主任讓他「再」投票：「我梗係唔肯啦，點知有無人之前冒用我身份證，我報咗警。唔怪得有功能組別發現多咗選票啦！」他說本來因候選人何秀蘭選情告急而趕來投票：「唉，搞到佢家衰咗！都唔知係咪有人別有用心！」　（蘋果日報 2004-09-14）
2) 讀者黃太的二十一歲女兒到屯門一票站投票時亦遇到類似情況，票站職員承認可能有錯而讓其女兒繼續投票：「真係有無搞錯，咁都得？會唔會有人乘機用人票幫某一候選人呢？」　（蘋果日報 2004-09-14）

3) 又有王律師往投票之時，被票站職員堅稱「紀錄顯示」他已經「投了票」，因為大名已被劃去。交涉之際，幸好王律師眼快，見職員向某功能組別選民派發選票之後，用筆錯誤劃掉另一姓氏選民之名。「投了票」之謎即場破解，王律師一票幸保不失。　（蘋果日報 2004-09-19）

4) 另一候選議員陳偉業表示，有市民投訴，去投票時發現已有人盜用其身份，而票站的選舉主任則給他一張印有「重複」二字的選票，原來這代表那選票是廢票。陳偉業批評，選舉主任沒有法律常識，沒有認真處理有關個案。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6）

10.8 投票權利
10.8.1 在黃竹坑票站，亦有十多宗投訴，都是關於票站職員阻撓市民投票，民建聯亦已正式向選管會及選舉主任作出投訴。70幾歲的張伯到達黃竹坑票站，準備投票，他指被票站職員冷言冷語：「阿伯，你冇投票權，唔可以投！」張伯百思不得其解，因為他上屆立法會選舉及去年區議會選舉，都順利投票，怎麼今年反而「沒有投票權」？ 張伯黯然走出投票站，並向民建聯助選團講述了情況，其後在民建聯職員陪同下，再往票站，終於得回應有的投票權。　（文匯報 2004-09-13）
10.8.2 有文盲婦女往大埔公立學校票站，說希望投給某候選人，職員卻不認識這候選人，還這名婦女隨便在選票蓋印。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4）

10.8.3 有投票站昨日發生工作人員協助年老選民投票，變成涉嫌干預投票的事件。葵芳有票站工作人員捉年老選民的手在選票上蓋印，更有年老選民被誤導投了「白票」，而順天票站更一度容許候選人代表進入投票間，看年老選民在選票上蓋印。　（蘋果日報 2004-09-13）
10.8.4 寶達不少選民投訴，票站職員態度差，而且也沒有依照選舉規例來做：「選舉助理在剔名時，應該讀出選民的名字確認身份，但我們很多人都發現，助理沒有叫名！這樣很不公平，也可能出現剔錯名，而令其他人失去投票權。」　（文匯報 2004-09-13）
10.8.5 港島區候選人何秀蘭去年當選中西區區議員，今年選舉除了地區直選外，還有一張區議會功能組別選票。在登記領取選票的時候，票站人員卻把一張醫學界的選票遞給她，何秀蘭雖然很想投醫學界，但最終也把選票歸還，換回區議會選票。其競選拍檔余若薇也有投訴，表示今年剔號蓋章的印墨很「化」，要等候良久才乾透。　（成報 2004-09-13）

10.9 票站安排
10.9.1 選民進入投票站不論有沒有投票通知書，都被安排根據身分證號碼排隊領取選票，相關櫃位約有四、五個，但票站工作人員指示選民行往指定顏色的櫃位時並不清晰，有關顏色亦不顯眼，以致有選民排錯隊，需要重新排隊才成功領取選票。本報接獲選民投訴，馬鞍山五邑工商總會馮平山夫人李穎璋學校和筲箕灣興東青松興東幼稚園的票站，都出現上述情況。　（成報 2004-09-13）

10.9.2 筲箕灣興東青松興東幼稚園的票站，上述幼稚園改裝的投票站，因地方狹窄，選民領取選票的旁邊就是投票間，但今屆投票間取消掛簾，選民擔心投票私隱不保。新界西街工候選人梁耀忠則接獲投訴，指投票間沒有掛簾而引起混淆，選民領取選票後沒有蓋印便投進票箱內，即投下廢票。另外，又有不識字及不懂投票的婆婆，向票站工作人員求助時，卻被誤導把印章印在7號名單上，到發覺並非投下所支持的候選人時，卻不能更改，梁耀忠已就選民的遭遇向票站主任投訴，稍後亦會向選管會反映。　（成報 2004-09-13）
10.10 誤導投票
10.10.1 九龍東候選人鄭經翰的監票員黃先生投訴，順天寧波第二中學票站多次只由一名工作人員進入投票間向年老選民解釋投票程序，違反必須有兩名工作人員同時解釋、互相監視規定，他多次投訴，投票主任由昨三時半起，每當有年老選民投票需要協助時，都容許所有候選人的監票員進入投票間監察工作人員，其間他們間中可以看到選民的投票取向，到五時許，票站主任突然承認犯錯，停止有關安排，他曾多次致電選管會投訴，但一直無法接通。　（蘋果日報 2004-09-13）

10.10.2 新界西選區葵芳佛教林金殿紀念中學的票站接獲投訴最多，七十歲的鄭婆婆投票後向記者投訴，由於今年投票間拆走布簾，她進入票站後一時分不清可以在哪裏蓋印，工作人員卻指示她到投票箱前排隊，結果在工作人員指示下將未蓋印的「白票」投入了票箱。另一位梁婆婆原本要投四號梁耀忠，工作人員卻捉她的手將印蓋在一號陳偉業的位置上；有現場的候選人義工更指出，另有一位婆婆投訴，她原要投票支持梁耀忠，工作人員卻捉她的手將印蓋在譚耀宗的位置上。　（蘋果日報 2004-09-13）
11 附錄六： 涉及點票程序不公平的投訴（票站資料）
11.1 九龍東竹園票站
11.1.1 監察點票代理人鄧先生說，當晚十時半投票結束後，票站主任竟關上大門，拒絕他和其他監票代理人進入，歷時三十五分鐘，違反選舉指引。鄧先生曾向廉政公署投訴，廉署以事件不在其部門權限之內，拒絕受理。　（蘋果日報 2004-09-17）　
11.2 沙田及屯門區票站
11.2.1 多名選舉代理人昨天致電電台，投訴在沙田及屯門的票站在投票結束後一度關門清場，不准代理人留在票站監察，違反選管會指引。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5）

11.2.2 對於沙田、屯門區均有監察投票代理人投訴，選舉當晚投票結束後，有票站職員涉違反《選舉指引》，強迫代理人離開票站近兩小時，致他們無法依例監察封箱，林瑞麟則指會跟進調查。　（明報 2004-09-15）

11.2.3 另一代理人劉先生在電台節目表示，沙田第一城及聖羅撒書院票站亦有類似情況，代理人未能看見選票倒出及部分點票過程，直至分別在凌晨一時及二時才能入內。　（星島日報 2004-09-15）
11.3 將軍澳坑口一個票站
11.3.1 四十五條關注組湯家驊的一名監察點票代理人區慶祥表示，將軍澳坑口一個票站在將投票站轉為點票站時，將監察點票代理人拒諸門外。他說：「（代理人）應該可以在現場留意及關注所有關於票站內發生的一切事項，譬如關於點票箱的情況，這方面現在似乎有一個空白情況。」他表示，票站主任雖然是在他面前打開票箱封條，但他無法確定職員之前有沒有打開過票箱。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6）
11.4 天水圍官立中學票站
11.4.1 「當晚十點二十分，我已到票站，但票站主任說還未到時候，叫我在門口等；直到十點半，投票結束，其他監票代理人要求入場，但票站主任卻說要將投票站轉為點票站，要我們一班代理人繼續在門外等，這時有位男子向票站職員說他是代表民建聯的，票站職員便讓他入去。而我們卻要在十一時十五分才可進場。」黃小姐是新界西四號候選人梁耀忠的監票代理人，負責天水圍官立中學票站。她表示，當時不少人質疑為何只容許民建聯代表進場。票站職員的解釋，民建聯代表既是投票代理人，亦是監票代理人，有兩個名牌，所以可進場。「佢呢個解釋根本唔合理，因為在場亦有位女士同民建聯代表一樣有兩個牌，但同樣唔俾入，後來票站職員只以一句『一場誤會』了事，好離譜！」黃小姐說。不過，令黃小姐更疑惑的，是票站的問題票。黃小姐說，該票站共有六十七張問題票，第一張問題票是於圓圈外蓋上剔號，但選舉主任卻說該票顯示了投票人的投票意向，宣佈該票有效。「該票是投給七號民建聯名單的，剔號蓋在候選人的名字旁，本來我都覺得無問題，但其他問題票差不多每張都如是，張張剔號都蓋在同一個位，我數過，足足有四十七張。」黃小姐當時便與其他候選人的監票代理人提出反對，但票站主任卻維持原判。類似問題在其他票站亦同樣出現，單是新界西選區，便最少有十三個。　（壹週刊 2004-09-23）
11.5 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11.5.1 新界西落選人尹兆堅(左二)指出，在投票結束後，他要求進入位於葵涌敬祖路的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票站時被拒。但30分鐘後，當他獲容許再次進入票站時，發現民建聯的監察代理人早已在場。　（明報 2004-09-18））
11.6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票站編號：E0501）
11.6.1 民主黨區議員黎自立亦投訴油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的票站在開啟票箱時只有民建聯的候選人監票人在場，違反選舉的公平性。他亦發現當時有十個已滿的票箱放在一旁未有封箱。　（東方日報 2004-09-13）
11.7 嶺南大學　（票站編號：L2702）
11.7.1 投訴嶺南大學票站在當晚10時半轉為點票站時，在場職員竟勒令清場；直至凌晨2時仍未有結果，票站外的人鼓譟時，職員竟找來警察驅趕，質疑點票過程中出現舞弊。　（成報 2004-09-15）
11.8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會所　(票站編號：C3701 )
11.8.1 小西灣票站昨晚竟然在趕走所有候選人離場後才進行封箱，沒有任何選舉代理人進行監察，惹來港島區候選人質疑「封箱」過程中可能會有人動手腳。民建聯候選人鍾樹根更即時向票站選舉主任及選管會投訴及報警求助。10多名警員到場了解情況，票站亦即時停止點票工作，場面一度混亂。民政事務專員其後到達現場，與趕來的民主黨、余若薇名單及范徐麗泰等候選人，了解事件經過。據悉，除「封箱」動作惹來團團疑雲外，還有選民涉及「重複」投票，被人發現而向選管會作出投訴，要求跟進。　（文匯報 2004-09-13）

11.8.2 小西灣的中環基督教青年會會所票站選舉主任向候選人表示，該站只容許兩位助選團入內，因此要求各名單的代表人，抽籤入場。雙方因此發生爭拗，選舉主任最後，將監票代理人及點票代理人趕出票站，才進行封箱及點票。在場的范徐麗泰、民建聯及余若薇助選團對此安排十分不滿，民建聯馬力名單的選舉經理孫啟昌表示，已報警處理。助選團情緒激動，並與票站職票對罵。民建聯港島參選人鍾樹根反對由選舉主任點票，堅持要東區政務專員曹鎮華代為負責，令選站無法開箱點票。　（經濟日報 2004-09-13）
11.8.3 小西灣其中一個票站亦出現有關情況，港島區候選人「阿牛」曾健成表示，視乎選管會的解釋，如果無法合理解釋，他不排除提出選舉呈請。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6）
11.8.4 候任立法會議員陳偉業的辦事處已接獲五宗投訴。選舉事務處稱，小西灣票站趕人封箱事件仍在調查中，而全港究竟有多少票站出現同類情況，該處則不知道。　（蘋果日報 2004-09-17）
11.8.5 選管會唯一深入調查是小西灣選舉代理人投訴投票結束後，票站封箱時被要求離開。胡國興拒絕評論若小西灣事件屬實，有關票站的點票結果法律效力。不過，胡國興表示，十分關注小西灣事件，已經要求票站主任和選舉主任提交書面報告全面陳述和解釋，包括以什麼理由要求有關人士離開票站，以及被要求離開人士的身份，即是否投票代理人，因為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第六十三（１Ａ）》，只有候選人、選舉代理人和點票代理人，在票站封箱時可以逗留在內。（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6）
11.8.6 柴灣小西灣瑞樂樓的票站於投票結束後發生爭執，票站主任將所有候選人的監票人趕走，要報警處理。　（東方日報 2004-09-13）
11.9 赤柱馬坑
11.9.1 在赤柱馬坑票站，自稱「陳仔」的票站人員也不滿港島區宣布重點選票時，該站根本沒有候選人代理或監票代理人在場　（蘋果日報 2004-09-15）
11.10 新界西票站
11.10.1 一名候選人的代理人梁先生亦表示，屯門一票站在選舉結束後，票站職員竟然「清場」，即使代理人從門隙窺探內裏情況，亦遭警方阻止，直至向票站職員表示會引用有關條例，以及聲言號召傳媒前來報道，才獲准進入。（星島日報 2004-09-15）
12 附錄七：涉及票站工作人員的投訴

12.1 工作人員提早收選票及印章
12.1.1 民主黨成員黃成智昨透露，有選舉主任向他表示，早於9月12日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前三天，已收到選舉管理委員會空白的選票及印章，質疑做法是否恰當。不過，選舉管理委員會發言人表示，由於選舉日逾百個票站早上7時30分便開始接受投票，遂於選舉日前一周，將選票及印章交予各選舉主任，讓他們早作準備，以免「送唔切選票」。發言人稱上屆立法會選舉已有同樣做法，但當局同時要求選舉主任「票不離身」，每張選票票根亦印有編號，票站又有多名人員「把守」，相信讓人成功「做手腳」的機會極微。（成報 2004-09-21）
12.1.2 發言人解釋，需預早將選票交給選舉主任，否則趕不及一次過將選票運到五百多個票站，並強調這是歷屆選舉的做法。發言人又指，選票以行李箱盛載，每名選舉主任需簽收選票，並規定放在家中。在投票日中，有警員、選舉代理人及多名工作人員在場監察，絕不可能出現選舉主任預先「印幾張選票放入票箱」中的情況。（星島日報 2004-09-21）
12.2 同一組人員進行投票和點票工作
12.2.1 有出任票站人員的公務員向本報投訴，由各政府部門抽調協助點票、監票的公務員，每人獲發約1000到1000多元津貼，預期要由選舉日早上6時45分工作至翌日凌晨2時(共19小時15分鐘)，但由於點票出現問題，這批「臨時工」最終要通宵留守票站到清晨8時許。她說由於部分同事沒事先請假，遂要在「沒洗澡、沒睡眠」兼遲到的情下趕返原有崗位，狼狽不已。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梁籌庭批評，選舉事務處今年疑為省錢，將「管理票站及點票」兩工作二合一，致部分票站公務員要24小時當值，致精神不足，恐影響點票的準確性，工會將向政府反映要求將來取消「二合一」。選舉事務處昨未有回應本報查詢。　（明報 2004-09-14）

12.2.2 沙田新翠昨清晨更有票站職員捱不住24小時工作一度不適報警，有公務員坦言考慮以後不再到票站幫手。沙田新翠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的點票站，昨即由於在凌晨完成點票後仍要留守站內等結果，至早上8時許，10多名工作人員仍要呆坐操場內，不可離開，部分人疲倦至伏在桌上小睡，有人更一度報稱不適報警求助，但最後沒有人需要送院。　（明報 2004-09-14）

12.2.3 「近26小時不能睡、不能洗澡，清晨才剛離開票站又要趕上班。」票站員工鄺太，是因選舉須通宵留守在全港501個票站之一的其中一名公務員，她昨日不滿當局安排失當，未給予休息時間便要他們返回原有工作崗位；她指問題關鍵是以往選舉政府會動用兩組人，分別負責票站管理(早上6:45分工作至晚上11時30分)，及通宵點票，工作人員遂能有時間休息，但今年工作「二合一」，致工作時間大增。（明報 2004-09-14）
12.3 節省資源、招聘新手、經驗不足，造成錯漏百出
12.3.1 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及點票過程混亂，有熟悉票站運作人士分析，選舉事務處今年將票站人員的工作時間，由過往分「投票」、「點票」各十多小時的兩更制，合併為逾二十四小時的一更制，令不少有經驗的「老手」臨陣退縮。由於票站人員多由沒經驗的新人擔當，加上處方事前欠缺有效的危機應變措施，以至投票日錯漏百出。（蘋果日報 2004-09-15）
12.3.2 一名在石籬票站負責點票的「新手」向本報稱，部份工作人員在工作開始之初，態度已不認真，有人向選民發出直選及功能組別選票時，偶有忘記填寫功能組別選票的記錄。　（蘋果日報 2004-09-15）
12.3.3 一名助選團成員透露，今屆票站工作人員中有大量新手，「佢根本唔知規矩，唔識點處理突發事件，唔熟悉點票程序。我都唔知點解，今次會畀咁多新手票站做！」票站的選舉主任以至處理投票、點票的工作人員均由公務員擔任，選舉事務主任及助理選舉事務主任要由薪級點達三十四點以上的公務員擔任，至於票站工作人員多由文書職系人員出任。（蘋果日報 2004-09-15）
12.3.4 由於是有薪工作，選舉事務處過往篩選工作人員時要求都相當嚴格，有經驗者會獲優先聘用。不過，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梁籌庭指出，票站員工的工作時間，過往分為「投票」的朝七晚十時半，及「點票」的「晚九至翌日點票完畢」兩更，但今屆合併為逾二十四小時的一更，令不少「老手」自知體力不能負荷而卻步。「有經驗都知實出事，到時一定會入基層員工數，為免影響仕途，唔少有經驗公務員都費事賺呢千幾蚊。」（蘋果日報 2004-09-15）
12.3.5 有票站職員指因政府節省資源，一名票站主任黃先生在電台節目說，今屆功能界別的投票站分散在全港各區，而且當局印備不足選票，「係因為政府想慳錢。」至於功能界別的點算票數多於實際投票人數，他指是因「入錯數」，他認為若票站即場點票，會先核實投票人數與選票數目合才點票，「學台灣即場唱票，唔會多，唔會少。」　（成報 2004-09-16）
12.4 工作超時、過勞
12.4.1 新界東選區一名當值助理員表示，當局一直未講明選舉當日「下班」時間，但各票站多數於凌晨二時完成點票，由票站主任即時致電選舉事務處「報票」，可是選舉事務處隨後一直未有回覆，致令整個票站的工作人員通宵呆等。　
12.4.2 新界西一票站助理員黃先生向本報投訴稱，由前日早上七時開始工作，至昨日凌晨二時他當值的票站已完成點票工作，但未獲通知何時可以下班，有負責人對他表示：「要等全香港點晒票先走得。」結果，黃先生由凌晨二時呆等至早上九時才能離開，其間「冇食、冇水飲」，很多助理員均感到不適，黃先生更被迫於昨日請假。 （蘋果日報 2004-09-14）
12.4.3 同選區當助理員的張先生昨日亦需請假，他擔心大部份助理員均由公務員擔任，故昨日應有不少公務員被迫請假，或影響政府運作。 （蘋果日報 2004-09-14）
12.4.4 其中一名在沙田廣源票站工作的姓方入境處職員表示，周日早上六時到票站布置，一直當值至昨晨七時，整整二十五小時，終因體力不支送院。
12.4.5 港島區票站亦因重點選票，工作人員「直踩」三十小時至昨中午才完成點票。
12.4.6 昨午十二時許，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選舉點票中心一名女工作人員亦暈眩不適。公務員事務局回應，部門不需就個別公務員請假向當局提供資料，故未能透露昨天公務員請假數目。選管會發言人只回應有關投訴並不確實。（蘋果日報 2004-09-14）
12.4.7 有投票站的票站助理員投訴，選舉日連續工作二十六、七小時，更要飽受飢餓之苦，故批評選舉事務處對員工不人道。一名兼職投票助理員訴苦說，在翌日八時多，搬運工人更到場把票站內椅搬走，令他們要坐在地上。　（太陽報 2004-09-16）
12.5 指引不清，官員推卸責任
12.5.1 負責新界東票站工作的黃先生在接受無電視訪問時表示，他的票站獲分配三個票箱，到中午發現票箱不夠用，要求補給，在新票箱未到之前，曾收到分區選舉主任多次指示，一時指胡國興指令可以開箱整理選票，一時又說不可以。最後，他與其他工作人員為免違例，決定不開票箱，由中午等至傍晚七時，新一批票箱才運到，但這些新票箱是沒有鎖的。於是他們找來投票監察人在場見證他們貼上封條。黃先生已三次擔任選票站的工作人員，他表示，日後考慮不會再擔任。　（新報 2004-09-17）
12.5.2 今屆立法會選舉票站出現混亂，選民投訴票箱不足引致白等、或放棄之聲不絕，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胡國興早前曾向公眾道歉，並指會向問題票站職員了解實況，即惹來在當日兼任票站臨時職員的大批公務員不滿，要求胡官交代事件，還他們一個公道。在公務員非正式的網上聊天室，昨日出現七百多個留言，批評胡官近日就選舉票站出現混亂，作出回應的言論，令人失望，並認為他不應該只向公眾道歉，但忘卻票站人員的辛勞。不少留言者指出，當日在票站發現問題，例如票箱不足時，已第一時間向上頭反映，但對方反應緩慢，才令風波鬧大，事實根本與前線人員無關。　（星島日報 2004-09-17）

12.6 熱線無人接聽
12.6.1 有立法會參選人正式向選舉管理委員會抗議，亦有選舉主任私下表不滿，質疑選舉日選舉總部熱線無人接聽，票箱爆滿時求救無門，要由票站主任自己「執生」。有不願透露姓名的選舉主任則表示，投票日發現票箱有可能不敷應用時，已開始致電選舉總部求援，但總部經常無人接聽，結果直到所有票箱爆滿，要由各票站主任自行想法解決，出現各師各法情形。據了解，總部熱線部分職員當日被抽調擔任「速遞員」，到處運送票箱。政府消息指出，設計新票箱時曾由選舉事務處職員在「實驗室」內試用，的確能投放約一千張選票。但參與試驗的全是經驗豐富職員，沒有預料普通市民會摺疊選票。　（太陽報 2004-09-18）
12.6.2 在港島半山英華女校票站投票的選民陳先生形容，票站安排一塌糊塗，他從選舉主任了解，早於中午十二時選舉主任已洞悉投票箱快將滿，向選舉總部求助，但至下午四時許他前往投票時，仍未有新票箱送抵票站。陳先生指出自己投票時票箱已快將裝滿，質疑當局是否想拉低投票率。他曾致電選管會的投訴電話，卻無人接聽。　（香港商報 2004-09-13）

12.7 關於輔警分工及編配出勤
12.7.1 一名自稱駐守秀茂坪警署的投訴者指出，警方在今次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安排有關工作的人手編更由早上七時至翌日凌晨一時，共分四個更份。過往輔警人員可自行報更選擇是否在當日出勤，但該警署正規人員卻於較早前將輔警人員強制性編定在今日立法會選舉所有更份當更，強制他們需在今日負責投票站的人群管理工作。投訴者批評，當中「尾更」需凌晨一時後才可放工，對需要翌日早上返回正職正作崗位上班的輔警人員來說最為不便及辛苦。投訴者稱，不從命的輔警需書面交代原因，更威脅他們不再獲准於公眾假期例如農曆年初一至三等日子出勤，相反，若乖乖聽命的輔警人員卻可優先選擇參與下月一日的國慶煙花演人群控制工作，投訴者氣憤地說：「我只係輔警，返唔返工有我自由，咁做對我輔警好唔公平同好唔公正！」（文匯報 2004-09-13）
12.7.2 警方發言人回應稱，秀茂坪警署輔警是按正規人員要求，安排派輔警人員負責於今日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執行人群管理工作，一如以往，今次輔警人員是自行報更，絕對不存在以威迫利誘手段強迫輔警人員出勤，但署方為方便調配區內警方資源，所以有需要要求未能於今日出勤的輔警人員以書面交代原因;有資深輔警人員表示，每逢大型活動包括選舉、煙花演等，警方都會要求輔警自行報更派員協助，他說：「一般都能夠搵到人手，至於唔能夠個日返工夥計，佢都需要書面解釋，等處方可以有個預算，呢個係合理要求。」他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是溝通上出現問題所致。（文匯報 2004-09-13）
12.8 跟進工作：預備不周，應變不足
12.8.1 九一二立法會選舉票箱不足事件仍有餘波，可靠消息透露，早在當日上午九時，已有票站主任向選舉事務處反映新設計的票箱不敷應用，估計中午後便會「爆滿」，要求補給，其他地區票站人員陸續求救，至十一時已有逾一百個票站「告急」，可惜選舉事務處管理人員遲遲不肯動用後備票箱應急，由求救至支援前後耽誤了數小時。消息透露，票箱不足及混亂始於選舉事務處人員設計時想法太完美，除沒有考慮選民摺疊選票及垂直放票等額外因素，以為票箱可完整放下一千一百張選票外，亦無考慮票站選民人數不足一個票箱的數目，也獲發一個票箱的實際情況，在預算失準下，投票開始後，後備新票箱只餘二百個，但全港票站共有五百零一個。　（東方日報 2004-09-18）
12.8.2 據悉，票站「告急」後，不少票站主任曾要求選舉事務處投票及點票組人員出動去屆的舊款大票箱，但遭斷然拒絕。至中午，多個票站出現投票人龍，事態嚴重，包括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等介入後，選舉事務處才派出廿多名職員分乘的士趕到沙田、觀塘、東區、黃大仙及葵青等情況較嚴峻的票站補給，連支援投票站的熱線中心職員，亦被抽調充任「速遞員」，情況狼狽。警方更借用數輛警車協助「押運」票箱至油尖旺、西貢及觀塘等地票站。因為缺乏應變，以致混亂頻生，例如西貢中心小學票站先後獲得兩次補給票箱，而位於將軍澳的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票站，則以新票箱紙盒充當票箱。據悉，下午四時許，馮晴選民人龍已增至二百多人，票站主任情急下以紙盒收選票，紙盒後以封條封好，盒上用黑色箱頭筆寫上「投票箱」及票站編號「Q0601 」。　（東方日報 2004-09-18）
12.8.3 對於上述對票箱「告急」的時序重組，選舉事務處發言人不評論個別票站情況，表示因整個投票調查仍在進行中。他指當日投票站開門前，已有七至八成票箱在各票站內，餘下四百至五百個新箱票在港九新界的四個調配站內。　（東方日報 2004-09-18）
12.9 　發放額外津貼
12.9.1 選舉事務處在政府內部徵召15000名公務員協助今次立法會選舉的投票和點票工作，今屆選舉改為即場點票，雖然去年區議會選舉已有相關經驗，但這次選舉涉及的選民人數和候選人數之多、選票又較複雜，令票站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都較上次為長，延至投票翌日的中午始能離開崗位，工時多達30句鐘，加上投票日出現混亂，票站工作人員首當其衝被指摘。（成報 2004-09-27）
12.9.2 選舉事務處有鑑於此，上周五向501個票站的票站主任通傳，除了負責功能組別的1000名工作人員外，為數14000名票站人員不論職級都獲得俗稱「掩口費」的500元額外津貼，涉及公帑開支700萬元，令政府的開支超出了原本預算的2億7500萬元的開支之上，再耗大筆公帑。票站工作人員分為多個等級，最高薪的票站主任酬勞為6000元，助理主任亦有2800元。（成報 2004-09-27）
12.9.3 在投票日於沙田一個票站擔任票站助理主任的劉錦耀表示，今次選舉工作超時且繁複，政府應予票站人員一個「交代」，可以是一封感謝信，能有現金津貼亦會歡迎。（成報 2004-09-27）
12.9.4 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教授張炳良表示，雖然今次選舉出現混亂事件，但政府向票站工作人員發放額外津貼不應混為一談，主要視乎發放的理據，例如選舉事務處是否承諾指定的工作時數，若有超時則無可厚非，否則便毋須酌情發放。（成報 2004-09-27）
12.10 評論文章－章虹：紅蟲與票箱 敲響了警鐘
 　　9月12日的選舉，既有公民社會穩步發展的證據(大量選民配票、高投票率)所帶來的欣喜，又見到香港行政建制向下沉淪的病徵所引致的悲愴。…… 
    在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以有史以來最小的票箱迎接有史以來最大的選票的時候，政制事務局及選舉事務處之中，不可能沒有人木然，不覺會引起問題。但「官大學問大」的長官意志決策形態，已經取代了回歸前重專業人員意見的決策形式，胡官專橫跋扈，老子說了算的作風，更是如魚得水。假設絕大部分選民都會把選票摺痕壓得像熨斗熨過一般平實，明顯是不切實際。但是英明老細既然認為沒有問題，大部分下屬會知情識趣，一致擁護，反正說了也沒有用。君不見採取手段防止選民用相機拍攝選票，以及在區議會選舉時將投票截止時間從7時半回復至10時半，要有洶湧群情才可以令胡官修正立場？他的下屬又何德何能說服他老人家票箱可能不夠用？ ……
    常識告訴我們，投票和點票工作，沒有必要由同一組人員進行。據說投票站主任都要由高級公僕擔任，酬勞雖說有6000元，但計及要請假參加簡報會，領取選票，選舉前夕架設票站，當日清早5、6點起工作至通宵達旦，翌日再請假，精於計算的公務員自然興趣不大，萬一有什麼閃失，成為新聞人物事小，影響仕途事大。據知有不少老手都金盆洗手，區議會一役之後，又嚇退了一批有經驗的主任，於是這一回501個票站主任中，不少是初試啼聲的新秀，有官府中人更說在第一次簡布會之後，又再有一批報了名的壯士棄甲曳兵，以致連未達所需職級的公務員，也要廖化作先鋒。 
    為何明知投票點票二合一，會不利於招募工作人員，仍不分開兩組人員分別擔任兩部分的工作？據說是因為選舉事務處阮囊羞澀，不得不如此。九龍灣展貿中心也不再有食物供應，以致大批捱更抵夜的工作人員飢寒交迫，入院者眾。 
    選舉事務處當然會解釋刪減預算是巧婦難為無米炊，但在九龍灣點票中心所見，絕大部分人員在很大部分時間都是呆坐。只有幾百選民的功能團體，也配上10個8個點票人員。更荒謬的是，功能組別選票箱要待投票結束，投票站主任核實票數之後，才陸續送到九龍灣，點票工作根本不可能在11時半前開始，選舉處卻下令所有人員要在晚上9時半報到呆坐，如政制事務局及選管會尊貴領導人將人手配置合理化，騰出薪津招募兩組人分別負責投票和點票，又何至新丁票站主任充斥？所謂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是否海市蜃樓？ 
    不少警覺性較高的票站主任，當日很早便告急，但求救電話全部泥牛入海，唯有八仙過海，自力救濟。領導人不作領導，下屬各師各法，不正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於是有人暫停營業，有人買來燒烤叉壓票，有人用紙箱湊合用，有人拆開票箱「重整」選票。選舉法例明明規定票箱須保持鎖上，到點票之時方可打開，這是選舉完整性的根本規定，胡官竟然引用一條概括性的空泛授權條文，作為違反明確規定的法理依據，任何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人，都可以指出其謬誤。 
    身為大法官的當權者，都以權宜行事代替恪守法例，還振振有詞，法治之崩壞，正源於此種態度。部分票站在票箱拆開時，只有警員及民安隊員在場見證，這些維持秩序的人是政府建制的一部分，根本不具備令他們有資格代表候選人和選民利益所需的獨立性，這種安排違反了「不止要秉行公義，而且要讓人目睹秉行公義」的基本法治精神。 
    沒有多少人擔心我們引以自豪的法治，會被下令在一夜之間取締，大家擔心的是法治會像長城一樣，今天被挖一方磚，明天被拆一塊石，加上風吹雨打下，日漸傾頹，用幾年前一句流行的說話，是「陰乾」。在選舉當日發生的事及主事官員在事後的態度，決非吉兆。 
    從紅蟲到票箱，我們可以看到特區高官在應付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態時的反應，思慮不周，應變無方，被指出錯誤時，企圖以技術語言修飾外觀，而不是面對問題本質──「並沒有隱瞞報告，只是沒有說出來」、「並沒有封閉票站，只是不讓選民入內」。足可獲選為本年金句，與克林頓當年所說「沒有(與萊溫斯基)性交」互相輝映。但是耍嘴皮的功夫再高明，能不能夠建立公眾對特區政府帶領我們草民應付危機能力的信心？ 
12.11 一名票站主任的公開信
在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結束一星期有多，結果亦已大致上塵埃落定。然而社會上普遍仍十分關注選舉時發生的一些混亂情況，個別傳媒及政黨仍窮追猛打，提出指摘，要求獨立調查，追究責任。不過又有多少市民知道今次選舉得以在公平、公開、公正的情況下順利完成，有賴前線票站一萬多位公職人員多日來的辛勞。他們承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壓力，盡忠職守地把選舉的工作做好，避免了一場大亂子的發生。 

 　　選舉日之前半個月，所有票站工作人員都需要參加選舉工作介紹大會，並每人獲派發詳細選舉文件，以便熟習選舉的法例及程序。每位票站人員亦在票站主任的領導下，預先於選舉的前一天，齊集票站開會，分派工作，預演及布置站內、站外的設施。選舉日的大清早，工作人員更是於投票開始之前一小時抵達票站，作仔細的檢查及確保各類選舉設施妥當後，才開啟票站。所以選舉前的準備工夫，票站人員是付出許多精神和心血，整個過程雖未至百分百完美，亦已做到一絲不苟。 

 　　除了傳媒關注的票箱不足問題外，投票日發生的問題其實種類繁多：票站實際環境與設計圖不符、有殘疾長者要求協助投票、候選人的監察代理不遵守規例、票站外違法拉票、選民投票通知書上資料與選民登記冊不符、電腦音頻報數系統經常失靈、選票統計數字手民之誤、投票高峰期，票站人員三十多小時長期工作身體不適、運送票箱的外判車輛逾時不候等等。每樣問題都需要小心謹慎處理，在時間壓力及支援不足下，票站人員大致上都能做到處變不驚。大家都會先向選舉事務處報告，然後冷靜地尋求解決方法，獨自處理問題，使選舉順利進行。 

 　　在尋求解救方面，首推處理票箱不足的問題。在投票日上午9時許，已經有票站陸續發現可能不夠票箱的問題。票站人員除了向選舉事務處求助外，還自發性地密切監視票箱的使用率。並與選舉總部聯絡，在不影響選民投票下，研究減慢票箱爆滿速度及盡用剩餘票箱空間的方法。所以有些票站獲建議使用膠間尺從票箱投票口往箱內插入，以壓實選票。有些票站勸喻選民或幫助選民將A3選票對摺一次後，才投入票箱。 

 　　有些票站主任還搖動票箱，希望藉震動把票箱內選票壓實，佔用少一些箱內空間。據聞有些票站更弄斷了幾把間尺，需要用上鐵叉等長條形硬物。不過有些票站在新的補充票箱久久未到之前，票箱已用光了，站內外還有許多選民陸續等候投票。這些票站頓時陷入進退維谷之困，人員本可以按規章辦事，停止投票或封閉票站。然而這樣恐怕選民或會鼓譟、繼而發生騷動，一發不可收拾。 

 　　有見及此，個別票站主任為了防止投票出現大亂子，與選舉總部構想了一些十分有創意的臨時救亡方法。當中包括在投票監察人同意及見證下，開箱壓實選票，或以紙皮箱暫為票箱等，以紓解危機，誠高度負責任行為，值得表揚。 

 　　在執行任務及上述一些權宜措施時，票站人員常受到選民揶揄，責備不應觸摸他們的選票，或代摺選票及投入票箱等。而被候選人的監票代理因誤會或不明白自己權限而遭投訴或責罵的票站人員，更是多不勝數。無論如何，票站人員只會盡力向選民解釋，博取了解及同情，使選舉得以合法地、順利地完成。今年的選舉是投票及點票合併一起，由同一批票站人員執行工作。 

 　　人員從早上6時起到票站集合工作，到翌日凌晨1時半到2時左右完成點票後，還要在票站等候中央點票中心的准許才可離開票站。所以全部一萬多位票站人員都要在翌日早上9時至12時左右才可歸家，大家都工作三十多小時以上。在等待指示期間，有些票站人員只可留在沒有空調的有蓋操場等地方，既受盡蚊蟲侵襲，連回家洗澡也不能。期間有人身體不適，有女員工為了記掛家中兒女上學、飲食等問題而哭泣，弄到大家狼狽不堪，這是絕不人道的待遇。然而票站人員還是緊守崗位，沒有因為極度疲倦而影響選舉的過程。 

 　　這次選舉可能在程序上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總的來說還是做到公平、公開、公正。大部分香港選民都十分合作，雖然問題多多，人們還是很理性地，聽從票站人員的指示，完成選舉程序。票站工作人員盡忠職守，在三十多小時不眠不休的情況下仍能把選舉辦好。這是香港公務員的驕傲，市民的福氣。 

 　　希望今番贏取議席的立法會議員，珍惜市民的支持，把交託的事務辦好。落選人亦不應斤斤計較這區區選舉得失，反正服務市民的機會不局限於立法會議員一職。大家應支持這次得來不易的選擇結果，不要辜負票站工作人員為維護「三公」選舉所付出的辛酸和血汗，齊齊拋棄無謂爭拗，把明天的事辦得更好才是。 （成報 2004-09-23）
13 附錄八：涉及選舉結果的投訴

13.1 延誤公布投票結果
13.1.1 選舉事務處的電腦在昨午2時半起突然停頓，以致無法用電腦計算及更新投票率，一度用人手計算，並未能按原定每小時於網上及新聞中心更新發放資料，直至4時半才回復正常。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3)
13.1.2 首次採取分區點票，在投票結束後隨即將投票站改為點票站點票，並採用電腦報數系統，向中央報數，原先預計只需約四小時點票，凌晨二時至三時便可陸續公布結果。但官方在凌晨三時半突然停止公布最新點票數字，連總投票數和投票率也一直停留在前晚九時半的統計數字。……點票工作非常緩慢，周日晚投票結束後，至周一早上七時，選舉事務處始公布最終投票人數及投票率。……胡官曾誇下海口預計凌晨二、三時已可得出個別選區的票數結果，但功能組別的選票要凌晨四、五時後才開始點算，連總投票率也要至昨晨六時過後才能作實，整個點票程序花近十三小時，至昨早十一時許才完成，僅較上屆快一個半小時。  (蘋果日報 2004-09-14)
13.1.3 點票工作由前晚10時半開始，不斷有功能組別的選票運往中央點票中心。而地區直選的候選人則呆坐新聞中心內，留意電視熒光幕顯示的最新點算結果。在凌晨4時至6時期間，點算結果在兩個小時內並沒有任何更新，候選人及助選團開始鼓譟，最後民主派召開記者會，批評票站消息封閉，有被「蒙在鼓裏」的感覺。其後，胡國興出來「解畫」，指需時核對全港近500個票站傳送過來的投票結果，一度被在場人士喝倒采。他亦在投票結束後近8小時後，才宣布全港投票率為55.6%。胡在點票過程完結後向記者交代，是次點票工作較上屆安排快了1小時。當中港島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會計界分別要求重新點票一次及兩次。胡國興估計，若撇除重新點票的時間，點票工作其實可早於早上9時完成。  (明報 2004-09-14)
13.2 妨礙監票、漏點票箱、混亂選票
13.2.1 民主黨副主席何俊仁謂，他們關注有個別票站在投票結束後兩、三小時，才讓選舉代理人觀察點票情，令人質疑會有人在「做手腳」。  (明報 2004-09-15)
13.2.2 民主黨的李柱銘認為，是次選舉烏龍百出，選舉主任不單無法講出派出及收回的票數是否吻合，亦不滿票站在點票時監票人及警員不在場。他說：「現在不是我是否思疑有人換票，而是如何清楚證明整個過程給市民看，讓他們安心相信整個過程無不正當的事情發生，要政府證明，讓他們安心，否則選舉無公信力。」  (新報 2004-09-14)
13.2.3 法律界議員吳靄儀表示其界別出現了十張發出與收回選票的差額。更離奇的是，法律界第一次點票始發現，工作人員遺漏了大批選票，混雜在其他功能組別的點票區內。  (蘋果日報 2004-09-14)
13.2.4 有些功能界別的選票混入在其他組別中，如部分勞工界選票混；在法律界點票箱內、衛生服務界的選票出現在勞工界的點票箱。……在勞工界勝出的李鳳英亦指出，在點票時，發現勞工界別的選票中，混入衛生服務界的選票，亦有票箱閒置一旁，多個小時無人處理。  (明報 2004-09-14) 
13.2.5 立法會議員鄭經翰表示，獲悉有兩個票站，票箱內選票尚未點完，便公布投票結果。  (新報 2004-09-16)
13.3 票數不符，收回的選票多於派出選票的誤差問題
13.3.1 今次總投票人數達8475的社會福利界。點票時，發現有8538張選票，較登記發出的選票多63張。以64票敗於張超雄手下的張國柱表示，不滿選舉主任即場解釋票數的差距，是因為地區票站以電話報錯數，他已去信選舉事務處要求解釋，並考慮提出選舉呈請。  (明報 2004-09-14)
13.3.2 全港各票站共發出12,269張會計界功能組別的選票，但從投票箱收集到的會計界選票，總數卻達12,323張，多出54張。陳茂波已透過律師向選舉管理委員會正式投訴，質疑整個過程是否存在漏洞或出現舞弊情，要求當局宣布選舉無效。當選的譚香文認為，問題出自點票站職員的疏忽，有人向選民發出選票時，沒有即時登記，使統計出錯。她認為，票箱有多人監視，不相信有人暗地製造假票，亦相信對選舉結果沒有影響。  (明報 2004-09-14)
13.3.3 候選人龐愛蘭表示，根據選管會的紀錄，衛生服務界前日共派出21,833張票，卻收回22,035張票，比派票多出202張。 (明報 2004-09-14)
13.3.4 吳靄儀說，選票發出數量與收回不符，後果可大可小，如果差額很小，當選者又以大票數勝出，則影響不大。但如果差額很大，當選者又以些微票數勝出，則有問題。落敗的參選人可以向高等法院入稟提交選舉呈請，根據《立法會條例》，法庭可宣布選舉中當選者並非妥為選出，可能要重選。  (蘋果日報 2004-09-14)
13.4 質疑港島區選舉結果，要求重點
13.4.1 李柱銘指同區另一候選人余若薇曾詢問選舉主任，票站發出與收回的選票數目是否相同，但選舉主任竟說不知道，其中小西灣票站更離譜兼離奇，封箱時趕候選人代理及警方離場，「點說服人冇做手腳」。他形容，整個選舉烏龍百出，清晨時分想找胡官解釋又找不到。  (蘋果日報 2004-09-14)
13.4.2 6時45分，第一次結果「出籠」，楊森名單取得131,785張票，成為「港島票王」，差不多是第2位馬力名單得票(74,662張)的一倍，余若薇名單取得73,841票，排在第2位的何秀蘭以821票、即佔總票數不足1%的比例敗給蔡素玉。惟問題票則高達6501張。余若薇即席向選舉主任詢問收回選票的數目，是否與發出的一致。主任回應稱沒有有關資料，楊森即時提出抗議，指港島最少有兩個票站因爆票箱而一度關門，當時民主黨沒有監察員在其中，故要求重點選票，獲得接納。直至11時30分，重點結束，雙方得票距離僅拉近至815張，仍未能改變戰果。 (明報 2004-09-14)
13.4.3 四十五條關注組湯家驊指出，香港島多個票站出現混亂所影響的票數，可能多於何秀蘭與蔡素玉相差的八百多票，港島區選舉結果有機會被推翻。　在新界東勝出的湯家驊表示，新東各張候選名單所得的票數相差甚遠，即使該區有多個票站出現混亂，其影響亦不足以改變選舉結果，因此他不主張新東提出選舉呈請。但他指出，香港島區有多個票站出現不同的混亂情況，包括上環票站暫停投票近一小時、小西灣票站清場、多個票站出現選民大排長龍等，其影響可能多於八百票，泛民主派可考慮在該區提出選舉呈請，嘗試推翻選舉結果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7)
13.5 投票率、點票數字的細項和總體數據的核實
13.5.1 政府已公布各候選人得票數字，理應501個票站得票數字已可公布，但直至昨晚，選管會仍未在任何渠道完整地公布各站數字。當局只在9.12翌日，在九龍灣展貿中心陸續公布近200票站得票數字，而港大民調中心再派人員在全港200多個票站外等候點票數字，從兩個途徑加起來，只有450個票站已公布消息，其餘50個票站則從未公開過點票結果。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強烈批評選舉事務處在選舉後兩日亦未能公布全部5個直選地區，合共約500個票站的詳細投票資料，他以「選舉醜聞」形容這個情況；質疑當局有所隱瞞，因為既然可以公布所有地區直選結果誰勝誰負，但為何未能提供全面數據，政府要向外界作出詳細解釋。  (明報 2004-09-15)
13.5.2 筆者原本打算在點票後的第二天，就以各個票站的點票數字，來印證一系列的假設，例如上文的關注點：民主黨在新界西有否配票成功。怎料直至周二黃昏，選舉事務處就485個點票中心(雖然有501個票站，但部分票站合併點票)，尚有121個未能提供資料，高達四分一。新界西139個點票中心，亦有47個未能提供資料。……筆者的研究助理多次追問選舉事務處索取有關資料時，官員都以未準備好來作推諉。但是如果未有個別點票中心數字，又怎能計算出候選人總得票，從而宣布選舉結果？這是小學水平的常識及邏輯問題，有關官員對此啞口無言。因此，點票過程隱瞞重大失誤，並非空穴來風。這令人想起第三世界國家大選時的票站造票醜聞。(明報 2004-09-15)
13.5.3 記者問及昨日全港仍有50個票站的點票結果未公布，胡以「不知是否屬實」為由，沒有回應。直至晚上10時25分，有關資料始上載到選管會的網頁，供公眾參考。(明報 2004-09-16)
13.6 白票、廢票的數目、分類及處理
13.6.1 葵芳有票站工作人員捉年老選民的手在選票上蓋印，更有年老選民被誤導投了「白票」，而順天票站更一度容許候選人代表進入投票間，看年老選民在選票上蓋印。……新界西選區葵芳佛教林金殿紀念中學的票站接獲投訴最多，七十歲的鄭婆婆投票後向記者投訴，由於今年投票間拆走布簾，她進入票站後一時分不清可以在哪蓋印，工作人員卻指示她到投票箱前排隊，結果在工作人員指示下將未蓋印的「白票」投入了票箱。……另一位梁婆婆原本要投四號梁耀忠，工作人員卻捉她的手將印蓋在一號陳偉業的位置上；有現場的候選人義工更指出，另有一位婆婆投訴，她原要投票支持梁耀忠，工作人員卻捉她的手將印蓋在譚耀宗的位置上。　（蘋果日報 2004-09-13）
13.6.2 雖然立法會選舉投票已結束兩日，當局完成點算一百七十多萬張選票，並且公布了選舉結果，但選舉事務處至昨日為止，仍然未能夠提供今次選舉中白票及廢票的總數。 (東方日報 2004-09-15)
14 附錄九：對選舉結果不服的投訴及呈請
14.1 功能組別重新核實票數
14.1.1 就衛生福利、會計、社會福利及勞工四個功能組別出現投票人與點票結果公布數目出現差距，選舉事務處按選管會要求，核實全港五百零一個票站發出的選票及點票中心實際點出選票的數字，核實工作包括翻查「核實選票結算表」及各票站真實點了出來的票數。 (蘋果日報 2004-09-15)
14.1.2 被問及核實有關數字後會否影響上述四個界別的選舉結果，林瑞麟未有正面回應，只表示按選舉條例，若選舉主任就某一議席公布了結果，那個結果是有法定效力的。　（星島日報 2004-09-15）
14.1.3 選管會經重新核實社會福利、會計、勞工及衛生福利四個功能組別的票數後，昨由主席胡國興及選管會委員梁乃鵬等舉行記者會解畫。周一公布的選舉結果顯示，上述四個功能組別中，有三個組別的選票數目比投票人數多，多出的「幽靈選票」由五十多至二百多票不等，勞工界則相反，選票比投票人數少了十四張。當中社福界張國柱以六十四票落敗，但問題票有六十三張；會計界陳茂波以三十多票落選，問題票則有五十四張。……胡國興昨解釋，「投票人數」只是人手點算的臨時數字，由票站人員根據即場抄錄的選民性別、年齡等資料作統計，每小時更新並向新聞中心報，只作參考之用，在時間壓力下難免出現手民之誤，不應作準。他舉出另外兩組數字，一組是「選票結算書」，即根據發出選票後剩下的存根號碼推算出共發出多少選票，另一組是從票箱中取出已點算的選票數目，兩者相比下，四個組別只相差一至三票不等，不影響選舉結果。  (蘋果日報 2004-09-16)
14.1.4 根據《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六章6.1條，「有任何關乎該項選舉，或該項選舉的投票或點票上出現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候選人都可就選舉結果提出呈請。指引又規定，呈請需「由10名或以上有權在有關選區或功能組別投票的選民提出，或由一名聲稱曾是有關選區或功能界別的候選人提出。」選舉呈請須於選舉後兩個月內，提交原訟法庭，並在公開法庭上，由一位法官進行審訊。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4)
14.1.5 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表示，選舉呈請最終能否推翻選舉結果，一切都要視乎法官如何衡量「選舉的象徵意義」，以及「選舉的實際結果」。他解釋，目前從表面證據來說，選舉事務處的確要為一連串的問題或混亂作出解釋，不過，法官在考慮是否重選時，混亂並非單一考慮。 法官要衡量「有關的混亂是否足以影響今次的選舉結果」，或可能進一步考慮到「重選有否機會扭轉整個選舉結果」，甚至亦會顧及「若果重選，會否被指浪費」。（星島日報 2004-09-19）
14.2 社會福利界候選人張國柱，要求解釋票數不符原因
14.2.1 張國柱表示，如果投票期間，有其他界別選民取錯選票，有可能選票數目多於實際投票人數。他擔心，點算選票數目多於投票人數，可能是非社會福利界選民投錯票，認為選委會必須交代清楚，有選票的社福界選民數目，是否與領取選票的人數相符。又認為，選管會應該一早邀請獨立調查機構，參與覆核及調查有多少個票站出問題，並必須找出原因，否則令人懷疑這是否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他表示，未來數天會諮詢法律意見，及研究財政承擔等問題，再決定是否提出呈請。  (香港商報 2004-09-16)
14.2.2 張國柱昨與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梁乃鵬會面，會後他解釋不呈請的原因：「呈請的費用是其中一個考慮，但最重要是法律觀點，我們與一些律師朋友談過，法律觀點較為薄弱，在現有資料顯示，我相信地區直選情況比我們更惡劣，我會尊重界別選民的投票。老實說，輸一票都是輸，不要說是六十四票。」他引述梁乃鵬強調，部分功能組別發出的選票，同投票人數有差距，是有關的數字只屬臨時數字，可能會出錯。他表示，會將他的個案交給民主發展網絡選舉監察小組跟進，對事件感到無奈，但不會對選管會失去信心。  (星島日報 2004-09-23)
14.3 會計界候選人陳茂波，會考慮提出呈請
14.3.1 對於選管會的解釋，會計界陳茂波直斥自相矛盾，當日選舉主任明明告訴他發出的選票數目與最終選票不符，當中的差異可能涉及作弊，若一周內未收到合理答覆，他會提出選舉呈請。  (蘋果日報 2004-09-16)
14.3.2 陳茂波指，選管會利用選票存根來核對發出選票數目是否等同收到選票的方法有問題，因為同一名選民可獲發多於一張選票，正確方法是核對票站電腦的選民投票紀錄，確保投票人數等同選票數目；選管會經覆核後指發出的選票總數與收到選票只相差一票，但沒有說明是只有一個票站相差一票，還是有些票站多了幾票，另一些票站少了幾票，合計則相差一票；這些紀錄將直接影響他是否提出呈請。他強調，輸贏只是次要，最重要是確保選舉公平公正，以及對自己的支持者有一個交代。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25)
14.3.3 陳茂波表示，雖然選管會在本月十七日已經公布了重新點算的結果，但他認為點票未能反映出席的投票人數。所以他在本月十八日去信選管會，提出以律師及非選民會計師的獨立專業人士進行調查，並根據電腦報表紀錄調查出席投票人數與發出的票數是否相符，再計算發出的票數是否等於收回的票數。但其後選管會只給他很簡單的答覆，表示因為所涉及的程序複雜，必須徵詢律師的意見，所以未有答應其要求。陳茂波希望選管會可以答應他們作出獨立調查，或者可以交由審計署調查，以了解事實的真相，他亦不希望獨立調查一事最後要以法律途徑解決。又說，由於提出呈請必須在選舉完結之後的兩個月內進行，所以假如兩個星期之內都沒有結果，他便會提出呈請。 (大公報 2004-09-26)
14.4 不服新界東選舉結果
14.4.1 民主黨上水區議員余智成稱，有意呈請的選民多逾百人，大多來自北區的天平、太平、新源和粉嶺南以及沙田，而為方便起見，最終只會以法例下限，找十人作代表向法院提出呈請。他強調自己只是以普通區議員身分協助選民解決訴求，呈請並非由民主黨策動，故此費用預計亦將由選民承擔，現時未知能否申請法援。余指出，選民現時至少有三方面的混亂 投訴：(一) 部分票站主任在晚上投票時間結束後，竟然趕走所有監察投票代理人，不准他們旁察封票箱的過程，包括上水龍琛路體育館和部分沙田區票站等；(二)部分票站主任用間尺或其他物件「撩」票箱；(三)有票站主任在投票未結束前打開票箱，包括湯家驊日前在電台提及的將軍澳某學校票站，這些都可能會違反有關的選舉法例。他指條例列明選民可因選舉的投票或點票的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提出呈請，因此有信心可獲勝訴推翻結果。余智成強調，這次只是因應市民投訴，並非輸打贏要，部份費用由街坊集資，預計最快明日正式向法庭提出選舉呈請。（蘋果日報 2004-09-21）

14.4.2 另一位目擊者民主黨北區區議員余智成表示，是次呈請是由10名新界東選民提出，與政黨或任何候選人無關，亦不存在偏幫某些人。余智成已找到一名民主派的大律師，願意以100元象徵式收費幫他們打官司，現時他們只需籌集訟費。余智成稱，蒐集到逾百人投訴，包括選民和票站監察投票人等，發現的問題包括票箱被人打開、有人「撩」選票、在封箱時趕走監察點票人員等，亦聽聞選票早於投票日前3日已到選舉主任手上。他稱，根據立法會選舉條例第61條，選舉投票或點票出現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應可提出呈請，故他們「已夠晒point」。他預計訴訟費達50萬元，若未能申請到法援，會先向特首請願，要求他動用《基本法》權力推翻選舉結果，若不能，則會籌款及向民主黨求助。（明報 2004-09-22）
14.5 法律意見：提出呈請要證明出現關鍵性欠妥的地方
14.5.1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戴耀廷表示，提出呈請的人士要能成功挑戰選舉結果，最重要是證明在投票及點票過程中，出現關鍵性不妥當的地方。對於有選民及選舉代理人指稱，票站在沒有監票人在場時，打開票箱或點票，以及在選票日前，已將選票交給選舉主任，這些事件每宗獨立個別而言，未必足以構成為「關鍵性不妥當」，但若多個情況累積起來，便有機會構成「關鍵性不妥當」。根據規定，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兩個月內，候選人或最少十名選民，可向法庭提出呈請，質疑選舉結果。不過，提出呈請的人士，需考慮法律訴訟費用問題。去年區議會選舉中，觀塘坪石選區候選人林森成，以廿五票之差敗給陳鑑林。他質疑選舉主任點票不當，今年一月向法院提出選舉呈請，要求重新驗票，但後來發現勝算不大而撤回申訴。不過，對方向他追討全部訴訟費合共二十多萬元。林森成稱，提出呈請前曾申請法援，但不獲受理。法援署表示，選舉呈請一般不在法援範圍內，但若有關呈請涉及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便屬例外。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稱，選舉呈請是對維護選舉公平的重要保障，關乎重要公眾利益，所以應納入法援範圍內。　　（新報 2004-09-22）
15 附錄十：行政失當、有關部門的過錯及問責
申訴專員公署亦透露，已收到16宗有關選舉的投訴，但拒絕說明投訴的內容和性質。（香港商報 2004-09-15）
15.1 投票過程的混亂
15.1.1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胡國興表示，票箱不足與選票大小沒有關係。他強調，選民摺選票的方法不正確，影響佔用票箱的空間。拆封票箱的行動是在監察投票代理人或警察面前進行，相信不會影響選舉誠信。不過，他承認，估計所需票箱數目有錯誤。（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3）

15.1.2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承認，有票站工作人員曾經按指示用間尺伸入票箱把選票按實，但並沒有損毀選票。發言人否認關閉票站，只是有選民需要等候投票；他又否認用紙皮箱代替票箱，由於票箱是全新訂製，所以才用紙皮包裝。他補充，收到票箱不足的通知後，已安排三十多部車把後備票箱送往有需要的票站，而港府製作的票箱數目比去年多「幾成」。（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3）
15.1.3 是次選舉使用的新設計票箱，容量預計可放八百張選票，據悉選舉委員會估計若票站編排有六千選民投票，便以約七成投票率計算而分得五個票箱，餘此類推。但今年選票設計卻令票箱容量大失預算，因為每張選票有A3紙大，選票須對摺才可放入投票箱，非常「厚身」，又有選民將選票對摺多次令厚度倍增，部分票箱放入約五百張後便塞滿要用新箱，結果全港多個票站中午後陸續出現票箱「爆棚」情況。選舉事務處其後派出三十輛車，按先後緩急將一千八百個空票箱供予各票站，但至傍晚，問題仍未完全解決，將軍澳部分票站至晚上七時後仍有選民大排長龍，要等逾半小時才可投票。多個政黨曾以選民來不及投票為由，要求延長投票時間，但選舉事務處以投票時間已刊憲拒絕。　（太陽報 2004-09-13）
15.1.4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否認用紙皮箱當票箱，相信事件只屬誤會。否認低估選民投票意欲，他稱知道有票站因票箱將滿，選民需排隊等候，但否認有票站改用紙票箱，他呼籲選民對政府有信心。林瑞麟承認，票箱出現問題有不完善之處，需作檢討，向選民致歉，他表示，根據選舉法例，候選人若有不滿可提出選舉方面呈請，但他迴避自己是否在事件失責。（新報 2004-09-13）
15.1.5 行政長官董建華昨晚到港島禮頓山票站主持開票點算儀式時，不肯評論混亂事件，只強調170萬人投票，確認了公民權利。　（都市日報 2004-09-13）
15.1.6 科大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馬嶽表示，倘候選人能證明部分選票在某段時間內曾被取出，而最後選票的總數出現誤差，候選人即可根據司法程序挑戰結果，最終導致整個投票結果報廢。　（成報 2004-09-13）
15.1.7 法律界功能組別候選人吳靄儀，對於票站安排掍亂，影響投票率，表示憤怒：「我相當憤怒，我覺得最終出來的投票率，未必可以反映真正的投票率，因為票站的混亂，居然可以因為不夠投票箱，竟然可以令票站停止接受市民投票，如果你計算這些時間，我相信投票率會是另外一個景象。」　（經濟日報 2004-09-13）

15.1.8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馬嶽批評，今次立法會選舉備受國際傳媒關注，混亂的情況有損本港形象，而且票站停開及中途打開票箱等，都是「第三世界國家慣常用舞弊方法」，影響本港選舉的公信力，作為監管的選管會及執行的選舉事務處都有責任，尤其是前線人員訓練不足，未有嚴謹堅守處理選票的原則。　（蘋果日報 2004-09-14）

15.1.9 立法會議員鄭經翰認為，投票日出現的混亂情況，包括部分票箱沒上鎖甚至曾被打開，部分票站暫時關閉、選民被勸走等，這些只會在「第三世界的選舉舞弊」中出現。他說，低投票率一向不利民主派，他的支持者可能因被票站職員驅趕而最終沒有投票，民建聯的支持者則是「死硬派」，遇到驅趕也堅持要投票，這些因素都對民主派不利。他質疑事件是「別有用心」，但暫時沒有證據。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5）
15.1.10 何俊仁表示，多個選區都出現問題，相信事件涉及結構性或制度性問題，可能有機會造成舞弊，所以要求行政長官成立獨立法定調查委員會，全面徹查事件。　（新報 2004-09-16）

15.2 授權選舉主任打開票箱的部門及負責人
15.2.1 多個票站發生在部分候選名單的選舉代理人缺席下打開票箱的事件，據可靠消息透露，下令開票箱的是政制事務局，包括政制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譚志源。消息透露，首先出現票箱「爆滿」的上環郵局票站，票站職員先後致電選舉事務處及政制局求助，譚志源約於下午四時許致電票站職員，建議票站主任在選舉代理人在場下打開票箱，將疊起的選票壓平，再重新封箱接收選票，但沒有說明區內所有候選名單的選舉代理人都必須同時在場。不過，該票站的票站主任亦認為有關做法有問題，決定繼續等候新票箱，選舉事務處最終在下午五時許將新票箱運到，票站才恢復接受投票。本報記者曾致電譚志源查問，但截稿前未獲回覆。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4）

15.2.2 選舉事務處承認，選舉當日，有授權票站主任打開票箱整理選票，根據選管會規定，只要有證人在場之下，就可以打開票箱，證人包括選舉代理人或者是警員。對於有報道指有關決定，是政制事務局作出的。林瑞麟澄清該局沒有這個法定的權力，亦沒有這方面的角色。局方唯一有參與的，是選舉管理委員會作出這個決定後，政制事務局在場的同事，協助選舉事務處的同事，打出幾個電話給選舉主任，通知他們選舉管理委員會作出的這個決定。（文匯報 2004-09-15）
15.2.3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指出，選民若因為票箱不足，要輪候超過合理時間或重返票站投票，可向申訴專員投訴當局行政失當，但不至於可推翻結果。（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3）
15.2.4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戴耀廷表示，今屆立法會選舉出現的多處點票混亂屬行政失當，但暫未有證據顯示增加了選舉的不公平或不公正。他認為混亂源於公務員做事「唔夠心機」的文化，他希望申訴專員公署可以在未來一至兩日內，主動調查事件。戴耀廷指出，從選票設計、票站職員培訓等方面反映出今次混亂屬行政失當，由選管會主席胡國興，至票站內的職員，在處理今次選舉事務時都未盡細心，「就咁打開個箱放一千張票入去就 無問題，但佢有無逐張票放入票箱去測試(投票箱)是否夠位？」他指有這種心態和缺乏有經驗的職員，是導致選舉出現問題的原因。（成報2004-09-17）

15.2.5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昨天回應說，在投票當日，選管會是按其法定權力，決定讓個別投票站主任在有需要及有見證人情況下，打開票箱及整理選票，然後密封票箱繼續使用。他強調這是選管會按其法定權力行事，對有報章報道這是由政制事務局作決定，他則澄清局方並無這法定權力，亦無角色，只局方官員曾協助打了數個電話，把選管會的決定通知票站的選舉主任。被問及選舉期間出現混亂，是否有人要負責時，林瑞麟只說，今次選舉中雖然大家已盡力，確實仍有不足及不完善之處，亦對個別選民造成不便，他就此向公眾致歉。　（星島日報 2004-09-15）
15.2.6 據政制事務局長林瑞麟在選舉日透露，選管會評估票箱需求時，是以每個票箱可盛載1千張票及全港選民320萬人計算，一度打算只訂造80％的票箱，即2,540個，後因林瑞麟認為不足，指令加額，該會才訂造了3,200個票箱，但是仍難避免選舉日的票箱荒，選舉事務處當日須向各大票站補送逾1千個票箱。有知情者指，選管會部署今年選舉工作時，估算數據時確有失準。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宋立功指，選舉混亂已導致部分功能界別及直選出現重選呼聲，亦有候選人擬提出呈請，如果事件處理不當，可能掀起另一波政治危機，選管會是負責選舉的專責機構，應該有人為事件負責。（都市日報 2004-09-16）
15.2.7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認為，官員及公眾人士為做錯事而辭職問責已成為慣例，今次整個選舉發生多項錯誤，主要是選務工作人員出現嚴重問題，例如將監察點票代理人趕出票站等，是欠缺透明度的做法，會影響選舉的公正，胡國興身為法官應該知道。若有關錯誤令過往的選舉聲譽受損，胡國興應考慮辭去選管會的職務。（都市日報 2004-09-16）
15.2.8 對於會否對事件負責，考慮向特首請辭？胡國興回應說：「辭不辭職，在我來說，不緊要，除了這次選舉外，以後的選舉，對我來說是『無』，我的委任是到2006年，以後並無大型的選舉。」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6）
15.2.9 蔡子強認為，選票數據不清，甚至出現票站封箱時，把候選人的監察選票代理人，趕出票站的情況，完全不可想像，而這些事情都令人聯想到第三世界國家的選舉舞弊。但由於選委會是獨立組織，特首不能介入辭退胡官，所以，唯一方法是胡自己辭職，為事件負責。至於林瑞麟，蔡子強認為，在問責機制上，他不需直接就事件問責，因為他不是直接「拍板」、決定選舉事務的一位。另外，蔡子強提到，選管事務處主任李榮，亦應受到內部懲處。（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6）
15.2.10 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榮表示，選舉日的連串混亂令他感到甚為難過，「很難過，當然我要經一事、長一智，要有所學習，所以我要說，真是對市民很抱歉，希望將來永遠再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星島日報 2004-09-16）
15.2.11 做了十一年選管會主席的胡官又說，經一事，未必長一智，「以前未試過錯，唔知會錯，現在錯了，雖然我已經很老了，但仍會學習。」胡官又主動替在旁的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榮擋箭，指李榮毋須回答傳媒是否需要為事件負責提問，說這個是選管會的記者會，一切由他作答。另一位選管會成員梁乃鵬亦說自己做公職，服務香港幾十年，「今次是自己最難忘的一次，覺得真係對市民好抱歉，希望（同類事件）將來永遠不會再發生」。　　（東方日報 2004-09-16）

15.2.12 胡國興強調，「今次選舉我們共動員了一萬五千多位各階層的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參與各項投票及點票的工作，所以不會出現偏幫任何候選人的情，事實上，我亦從未聽聞有人作出這樣的評論。雖然如此，今次在技術出現的問題，亦足以令我們決心徹底進行深入檢討，努力汲取個中教訓，竭力確保香港的公共選舉可以繼續公開、誠實及公平地舉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次的教訓肯定有助改進將來的選舉。」　（大公報 2004-09-16）
15.2.13 選管會解釋未能平息公眾對選舉公正性的質疑，十五名泛民主派候任立法會議員昨與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會面，因至少有三十四個票站被指出現錯失，包括用紙箱充當票箱、投票時間內封票站、選民被冒認身份投票等，促請當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否則泛民主派在新一屆議會跟進。民建聯贊同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自由黨則指要研究選管會的解釋後才決定。　（蘋果日報 2004-09-16）

15.3 打開票箱的法律依據
15.3.1 儘管選管會事後解釋，是市民將選票摺得不好，佔用票箱內空間，令選箱較預期收得較少選票，但根據選舉條例，總選舉事務主任必須確保有足夠的投票站及點票站，使投票及點票得以順利和有效地進行。若選舉事務處未能有效協助市民履行投票責任，甚至因此喪失投票機會，便可能違例。（星島日報 2004-09-14）
15.3.2 選管會指出，票站主任為了整理堆積選票，而擅自打開票箱，屬權宜之計。不過，選舉條例規定，除非開啟箱鎖或將封條或封箱裝置破開，否則不能將選票取出。此外，部分票站職員曾利用軟尺、螺絲批或燒烤叉等擠壓票箱選票，根據選舉條例，原則上任何人不得將已填畫的選票以外的任何其他東西放進投票箱。（星島日報 2004-09-14）
15.3.3 嶺南大學政治及社會學系副教授李彭廣認為，「爆箱」事件明顯反映選管會在設計票箱時想得並不周全，而部分票站職員在情急之下擅自打開票箱，以為是做好事，卻是缺乏政治敏感度，未有想到隨之而來的爭拗。他認為，該名票站主任打開票箱明顯是違反選舉條例，因為選舉當時仍在進行中，而票箱在中午過後已陸續不足，加上有選民確實因而須等候半小時始能投票，已有表面證據顯示選管會未能遵照規定，方便選舉進行。　（星島日報 2004-09-14）

15.3.4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形容，選舉期間的問題僅為「小瑕疵」，「法律上係有規定，若他們（候選人）不滿的話，有提呈的手續。」　（成報 2004-09-14）
15.3.5 對於有票站的票箱被人打開整理選票的問題，胡國興重申，當時有見證人在場，所以不影響選舉公正性，票站主任亦是得到選管會批准，才打開票箱整理選票，方便選民盡快投票。他不肯評論，若票箱在未有候選人代理監督下被打開，會否失去法律效力的問題。（新報 2004-09-16）

15.3.6 不過，他仍不知有多少個票箱被中途打開，指現正調查中，至於候選人可否以此為理由提出呈請，胡官則說應由法庭決定，但他強調開箱時在場有非票站職員見證，無損選舉公正性。他又讚揚部分選舉主任用間尺、鉛筆甚至衣架等工具壓平選票是「醒目」做法，指很多國家選舉時都是這樣做，目的是令票箱可以容納更多選票。（東方日報 2004-09-16）

15.3.7 對於有人質疑選管會當日決定讓票站主任在有需要時，可以打開投票箱整理放亂的選票理據，以及選管會作出決定的合法性及權力來源，胡國興承認，當日是他與其他兩位選管會成員以電話授權票站主任打開票箱整理選票，又強調法例容許票站主任有酌情權，確保選舉公平。「讓票站主任整理票箱，目的只是公平地讓所有想投票的選民都能盡快投到票。而且打開票箱整理選票是在有見證人下進行的，以確保過程是公開及誠實的。」他說，目前仍在調查被打開的票箱數目，至於有指將軍澳某票站以紙皮箱代替票箱，胡國興表示，至今未收到有關投訴，但不排除有此可能性：「票站主任有他的酌情權，當票箱不夠時，他有酌情權怎樣維護選舉的公平及公正。如果有選民在等，而他不夠票箱用，他可能會作出這樣的安排。」胡國興重申，會深入研究票站主任的酌情權是否運用恰當。他續稱，因應選票的擴大而需要新設計的票箱配合，但新票箱的設計有不足及失誤的地方，加上當局對票箱的數量需求估計不足，故此在某些投票站引起選民不便，他並為此再次向選民致歉。　（大公報 2004-09-16）

15.3.8 就選管會在投票日當日決定作出應變措施，讓投票站主任在有候選人的投票代理人或其他見證人在場下打開投票箱理好雜亂的選票，以騰出空位投進更多選票，發言人說有關措施是絕對有需要的，目的是避免投票站因缺乏票箱而要中斷投票。選管會是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香港法例第五百四十一章)第4 (b  )及 (h ) 條和5 (g ) 條賦予的授權及合法職權作出有關決定的。（大公報 2004-09-27）

15.4 打開票箱的酌情權不可濫用
15.4.1 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張達明指出，雖然法例賦予票站人員一定酌情權，處理事前預見不到的事件，但一定不可濫用，選舉指引訂明監票代理人有權留在票站，票箱在投票正式點票前不可打開，票站人員便不能運用酌情權驅趕監票代理人或中途打開票箱。但他指出，若當局能證明票站清場後及打開票箱時，仍有獨立第三者（例如警方）在場監督，法庭便很難信納上述違規情況會嚴重影響選舉的公平公正，而宣告選舉無效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6）

15.4.2 資深大律師兼候任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表示，法例列明票箱上鎖後，直到正式點票前，都不可打開，他要求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票箱被打開事件。他指法例只授權官員採取恰當措施，確保選舉公平，但若果官員指示票站人員開啟票箱，此舉已經違背國際做法，牴觸了選舉舞弊條例。他又指，若果某些官員可以給一個口頭指示，而這個口頭指示又可凌駕現有的選舉條例，香港便沒法治可言。
15.4.3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馬嶽認為，今次的風波不可原諒。他指出，由於未能保證票箱密封和上鎖，會令整個選舉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都受到嚴重質疑。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3）

15.5 投票站轉為點票站，選舉代理人被趕離開
15.5.1 對於有個別選舉代理人投訴在投票時間結束後被投票主任要求離開票站，胡官說按法例，候選人或其委派的選舉代理人及監察人員是可以留在票站內監察點票，選管會十分關注事件，現正深入調查這宗投訴，但他不肯評論若選舉主任證實違例的後果，說要視乎違例的程度而定。（大公報 2004-09-16）
15.5.2 民主黨心戰室發言人羅致光說，選民因為票箱不足夠而要等候投票，甚至要關閉投票站，選民被迫離開，都是違反選民的人權。他批評選舉事務處早前印刷候選人宣傳品出錯，現又發生排隊投票事件，相信會影響香港的聲譽。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3）

15.6 點票中心
15.6.1 政府不知是否為了省錢，點票中心捨多年沿用的會展中心，改在九龍展覽中心，地方小了許多，昨天明顯連給候選人與其助選團的地方都不夠，加上安排不當，導致候選人與助選工作人員、傳媒都投訴。　（信報財經新聞 2004-09-14）

15.6.2 位於九龍灣展貿中心的點票中心又發生候選人爭位坐事件，大會只安排了約三百張椅子予所有候選人和他們的支持者，高峰時間有超過千人逼爆會場，險發生混亂，在場維持秩序的民安隊一度需要封閉等候區，不准支持者送花，支持者顯得十分無奈，港島候選人范徐麗泰曾投訴，但無人受理。　（東方日報 2004-09-14）

15.7 票站的安排及調查
15.7.1 有選民形容票站內擠迫得水洩不通，他表示，排在後面的人貼其背部，看他蓋印選誰人，大家相對而望，只有苦笑，實在太離譜。一名男子指出，由於太迫，投票情況大混亂。　（新報 2004-09-13）

15.7.2 另外，有傳媒前往該票站了解事件，並邀請投票站主任在投票區外作回應。豈料，工作人員邀請十多名傳媒進入投票區內。陳檳林回應記者指，不能夠接受訪問，有關事件已處理。期間，有記者電話一度響起，亦有人在現場拍照。根據有關選舉條例，選民不得在投票站內使用流動電話、傳呼機、及攝錄或攝影器材。　（都市日報 2004-09-13）

15.7.3 多名專程來港的外國選舉觀察員以及香港人權監察的成員昨直指點票前打開票箱不單是國際首見，也不符本港法例，而票站的設計更洩露選民私隱，選舉安排大倒退，甚至不如第三世界國家，今次事件令本港「羞家」及出醜。亞洲改革及民主聯盟總幹事徐淑真表示，港人對民主嚴肅認真，而且熱心參與選舉，但選舉過程出現不少混亂，令部份選民無法投票。 她又批評功能組別屬小圈子選舉。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則形容投票的安排令人震驚，既搖票箱，又用鐵尺擠壓選票，甚至有巿民投訴因票箱過擠令選票丟落地面，他指打開票箱的做法顯示工作人員「粗心大意」，「就算唔識法律，都知常識，知道票箱係好神聖，點票前唔可以打開。」「太古城有一個透明度非常之高票站，兩邊有行人電梯，三呎外就對緊（選民）身份證同選民名冊。」羅沃啟又指票站內無人提醒選民勿用相機及電話，違反了選管會主席胡國興數月前的承諾，「可以影埋相，我打開道玻璃門影入去，影到晒入面情況。」他批評今次票站內的布簾被移除，並不足以防止選民使用手提電話，反而進一步削弱選民的私隱，而禁止拉票區的指示不清晰亦令人「非犯法不可」，「（競選）車輛入咗禁止拉票區都冇熄音響，因為佢都唔知自己已經進入咗（禁止拉票區）。」羅沃啟又指本港拒絕外國觀察員進入票站監察不符合國際慣例，是「閉關自守，夜郎自大」。　（蘋果日報 2004-09-14）

15.7.4 選舉管理委員會批准六個機構，在投票日進行票站調查，但當中一些機構較為陌生，部分甚至有政黨背景，有市民就投訴，指投票後遭不知名的機構攔截詢問投票意向，擔心投票資料落入不明的機構手中。　（新報 2004-09-13）

15.8 處理選舉投訴
15.8.1 湯家驊指出，數據顯示最少有十七個票站的點票人員曾被「趕走」、四個票站曾以紙皮箱代投票箱、另外四個票站曾私自開箱。他表示，由於參選人需在兩月提出呈請，因此胡國興應盡快呈交報告。 （星島日報 2004-09-18）

15.8.2 選舉事務處、廉政公署和警方在選舉期間一共收到3456宗投訴，較上屆上升約九成。選舉事務處在投票當天收到的1628宗投訴中， 431宗來自投票站主任、 678宗來自選舉主任、 519宗來自投訴處理中心。該日的投訴已有1400宗在即日處理，原因是大部分投訴與現場事件有關，需要迅速解決，例如在禁止拉票區進行非法競選活動等。（成報 2004-09-24）

15.8.3 選舉管理委員會發言人表示，將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以回應社會對多項選舉安排被指不妥的關注。選管會發言人說，選管會在過去兩星期正就40宗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投訴進行調查。他補充，選管會現正跟進調查的事件，包括有投票站使用紙皮箱存放選票、有投票站臨時暫停投票、有候選人的代理人在投票站轉為點票站時被要求離場，及有投票站的通道設施被指未能照顧到傷殘人士的需要。而就英華女校投票站由於地方太小，以至選民需排隊輪候投票一事，發言人表示，選管會主席胡國興法官於投票日曾親身到訪該校，並已作出另外安排，增加地方以供選民投票。至於日後是否仍繼續使用該場地作投票站用途，選管會則會再作考慮。就選管會在投票日當日決定作出應變措施，如讓投票站主任在有候選人的投票代理人或其他見證人在場下，打開投票箱整理好雜亂的選票，發言人認為有關措施是絕對有需要的，目的是避免投票站因缺乏票箱而要中斷投票。而選管會是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賦予的授權及合法職權作出有關決定的。　（文匯報 2004-09-27）

15.9 要求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
15.9.1 泛民主派11名候任立法會議員昨日要求，針對選舉投票和點票的混亂情況，港府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此事，而非單由選舉事務處自行調查。民主黨副主席何俊仁指，香港不是落後國家，公務員質素亦不低，出現此混亂簡直不可容忍，若調查證實選舉出現作弊，不排除要重新選舉，但現在言之尚早。「雖然現在無確實證據證明有人作弊，但選舉程序出現漏洞，就難保不會有作弊情況。」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6）
15.9.2 鄭經翰表示：「我們絕對不是追究選舉結果。有兩個投票站的票，未點票，就公布了選舉結果，很難令人感到選舉是公平、公正的。選舉事務處出現了很多問題，必須跟進。」他表示，不希望由立法會主導有關調查，因為議員都有利益牽涉其中。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6）

15.9.3 林瑞麟在會後表示，已承諾民主派代表，向特首董建華反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但要留待特首決定。他承認，選舉安排是有欠全面及妥善之處，但選舉仍是公平、公開、公正的。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6）
15.9.4 民建聯副主席譚耀宗指，選舉出現混亂，是政府犯錯；該黨會等待選舉管理委員會就選舉安排混亂的投訴，提交報告後，才決定是否支持成立獨立委員會跟進。他指，雖然法定選管會只需在3個月內完成報告，但民建聯希望，今次可在2至3周內完成及公布。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6）

15.9.5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則說，不滿當局點票的安排，但是否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該黨要作研究。　（香港經濟日報 2004-09-16）

15.9.6 45條關注組成員李志喜大律師昨日去信特首，要求以公開聆訊形式，調查各項選舉投訴，否則難以令人信服選舉如特首董建華所說的公開和公平。她指出，一些票站在投票當日一度封閉，拒絕選民入內投票，這已嚴重剝奪了選民權利。部份票站職員在沒有選舉代理人在場下打開票箱，沒有人可以保證沒有額外選票被放置其中；這些違例行為犧牲了選舉程序的尊嚴。她又指，公眾對選舉管理委員會已失去信心，調查工作不應由選管會主席胡國興負責。　（蘋果日報 2004-09-17）

15.9.7 湯家驊表示他已向立法會秘書處提出於十月十三日，即新一屆立法會首次有動議辯論的會議上就選舉大混亂進行辯論，他說會要求當局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因為由負責選舉安排的選舉管理委員會自行調查不恰當。　（蘋果日報 2004-09-22）

15.9.8 余若薇促請行政長官成立調查委員會，聆訊立法會選舉出現的混亂，以確保香港公開及公平的選舉制度。余若薇昨在香港電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中指出，今次選舉出現多宗違反選舉條例的投訴，例如用紙投票箱、有票站人員開啟票箱或暫停開放票站給選民投票等，她批評選舉管理委員會對今次混亂要負起最大責任，並質疑自願離職計劃加重公務員工作量，加上少了一些有經驗的公務員，令選舉安排受影響。　（蘋果日報 200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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